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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 2012年‐2016年 8月共 3,399筆「桃園市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分流

三資料」進行基本資料、表達性需求、服務使用狀況，以及需求評估結果分析。

資料分析結果顯示：無論是表達性需要、使用服務狀況，或者是需求評估結果，

可看出接受需求評估的障礙者，大多需要密集的照顧服務。另外，輔具服務也是

在這三個分析項目中，高度被障礙者認為需要、使用比例，以及評定需要的服務

項目。在高度需要照顧服務的結果下，也可以合理解釋在分流三的樣本中，障礙

類別以第一類和多重障礙者為最多，佔了將近七成五；此外，就輔具服務的高使

用比例與高評定需求來看，障礙類別的數量排序中，第七類以 17.5%居於第三。

資料分析結果也顯示，3,399 筆樣本中，有將近六成五在接受評估當下，是居住

於機構中，與此有關的，就是無主要照顧者的比例，佔了超過五成。因此，居住

處所、障礙類別與程度，以及是否有主要照顧者這三項因素，大致上已能了解障

礙者的表達性需要、使用服務狀況，或者是需求評估結果之趨勢。 

2012 年啟用的障礙新制鑑定與需求評估制度，包含：經過衛生及社政主管

機關審查後獲得「身心障礙者」資格。在取得身心障礙資格後，將依據其表達性

福利需求的類別，分為三種分流，以進行各種福利與服務使用資格的認定，包含

分流一（行動不便者專用停車證或必要陪伴者等）、分流二（居家照顧及輔具服

務）及分流三（個人照顧及家庭照顧者服務）。  若障礙者有屬分流三之需求，則

進入以「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需求評估訪談表為主要評估工具的需求評估流程，

進行服務「需求評估」、「服務標準連結」及「專業團隊審查」三個階段。然而，

政策的制定與福利服務的落實，常因各種社會和政治因素導致落差。在本研究中，

最明顯的例子就是障礙鑑定後的福利服務分流制度。換言之，身權法明定了許多

「法定福利」，原用意在於確保以「權利論述」的政策基礎，卻因為人流、金流

與物流的考量，落實於中央政府確立、地方政府執行的「全體鑑定」到「分流需

評」，最後再到「分眾服務」的一連串流程。後果就是：以法定福利項目與分流

制度框限了障礙者服務需要的想像；同時，落入分流一和二者，除了定期收到關

懷信與電話評估外，不須經過分流三的需求評估流程，僅須符合各項補助條件，

即可取得福利資源。 

學理上，新制鑑定後，應不論分流都需經需求評估；實務上，因各項因素導

致僅有分流三接受需評。分流歸類的落差來自身心障礙總體人口群內部的異質性；

但同時也顯現了分流後三個群體之間的多樣性。這是未來地方政府在釐清行政範

圍內，身心障礙人口統計與需要整體輪廓之重要挑戰。 

 

關鍵詞：障礙鑑定新制、需求評估、分流三、福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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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12 年 7 月之前，台灣的身心障礙鑑定（舊制）和身心障礙者的福利身份

被連結起來，換言之，經過鑑定後擁有身障手冊，則可依據障礙程度的分級而

享有政府提供的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然而，身心障礙鑑定舊制遭到各種批

評。例如：洪瑞兒（2006）和王榮璋（2010）認為，身心障礙鑑定舊制嚴重欠

缺障礙研究的理論基礎，當中，分類系統缺乏一致性，既不周延也不互斥，即

使詳加統計也無法產生有效、具體的意義，難以作為臨床診斷或服務評估之用，

也無法作為社會政策制定的參考；李英琪（2010）更直接批評鑑定舊制為「人

肉市場邏輯」；少手臂的人比少手掌的人障礙等級更高，可以獲得更多的法定

福利資源。 

此外，中央政府則在殘障福利法實踐以來 20 多年的經驗中，發現許多問

題。首先，身心障礙類別被明訂於法律條文中，每一次擴大都是一次修法工程；

類別的擴張往往來自民間和立法機關倡議，並沒有一套整體邏輯，因此需要改

採完整的理論架構用以建構新的障礙分類。其次，一種等級制度套用在所有不

同損傷、疾病的障別上，滿足了絕對等級分類的行政方便，卻欠缺障別間差異

性的考量；造成無法掌握因障礙類別與所處環境之個別身心障礙者的實際需要，

使得擁有身心障礙手冊，就可以獲得全套福利。（賴俊帆、吳泰儒、王順民，

2013）最後，也有論者指出，身心障礙者需要的不只是福利，也有其他相關權

益保障的問題有待解決（林萬億，2012；劉燦宏，2012）。因此，在身心障礙鑑

定和福利輸送制度需要調整的共識下，自 2004 年起，開始了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最大規模的一次修法工作（林萬億，2012）。 

2007 年 7 月，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完成修法公告，更名為「身心障礙者權

益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此次修法的關鍵變革，在於推出新的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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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與需求評估制度。其中，身心障礙者的定義，依據 ICF 的架構，依照 ICF

編碼中的身體功能與構造作為新的身心障礙分類，強調身心障礙者的障礙呈現

在「活動和社會參與」的情境之中1。同時，身權法的修訂也改變了以往單純由

醫院醫師鑑定的流程，強調需要由專業團隊來進行障礙鑑定，且後續福利服務

需求評估則先由障礙者（或家屬、照顧者等）自我表達，若有福利服務的需要，

再由地方政府主管機關進行專業的需求評估，最後才是福利使用與服務輸送。

該法第 6 條與第 7 條分別強調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和社政主管機關要分別籌

組專業團隊，進行鑑定與需求評估事宜，申請者合於規定者，方核發身心障礙

證明。換句話說，改變以往鑑定後即取得福利資格，改為鑑定後仍需經過需求

評估流程，而希望能改變過去「一冊通吃」的服務提供模式；同時，透過需求

評估掌握身心障礙者的個別差異，提供符合個別身心障礙者需求的服務。（賴

俊帆、吳泰儒、王順民，2013） 

相對於台灣障礙鑑定舊制下的福利輸送和服務使用習慣來說，身權法具

備西方先進國家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實務的前瞻性概念。觀念的變革並非一蹴

可幾，也因此，身心障礙鑑定新制可能對主管身心障礙事務的行政主管機關、

醫療單位、直接服務的提供組織產生衝擊。因此，身權法特別指定新制鑑定的

相關法條與配套的福利服務相關法條延後五年施行。在這五年期間，行政院內

政部與衛生署進行各項委託研究、辦法研擬、人員訓練，以及社會宣導等相關

工作。鑑定新制於 2012 年 7 月 11 日起施行。然而，從舊制「換軌」到新制，

涉及政府部門公務人員（含中央、地方衛生與社政單位、鄉鎮市區公所）、醫療

                                                 
1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五條：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

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

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包

含：一、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三、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四、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五、消

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七、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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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社會福利專業人員、身心障礙團體，乃至於身心障礙者本人和其家

庭觀念與價值的轉換，五年的時間或嫌窘迫。因此，雖然已開始用專業團隊的

「形式」以及由 ICF 衍伸的「工具」來進行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作，但

在實際層面仍然有許多「不變」的現象存在，且距離修法當初的理想願景也存

在一定的差距。（賴俊帆、吳泰儒、王順民，2013） 

在 ICF 理念到服務使用的一連串過程中，需求評估工具之制定、試用、施

行，以及修正，將成為嫁接鑑定新制、服務輸送、服務使用，以及個案管理的

重要環節。李淑貞、陳政智（2014：xiii）的研究認為：台灣的身障服務需求評

估內容與其他國家有很大程度的不同，這是因為，在身權法修法後，以身障者

全人的觀點出發，從心理、生理、個人、家庭及社會等不同層面納入許多新興

服務項目，使得我國需求評估的範圍及內容較為其他國家廣泛與多元；這也連

帶使得在需求評估制度（如申請流程及評估工具）的設計上，較其他國家更需

參考採用適合於跨障別、跨服務專業與具共同語言的評估工具。 

綜上所述，由於障礙者所處的障礙情境多元複雜，且個別差異相當大，現

有的福利服務項目未必能滿足不同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同時現有的服務體系也

未必能回應身心障礙者的需要，因此當未來必須以專業團隊的方式進行需求評

估的時候，評估結果確實能認定「真實的」障礙者需要嗎？又身心障礙者自我

表達的需求是否可以作為獲得服務的參考依據？例如：林萬億，林珍珍、吳慧

菁（2010）的研究依據二次全國性的障礙者生活狀況與需求調查結果指出，身

心障礙者自我表達最需要的福利服務項目，皆有相當高的比率是在各式的現金

補助項目上。這可以表示政府應當優先提供現金補助嗎？還是呈現的只是受訪

者的主觀意願？ 

在身權法通過以全人照顧的觀點滿足障礙者的各項生存需要、社會與經

濟參與，以及社會障礙的排除的需要；同時，障礙鑑定新制與需求評估將判定

障礙者的福利身分與使用服務的資格。於此背景下，2012 年迄今（2016）已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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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將近四年的時間，按身權法規定，第一階段換發新制證明，於 2012 年 7 月-

2015 年 7 月以新申請、申請重新鑑定或原領有手冊註記效期到期者為主；第二

階段則於 2015 年 7 月-2019 年 7 月止，以擁有舊制永久效期手冊的障礙者換證

為主。換言之，無論 ICF 的理念是否能貫徹到台灣障礙鑑定新制、需求評估、

服務輸送、服務使用，以及個案管理與後追中，新制鑑定以及需求評估結果都

已成為身心障礙者擁有使用服務資格的重要依據。因此，在新制施行後，經過

鑑定與需求評估的障礙者，對於既有福利服務項目的表達性需要、鑑定當下服

務的使用狀況，以及需求評估結果之統計總體輪廓，是地方政府依據身權法提

供福利服務，以及後續提供予中央政府細部修正鑑定與需求評估工具的重要參

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前述，因身權法以身障者全人的觀點出發，在法規內定了多樣身心障

礙者福利與服務項目，導致需要一套適合於跨障別、跨服務專業與具共同語言

的評估工具。但作者認為，這也可能導致一個後果，即：以既定的法定福利與

服務項目，進行需求評估工具的制定，最後再依據評估結果輸送服務，可能模

糊化了身障者的差異性。換句話說，如果障礙鑑定制度做為指稱「誰可以是障

礙者」的一個標準，而這個標準奠基於 ICF 的概念，那麼，我們並不能依據 ICF

的鑑定結果，核發「法定福利」。王國羽（2012）的研究明確指出，ICF 作為評

估「障礙狀態」的工具，本身不是答案，也不能解決障礙者的所有問題。換言

之，ICF 理念所延伸出的鑑定工具，只能提供障礙者功能狀態的編碼，而不能

用來評估障礙者的需要。這是因為，以 ICF 概念為基礎的鑑定制度，並未涉及

到評斷障礙者個人的生活樣態，因而能將各項個體需要轉換成集體需要，並透

過社會手段滿足的政策、法制，以及福利服務輸送的過程。儘管在 ICF 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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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原先醫療模式鑑定制度所缺乏的「社會與環境因素」，但新制鑑定在「社會與

環境因素」的方面，最後反而僅存於障礙鑑定表中「成人版-領域 7-環境因子」

7 個項目，以及「CY 版-第四部份環境因素」19 個項目，且這 19 個項目並不

影響身心障礙者福利取得與服務使用的資格。 

甚至，身權法雖以全人的觀點，納入了許多新興服務，但可能反而框限了

我們對障礙者需要的想像。這樣的框限，起因於「福利服務資源配置」的正當

性、有效性、可及性、可近性，以及財務適切性。換言之，對障礙者來說，鑑

定結果如果無法和需求評估結果，以及福利服務輸送嵌綁，那麼，鑑定結果和

身心障礙證明對障礙者在社會中的各種生存、工作、反歧視等權利滿足，以及

最終的尊嚴生活達成，就毫無意義。然而，因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考量而來的

諸多限制，也考驗著我們對「甚麼是應該」的法定福利定義的協商、衝突，以

及折衷。另外，位居一線的社會工作者彭于徵（2014）提出，依據身權法的精

神，福利及服務需求評估，當然是以「身心障礙者」或其「主要照顧者」需求

為主。然而，透過個案家庭狀況、重要他人（照顧者），又或是口頭描述障礙者

日常生活的環境因素，就能讓我們瞭解障礙者之生活全貌，進而判定所需的服

務項目嗎？另外，當障礙者因資訊不足，無法得知福利及服務項目時，又或者，

障礙者屬於第一類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障礙，也無法詳細說明真正

的需要，那麼，評估人員應該如何斷定？   

雖然鑑定制度、需求評估，以及福利服務輸送的各個項目均被身權法所綁

定，同時也落入衛政主管的鑑定端-社政主管的需評端在工具運用、解讀，以及

後續服務輸送的可能行政判斷差異，但為了瞭解桃園市身心障礙者的需要，就

必須藉由分析需求評估之結果，進而得出的總體需要輪廓。換言之，分析身障

者（或照顧者等）自我需要的表達、評估當下的服務使用狀況，以及評估結果，

目前仍是政府與民間單位提供各項福利服務的主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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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從新制鑑定後，需求評估結果的總體資料，描繪出 101 年 7

月 11 日至 105 年 8 月 31 日接受桃園市身心障礙福利服務需求評估之所有身心

障礙者的基本資料、家庭經濟狀況、照顧者負荷、居住現況，以及福利服務需

求的輪廓；同時，輔以次級資料分析，分析桃園市所有身心障礙者人口統計，

了解桃園市身心障礙人口概況；接著，針對特定群體的障礙者進行議題分析；

最後，提出桃園市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的政策意涵。 

 

第三節 研究內容大綱與研究效益 

如圖 1-3-1 所示，研究內容大綱包含：第一章緒論，敘明研究背景、目的，

以及研究綱要；第二章文獻探討，蒐集次級資料，以及與新制鑑定、需求評估、

服務輸送等相關文獻，以利了解相關研究之結論，作為建立研究架構之基礎；

第三章研究設計，說明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資料整併過程，以及資料分析方

法。第四章資料分析，說明整併後的資料分析結果。第五章結論與建議，說明

與文獻相互參照之分析結論，並且敘明政策意涵與可能的實際建議，供委託單

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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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研究內容大綱 

  

研究背景與主題 

研究目的與綱要 

文獻探討 

次級資料分析 既有文獻查證 

資料整併 

結論與建議 

研究架構與方法 

資料分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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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鑑定流程與工具 

（一）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流程 

在鑑定與需求評估流程方面，原先身權法的規定是完成鑑定與需求評估之

後，再核發身心障礙證明，但目前的運作是申請者在完成鑑定後，即核發身心

障礙證明。圖 2-1-1 為內政部所公告的「身心障礙證明核發暨福利服務提供流

程圖」，圖中詳細說明了在 2012 年 7 月 11 日後，申請身心障礙證明與後續福

利服務的流程。當中敘及，申請身心障礙證明，需先到申請者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領取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鑑定表和福利簡介單張。申

請表中除基本資料外，尚有「福利服務勾選欄」（如表 2-1-1 所示），

申請者需先自行勾選可能需要的福利服務，待通過鑑定，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

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再透過電話篩選，確定如實有個人與家庭福利服務需求，方

才進入需求評估流程。 

表 2-1-1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中申請者進行福利服務勾選的欄位 

 

 

 

 

 

 

 

資料來源：內政部（2012）。 

8



  

圖 2-1-1 衛福部（原內政部）公告之身心障礙證明核發暨福利服務提供流程圖 

資料來源：內政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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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具 

現行的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工具，為衛生署和內政部分別委託學者與

研究團隊研擬後修訂而成。行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福利部）於 2012 年 6

月公告的修正的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該辦法的附件呈現了新的鑑定表內

容。鑑定表可以區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身體功能及結構，第二部份為活

動參與及環境因素。在身體功能及結構的部分，鑑定表並未使用 ICF 裡面全部

的身體功能與結構編碼，而是以「核心碼（core sets）」的概念選出適合台灣的

項目，共計 45 個。整體而言，這些核心碼涵蓋了過往所有 16 類身心障礙類別，

並增加了一些舊制沒有的向度，如言語功能、閱讀功能、書寫功能等適合評估

學習障礙的向度，以及皮膚保護功能（強調因皮膚過度角質化而對關節活動造

成限制）、皮膚其他功能（強調先天、後天顏面損傷對於個人社會生活的影響）

等；其涵蓋程度較以往有所擴張。在等級分級上，鑑定表未採用 ICF 原始鑑定

表中損傷程度 25％、50％、95％為節點的等級賦予方式，絕大多數參考了舊制

的等級標準與測量工具，再予調整。為了發給證明之必要「方便的行政流程」，

台灣的障礙鑑定新制在強調普同模式的 ICF 工具中，硬切出一條線，通過這條

線，才能決定誰是法定的身心障礙者。（賴俊帆、吳泰儒、王順民，2013） 

鑑定表第二部份的活動參與及環境因素，區分為成人版和兒童版。以成人

版來說，為了可以在較簡短的時間內掌握身心障礙者實際生活情形，鑑定表引

用了 WHO 依據 ICF 活動與參與編碼發展出來的「世界衛生組織障礙評估表」

（WHO Disability Assessment Schedule 2.0, WHODAS 2.0），並增加了環境因素

的題項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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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表中關於「環境因素」的全部題項與編碼方式 

題項 阻礙情形 

e110 個人食用產品或物質 

無阻礙（0） 
有阻礙（8） 

e115 個人用於日常生活的產品或物質 

e120 個人用於室內外行動與運輸的產品與科技 

e125 溝通用產品與科技 

e130 教育用產品與科技 

e165 個人資產 

e225 氣候 

e570 社會安全服務、體系與政策 

資料來源：衛生署（2012）。 

需求評估訪談表則包括身心障礙者個人目前資源使用情形，以及在申請

身心障礙證明時所勾選的法定福利服務項目等重要資訊。需求評估訪談表大致

上參考 WHO 在 2003 年出版的 ICF checklist 的架構，但內容僅包括 d 碼（活動

和參與）的部分，總共篩選出 72 個項目。表 2-1-3 為需求評估訪談表的一部分，

從該表可以得知，在評估障礙者的日常生活與社會參與情境時，會同時考量他

的表現與能力2。在表格右方，則是讓需求評估人員註記與這項活動有關的環境

因素與個人因素。 

  

                                                 
2  表現指標（performance qualifier）指個人在他的實際生活環境中執行這項活動的受限制程

度，需要考量瘦評估者實質的環境條件。能力指標（activity qualifier）則是指在去除任何支持

條件（人力協助、輔具）的情況下，個人執行這項活動的受限程度（WH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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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身心障礙需求評估訪談表之部分 

訪談項目 定義 表現 能力 
重要環境/
個人因素

6-1 取得住所 
關於購買、承租、裝修和佈置房屋、公寓或其他住處之活動。 

（未滿十八歲不評） 
   

6-2 取得商品

與服務 
（未滿 7 歲不評） 

居家生活中所有關於挑選、獲得、運送和儲存食物、飲料、衣服、清

潔用品、燃料、家用品、用具、烹調器具、居家器具和工具，以及獲

得水、電、瓦斯、電話、網路等公用事業服務和其他家庭服務等活

動。 

   

6-3 準備餐點 
 （未滿 7 歲不

評） 

居家生活中所有關於為自己和家人製作菜單、挑選適合食用的食物和

飲料、烹飪前的洗菜、切菜等準備、烹飪，以及提供簡單或複雜的餐

點的活動，包含上菜和購買外食。 

   

6-4 做家事 
（未滿 7 歲不評） 

居家生活中所有關於清洗、晾衣和燙衣服、清潔烹飪區域和用具、清

潔生活區域、使用家用器具、儲存生活必需品和清理垃圾等活動。 
   

6 居家生活活動綜合評量    

資料來源：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2012）。 

檢視鑑定與需求評估工具，可以發現這兩套工具都缺乏對障礙者環境因

素的完整有效評量。以鑑定工具而言，僅簡單列舉八個大層次的環境因素，並

評估其是否構成阻礙，完全不具協助描述障礙者障礙情境的功能。以 e570 社

會安全服務、體系與政策為例，如果被勾選了有阻礙，指的是專業人員服務素

質出問題？補助太少？還是單純對政府不滿？而在需求評估工具方面，從表 2-

1-3 我們可以發現，環境因素缺乏提示，卻要求評估人員在評估活動和社會參

與限制的同時，描述相關聯環境因素。從問卷設計的角度來看，這形同一份高

難度問卷，要求訪員可以完整背誦環境因素，並在評估的同時可以運用書寫，

很容易造成訪員僅用很少數熟悉的環境因素去進行評量，而造成因訪員偏誤而

來的信效度問題。（賴俊帆、吳泰儒、王順民，2013） 

由上所述的各項疑慮，顯見鑑定與需求評估工具很難達成 ICF 的理念：

創造出 ICF 所期待各項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的障礙全貌。因這兩套工具均未能有

效評估障礙者的環境因素，以及個人所處的障礙情境，所以「完整的需要」就

沒有清楚的描述、評估出來。因而是否能用環境因素有效詮釋身心障礙者的活

動與社會參與限制，有著非常大的疑問，更無從去強化障礙者環境中的促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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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去除或削弱阻礙因素。 

此外，依照現行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的規定，鑑定表中的活動參與及

環境因素的評估項目，醫院會實際進行活動參與及環境因素的評估。但決定一

個人是否拿到身心障礙證明，以及身心障礙等級，仍完全依照第一部分身體功

能及結構的資料。因此，目前臺灣的身心障礙鑑定制度，仍是由醫師決定一切，

完全屬於醫療模式的鑑定架構。 

 

第二節 桃園市身心障礙者統計與福利服務項目 

一、桃園市身心障礙者統計 

由表 2-2-1 與表 2-2-2 可以得知，在 2016 年第二季，桃園市共計有身障者

79,245 人，其中，領有舊制手冊者有 45,274 人（佔 57.1％）、領有新制手冊者

有 33,971 人（佔 42.9％）。舊制手冊的障別區分中，以肢體障礙者為最多，計

18,051 人（佔 39.9％）。新制手冊的功能障礙區分中，以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

心智功能障礙為最多，計 12,751 人（佔 37.5％）。相關統計資料也顯示出，桃

園市有 91 位身障者，其舊制障別無法對應至新制功能障礙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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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桃園市領有舊制鑑定手冊之身障者（至 2016 年第二季）單位：人；％ 

總計 男 女 
視覺障礙

者 

聽覺機能

障礙者 

平衡機能

障礙者

聲音機能

或語言機

能障礙者

肢體障礙

者 

智能障礙

者 

重要器官

失去功能

者 

顏面損傷

者 
植物人 失智症者

45,274 26,375 18,899 2,108 5,603 75 563 18,051 4,552 5,490 226 179 525 

100.0% 58.3% 41.7% 4.7% 12.4% 0.2% 1.2% 39.9% 10.1% 12.1% 0.5% 0.4% 1.2% 

自閉症者 
慢性精神

病患者 

多重障

礙者 

頑性(難治

型)癲癇症

者 

因罕見疾

病而致身

心功能障

礙者 

其他障礙

者 
       

177 3,454 4,023 17 69 162        

0.4% 7.6% 8.9% 0.0% 0.2% 0.4%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圖 2-2-1 桃園市領有舊制鑑定手冊之身障者（至 2016 年第二季）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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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桃園市領有新制鑑定手冊之身障者（至 2016 年第二季） 單位：人；

％ 

總計 男 女 

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

神、心智

功能 

眼、耳

及 相關

構造與

感官功

能及疼

痛 

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

能 

循環、造

血、免疫

與呼吸系

統構造及

其功能

消化、新

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

統相關構

造及其功

能 

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

其功能

神經、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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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57.5% 42.5% 37.5% 15.7% 0.9% 6.5% 1.0% 6.1% 18.8% 0.3% 12.9% 0.3%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圖 2-2-2 桃園市領有新制鑑定手冊之身障者（至 2016 年第二季）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至於，以年齡別區分的話，桃園市身障者中，以 65 歲以上為最多，有 27,337

人（佔 34.5％）。（詳見表 2-2-3）以障礙程度別區分的話，桃園市身障者中，以

輕度障礙程度為最多，有 31,568 人（佔 39.8％）。（詳見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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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桃園市身障者以年齡別區分（至 2016 年第二季）      單位：人；％ 

總計 0-2 歲 3-5 歲 6-11 歲 12-14 歲 15-17 歲 18-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64 歲 65 歲以上

79,245 133 503 1,849 1,301 1,596 6,291 11,922 20,718 7,595 27,337 

100.0% 0.2% 0.6% 2.3% 1.6% 2.0% 7.9% 15.0% 26.1% 9.6% 34.5%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圖 2-2-3 桃園市身障者-以年齡別區分（至 2016 年第二季）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表 2-2-4 桃園市身障者以程度別區分（至 2016 年第二季） 單位：人；％ 

總計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79,245 10,191 12,885 24,601 31,568 

100.0% 12.9% 16.3% 31.0% 39.8%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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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桃園市身障者-以程度別區分（至 2016 年第二季）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身心障礙人口統計（2016）。 

 

二、桃園市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項目 

桃園市政府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對於設籍轄區內之身心障礙者，依

其障礙類別等級及家庭經濟狀況，提供現金給付，包含生活補助、日間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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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購屋利息等福利補助，藉以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基本生活需求。另外，在

實物（服務）給付上，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及家庭照顧，規劃各項福利

服務，包含： 

1. 「社區資源及生活重建中心」實施個案保護與個案管理服務。在福利

服務中，桃園市設置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及生活重建中心以身心障礙

者個別需求為考量，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管理與生活重建

等服務。 

2. 主要以心智障礙者（第一類）為服務對象的服務包含到宅療育、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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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志工關懷等服務。 

3. 成年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及生活服務則提供身心障礙者一般社區住

宅房舍之非機構式夜間住宿服務，協助家庭生活管理、休閒規劃、社

區資源使用及社交能力訓練。 

4. 對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所之身心障礙者，提供社區日間作業設

施提供服務。 

5.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則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

立生活計畫，提供社區居住的協助、生活及參與社會的人力協助，以

促進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社會參與。 

6. 透過個案管理方式，擬定適切的個別服務計畫，連結所需的資源協助，

提供視覺障礙者定向行動、生活自理、盲用電腦、點字等多元的生活

重建服務。 

7. 針對獨居或家屬無法提供照顧之身心障礙者，提供每日午晚餐送餐服

務。 

8. 針對未滿 50 歲失能之身心障礙者及 50 歲以上(含)失智症、慢性精神

病患、智能障礙及自閉症者，因身心功能受損經評估達失能程度，致

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者，提供居家服務。 

9. 於身心障礙福利服務中心辦理定點諮詢服務、評估服務、輔具維修、

輔具回收、輔具租借、輔具展示、輔具試用，並設立中心網站提供相

關諮詢，另外亦辦理到宅/到點輔具服務、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之

評估建議服務與復健訓練。 

10. 提供臨時暨短期照顧服務則提供照顧者階段期間的喘息機會，以減輕

照顧者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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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供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提供類似保母的服務模式，讓家庭照

顧者除了照顧自己家的身心障礙者之外，也幫忙照顧附近需要照顧的

身障者。 

12. 提供身心障礙者更便利的接駁服務，建立無障礙之運輸環境，推動小

型復康巴士服務。 

13. 身心障礙者手語翻譯服務則協助聽語障市民於洽公、參與社會、溝通

協調、緊急或其他事故時，可得到即時翻譯協助。 

14. 建置桃園市立八仙塵爆服務支持體系，整合相關局處資源，進行重建

服務資源盤點，包含醫療復健、心理諮商、輔具借用等相關資源，同

時建立八仙樂園粉塵爆燃個案一般個案及身心障礙個案管理窗口，提

供個案管理服務，協助溝通協調相關資源，提供完整的服務。 

 

第三節 既有文獻探討 

一、從舊到新：鑑定制度變革、制度變遷效果 

    嚴嘉楓、李宜興、梁忠詔（2012）的研究，系統性地歸納分析身心障礙鑑

定新制與需求評估與限制之差異，並藉由 2010 年及 2011 年新制試辦流程及結

果，分析新制鑑定可能對民眾及鑑定需求體系所產生的衝擊等，期望藉由系統

性研究提供衝擊因應方案，避免造成民眾權益損失，並減少因制度改換社會衝

擊之代價。計畫具體目的為：1.透過 2010 年及 2011 年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

需求評估系統試辦，分析新制與現制之結果差異及影響，並提出減少衝擊之建

議；2.進行不同身心障礙類別之分級之研究，提供各類身心障礙分級之規劃與

建議；3.提出需求評估工具、身心障礙鑑定執行及相關教育培訓之改進方案。

實施方法主要以 2010 年及 2011 年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工具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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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為材料，進行系統比較法；以 2010 年及 2011 年接受身心障礙者現制及新制

鑑定之個案進行結果分析，規劃分級策略建議；最後，以試辦時期執行鑑定及

需求評估之專業人員為樣本，進行新制評估工具、流程、鑑定執行及相關教育

培訓之困境及滿意度調查，提供具體的改進方案。 

賴甫誌、紀玫如、吳亭芳（2013）的研究以行政院衛生署於 2010 年及 2011

年在全國各縣市 190家醫院試辦新制身心障礙鑑定結果之相關資料進行研究內

容分析。該研究之四大研究目的與實施方法概述如下：1.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工

具之評估：檢驗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工具之信效度；另因新制身心障礙鑑定同時

納入社會參與及活動、環境因子等因素對於身心障礙者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

將進一步探討社會參與及活動、環境因子於相同障礙別鑑定結果個案之受限情

形；2.鑑定人員訓練方式以及教材之評估：以結構性問卷進行鑑定人員訓練方

式與教材之評估，以對訓練之績效評估與責任評估為主要評估方式。該研究將

於各縣市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至少兩家醫院，再以立意取樣方式於中選之鑑定

醫院中選取兩位以上已受訓之參與鑑定人員，進行訪談與資料蒐集，以瞭解鑑

定人員對訓練方式與過程之建議以及對教材適切性的評估；3.鑑定流程以及鑑

定資訊系統之評估及修改建議：鑑定流程評估將以各縣市政府衛生局提供之相

關資料進行分析，並以民眾自申請至完成鑑定之天數、鑑定過程中 bs 碼與 de

碼之鑑定單位是否不同、申請鑑定民眾因鑑定需要而至醫院鑑定之次數、鑑定

團隊之專業人員背景組成情形等作為鑑定流程評估之重要指標；鑑定資訊系統

評估則以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與使用者滿意度作為評估資訊系統之

主要構面，並以全部參與鑑定醫院中有使用該資訊系統之相關人員為研究對象；

4.實際鑑定結果及影響之分析：比較新制與舊制鑑定結果在各類別之分佈狀況、

鑑定後障礙等級對民眾福利服務變更之差異狀況與新制鑑定結果之身心障礙

分佈情形；並進一步瞭解新制試辦後爭議案件數量、處理結果之狀況，以及新

制試辦後與內政部需求評估作業間之連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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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翔等（2013）的研究以需求訪談表的內容格式 為例描述 ICF 在台實

踐經驗，並探究訪談表是否達 ICF 描述「生活經驗」及「環境障礙因素呈現」

之精神目的，運用 「焦點團體訪談法」 ，針對各身心障礙團體代表以及縣市

需求評估人員與專家學者辦理 8 場訪談。研究結果指出， 訪談表部分訪談項

目及「重要環境/個人因素」欄位有修正之必要，以完整描述身障者生活經驗、

引導評估者完整呈現身障者所處之環境障礙，並擴大需求評估資訊運用範疇於

社政體系外之政策領域。 

至於，賴俊帆、吳泰儒、王順民（2013）的研究則以臺灣因身權法於 2007

年修正並通過，規範身心障礙者鑑定制度必須依循 ICF 架構重新設計鑑定與需

求評估工具，並於 2012 年 7 月上路為研究主題；使用次級資料方法蒐集經驗

性資料；採新制度主義的制度變遷模式理論為資料的詮釋觀點，透過制度論的

關鍵文獻探討，以制度連續或制度斷裂的制度變遷模式進行鑑定制度變革的考

察。研究發現，新制鑑定制度的形成，雖因理念的轉換，以及行為者於利益分

配上有差異，但修正制度的目標一致，導致了制度「在形式上」，特別是「正式

的法律形構」中發生了重大變革，即：舊制鑑定被新制鑑定制度取代；但是在

新制度的實務執行過程中，業務主管機關展現了科層制度「技術性閃躲」特性，

以及為了實現行政流程順暢之目的，導致形式上鑑定制度具有「轉換模式」的

變遷特徵，但實際上仍依循路徑依賴的概念，換湯不換藥，致使制度變遷的效

果不顯。 

二、從福利資格到使用服務：需求評估制度與（既存）福利服務輸送問題 

林萬億，林珍珍、吳慧菁（2010）的研究指出，我國身心障礙福利服務輸

送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三個部分：包含人力、地方政府財力，以及資源分布。在

人力部分，各縣市政府普遍存在專業人員身兼數職現象，復加上潛在個案量太

大，專業人員不足且流動率高，實務經驗無法累積傳承；又為因應身心障礙者

權益保障法修訂，現有人力恐難負荷未來新制業務，各地方政府執行新法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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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人力並加強辦理專業訓練，以為因應。在財力部分，小型民間團體機構的

財源不穩，不足以獨立的現象。而地方政府付費能力低，但申請中央補助款又

面臨各縣市競爭能力不一，強的縣市有資源可以展示，藉以爭取到中央投資更

多資本，而弱的縣市則拿不出可以吸引中央的大餅，各縣市的城鄉差距被擴大。

使得發展較不佳的縣市的民間團體之自籌款金額居高不下，更不利其福利服務

方案的推行。在資源分布部分，幅員遼闊或地形狹長的縣市皆普遍面臨社區化

機構據點不足，造成資源分配不均，使得身心障礙者陷於資源取得的可及性、

可近性、連續性、完整性及最佳品質之不利中。此外，除了法規繁雜、缺乏跨

單位合作導致難落實公私夥伴關係協同服務外，對於人口背景變項的影響也未

能考慮進去障礙福利服務輸送當中，例如性別與族群。 

彭于徵（2014）針對新制鑑定與需求評估施行兩年的回顧指出，雖然身權

法的立法精神是依循 WHO 的 ICF 架構，試圖以某種程度的社會模式障礙觀點

來界定障礙者的身分，並從公民身份及公民權利的角度重新審視障礙者的權利，

但實際上，政府部門及臨床實際執行操作者，對於制度背後的理念不甚理解，

以為在上過既定時數的教育訓練後拿到結業證書，學習在操作手冊的引導下使

用鑑定及評估工具即可，是目前制度施行的最大隱憂。作者提出 ICF 理念與新

制鑑定（含需求評估）工作設計操作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八個項度，其中，與需

求評估、服務輸送有關的包含以下四項：1.誰能夠代表障礙者發言?是誰的需求?

（身心障礙者因資訊不足，無法得知福利及服務項目時，評估人員是否需要告

知，以引起其「誘發性」需求？此外，在專業團隊會議當中，即使評估資料反

映案主沒有需求，但基於專業人員的判定認為有其需求，究竟如何決定？）2.

需求評估與鑑定專評估工具內容重疊（鑑定端反彈 de 碼題數過多，不符合醫

療專業人員使用的成本效益，最後規畫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採用 ICF-bs 碼與

WHODAS 中 36 個核心編碼作為簡版 de 碼判定基準。需求評估訪談表，因為

鑑定端的不斷修正，社政端在為了使原本規劃的福利服務對應標準能持續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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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社政端的需求評估從社會模式以障礙者環境因素及描述其生活的評估方

式，演變成為評估 d 碼的項度。）3.需求評估的評判標準在哪裡?被拆解的生活

樣態，是否能描述個人的生活?（需求評估訪談工具將 d 碼 9 個 domain 分為 72

個題項。需求評估人員依評估將 72 個題項一一進行能力與表現的分級，此分

級與「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評估標準」內容具有對應機制，代表著這些分級

將影響障礙者福利服務的評判。然而需求評估訪談表分級尺度卻無具體之評判

標準，每個需求評估人員對於相同個案相同情境相同功能所下的編碼的判定及

結果認知不同，這引發了疑慮是：需求評估訪談表個別題項，將個案生活狀態

拆解，無法瞭解全貌；且需求評估工具過於量化，缺少人文關懷；醫療鑑定

WHODAS 及 de 碼與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評估標準，是否具有必然相對之關

係?此相對應之準則是否能適用不同環境脈絡下的障礙者?）4.需求評估人員對

於障礙者的生活脈絡及現行福利服務掌握度是否充分?（身心障礙者人口的異

質性相當高，障礙發生的時間可能在出生、生命中期或是晚年，隨著障礙發的

時間在不同的身份週期，便會產生不同的需求。再加上個人與不同環境因素的

交互作用，使得需求的面向與程度相對複雜，增加了需求評估的困難度。） 

李淑貞、陳政智（2014）則分析全國身心障礙福利資訊整合平台的新制鑑

定資料，獲得以下結論。1.針對不同年齡層、區域、障礙類別、障礙程度等向

度進行鑑定與審查結果建議分析中，可發現不同的年齡層、區域、障礙類別及

障礙程度其審查結果建議的比率有分布上的特性，同時其表達性需求與評估審

查結果建議一致比率越高時，該福利服務項目的建議使用比率越低。2.身體結

構及功能、功能鑑定量表及需求評估訪談表與各福利服務項目審查結果建議之

相關性分析當中，可發現在身體結構及功能與福利服務項目之間的相關性較高，

而功能鑑定量表及需求評估綜合評量與福利服務項目之間的相關性兩者的數

值相似，皆屬於偏中低相關。3.在功能鑑定量表及需求評估訪談表之相關性分

析中，因功能鑑定量表是以身心障礙者主觀的意見為主的評估方式，而需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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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訪談表則是由評估人員根據身心障礙者所描述之狀況與同年齡之一般人進

行比較後之結果，因此大多的題項間之相關性是屬於很低至中相關，而兩個量

表間有較高相關性的題項主要在身體行動或自我照顧的領域。4.需求評估表達

性需求與評估結果建議之關係，各項福利與服務在表達性需求與評估結果建議

的一致性百分比皆在 80%以上，而其 Kappa 值範圍除了生活重建、社區居住、

婚姻及生育輔導、自立生活支持服務與家庭托顧屬於低一致性（小於 0.4），其

餘的項目都屬於中度至高度一致性（0.4-0.8)。 

三、從服務使用到後追：福利服務輸送、個案管理，以及障礙者生命歷程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理服務是由服務提供者運用管理方法，協助身心障礙者

在服務過程當中獲得各項服務，滿足其需要。然而，2007 年的身權法修法將個

案管理服務刪去，因此，部分地方政府將相關服務更名，如早療個管服務改為

早期療育資源中心、身障個管服務改名為社區資源中心、家庭資源中心等；2015

年衛生福利部將身障個管列為指定辦理施政項目，並納入一般性補助及考核工

作。（姚奮志，2016）換句話說，個案管理從障礙鑑定開始，就扮演了重要角色，

從與障礙者接觸、建立關係、鑑定服務、需求評估服務，直到最後福利服務輸

送，以及服務後的成效追蹤與管理，在這一系列的過程中，除了各項醫療、社

工、復健、勞動等專業的介入外，最能夠瞭解個案需要、跨部門服務，以及跨

系統資源整合，都需要個案管理的介入。 

此外身心障礙福利服務與障礙者生命歷程的關係，多半被身權法中的各項

服務切割成零碎樣態，而坐落於四種依據人的生命歷程（life course）發展中，

獨立-依賴（賴俊帆，2015；2016）階段而成的服務種類，並各自對應到不同的

主管機關。在獨立-依賴的二分法中，生命歷程的文獻將人的生命全程（life span）

區分為四種類屬，包含獨立成人，其自主性與獨立的自我管理（self-governance）

特徵來自於參與勞動市場，而依賴的人口群則包含處於接受教育時期的兒童、

青少年，以及離開勞動市場而處於退休期的老人。（Kittay, 2005; Mayer, 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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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 2004b）但這種專屬非障礙者的健常人（abled person）的常態分類，對

應到障礙者的生命歷程，必然有其健常主義（ableism）的偏見。但我們可知，

依據身權法規範，台灣對障礙者的福利與服務，經常切割成對應前述健常人二

分類屬的服務，包含針對障礙兒童與青少年的早期療育與特殊教育（歸教育主

管機關管轄）、針對有工作能力障礙者的就業服務（歸勞動主管機關管轄）、依

據障礙程度差異而提供的個人照顧與家庭照顧服務（歸社政主管機關管轄），

最後則是依據公民權利（civil rights）論述與社會模型（social model）論述而來

的各式「減緩與排除社會障礙」的行政作為，包含建管主管機關、公共運輸主

管機關等管轄的社會無障礙空間規劃、公共運輸等積極性反歧視作為。 

然而，在姚奮志（2016）的研究中，其文獻探討也指出，1.政府提供給身

心障礙者各式各樣的服務內容與規定並未將各階段不同年齡與需求的身心障

礙者分別看待，服務提供也不具體（但桃園市各項社政主管之福利服務快篩將

障礙者依年齡、照顧需要程度區分出可能的生活處境與需求，並連結到各項服

務措施，詳見表 2-3-1）；2.政府在身心障礙者服務管理的系統零亂不一，早期

療育個案管理、成人個案管理、長期照顧管理三個系統之間的轉銜機制未能切

實銜接，且可能導制服務切割，導致障礙者的全人需求未能滿足，甚至斷層的

現象；3.政府對於身障個管及轉銜（transition, 生命中各個歷程的銜接與轉換，

包含社會位置、角色扮演、社會價值、行為等的轉換）服務缺乏明確導引，導

致各地方政府運作缺乏一致性，障礙者可能因區域及年齡差異而有不同品質與

資源落差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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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桃園市社政主管之福利服務快篩表 

 

資料來源：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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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服務輸送的個案管理，並不僅包含狹義的資源管理與服務使用狀況，

應進一步包含身權法第 48 條所載明的「提供身障者整體性及持續性之生涯轉

銜計畫」。但從實務面觀之，姚奮志（2016）針對台灣身障個案管理，以及生涯

轉銜服務兩者的服務取向、理念、衝突，以及消極的折衷方式之研究結論指出，

個案管理與障礙者轉銜服務兩者在台灣的實踐面向之矛盾與衝突包含：個管與

轉銜在各縣市的設計上雖然名為相互搭配，但在實際運作上卻因為合作系統、

人力投入、委外運作等因素而產生各種困境。這些困境包括大個管與小轉銜形

成的混沌、都市差異與資源投入產生的困境、在地化與委外服務引發的挑戰、

服務模式與資源特性形成的門檻、服務焦點與理論系統構成的斷層。換言之，

服務輸送的本質在於滿足「身障者的全人需求現況」，然而，針對「成功轉銜

（successful transition）的障礙者生命全程」仍是可望而不可得。 

另外，依據西方經驗而來的反省，障礙生命歷程研究者 Priestley（2000; 2003）

認為：歐盟或英國的障礙者論述與政策，具有成人中心主義與就業中心主義的

觀點，在生命歷程制度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ife course）的影響下，將資源

配置聚焦於協助成年障礙者進行勞動與社會參與，著重在「健常人發展的正常

軌跡」，與「獨立和自主性」的自我管理之培育，因而忽略了從依賴轉向獨立

（兒童青少年轉銜到成人）、從獨立轉向依賴（成人轉銜到老年），甚至是忽略

了一生從來無法參與社會與勞動市場的極端依賴者。對照台灣經驗來看，除了

社政主管的各項福利服務外，勞動主管機關的就業服務，以及教育主管機關的

早期療育都是分析障礙者生命歷程不可避免的制度化背景脈絡。以姚奮志

（2016）的研究建議而言，如果，以轉銜服務為主軸，個管服務為操作的整體

性工作策略，將可作為這兩種服務內在邏輯的依據，進一步釐清當前轉銜服務

與個管服務的交錯重疊，朝向專業妥善分工的積極轉銜，使服務使用者實質在

服務過程當中順利轉換生涯階段。當然，本研究作者認為，同時，也必須注意

需要避免兩種制度化生命歷程的可能情況，一為被健常人的常態所結構化的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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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分層（age stratification）、次序（sequence）、其間（duration），另一為被身心

障礙福利與服務制度所結構化的「獨立-依賴」二分類歸。 

最後，生命歷程的制度化觀點（Kohli, 2007）可更進一步探討，障礙者作

為照顧接受者（care receiver），接受照顧提供者（care giver），以及國家以照顧

政策進行介入的照顧三角關係（Kittay, 1999）的進一步概念發展。換言之，從

照顧（依賴）關係所著重的，並不僅是障礙者的權利論述，同時也蘊含著對照

顧者而言的緊迫道德張力，這樣的道德張力來自於障礙者的易受傷害

（vulnerability）特性（Goodin, 1985）。Kittay（1999） 認為這種特性，為依賴

關係提供道德依據：一方面依賴者容易受傷害，而且造成傷害的來源是他們所

依賴的照顧者無法滿足其需求。在依賴關係中，保護依賴者免於傷害是依賴工

作者特殊的道德義務。然而，為了滿足障礙者受照顧的需要，照顧提供者經常

滿足了障礙者的需要，而導致自身的需要無法被滿足，這就是「衍伸性需要

（derived needs）」的概念。（Kittay, 1999; 賴俊帆 2015；Lai and Wang, 2016）

換言之，如果照顧工作者對依賴者應盡保護的道德義務，傾其心力去滿足其需

求，增進其福祉，那麼社會也應對依賴工作者盡有義務。當中，社會對照顧工

作者的義務包括：使其免於照顧工作的風險；再者，社會有義務防止依賴工作

者對依賴者的義務不是不正義地強制；其三，照顧工作者值得讓社會滿足其需

要，是不可被剝奪的權利（Kittay, 1999）。從實際的福利服務供給就能夠看出，

地方政府除了考量到障礙者的需要，也同時納入照顧者的負擔成度進行需求評

估與服務輸送的判准（見前表 2-3-1 第二欄，以及本章第二節第二部分，桃園

市身障者福利服務項目）。然而，未能見於既有文獻的部分，包含照顧者因照顧

事件而導致的生命歷程轉向，以及各項針對照顧者的衍伸性需要而來的福利服

務，其影響照顧者生命歷程的結構化效果。 

四、既有文獻探討小結 

    本節從身障鑑定、需求評估、服務輸送、個案管理，以及障礙者和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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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命歷程這五個部份進行既有文獻的蒐集、分析，以及摘要。很大一部份可

以看成是本研究形成研究架構之文獻與理論基礎。追索障礙者的需要與福利服

務輸送對地方政府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然而，ICF 背後的運作理念，並

不能當作障礙者是否擁有福利身份的判准，更積極地說，福利身份應來自處於

不同生活與社會情境下，障礙者的個人需要（individual needs），如何成為集體

需要（collective needs），而讓政府以公共政策回應（responses with public means）。

（某個程度上，也必須聚焦在評估工具的信度與效度）當然，回應的解決問題

程度、解決範圍，都有賴於「服務輸送與資源配置」之正當性、有效性、可及

性、可近性，以及財務適切性之評斷。最後，本節也討論了福利服務對障礙者

與照顧者生命歷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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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研究背景，以及文獻討論所述，可以理解目前對於新制鑑定的工

具與需求評估工具的研究尚未完備，且多以 2010-2012 年試辦鑑定之樣本為研

究對象，對於目前已施行之鑑定新制，則鮮有文獻。以身權法附則第 106 條之

規定，即：中央社政及衛生主管機關應於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五日修正之條

文全面施行後三年內，協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申請、申請重新鑑定

或原領有手冊註記效期之身心障礙者依本法第六條、第七條規定進行鑑定與評

估，同時完成應遵行事項驗證、測量、修正等相關作業。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於前項作業完成後四年內，完成第一項執永久效期手冊者之相關作業。

據此，本研究從地方政府執行鑑定業務，特別是需求評估與後續服務輸送的角

度，分析既有的表達性需求、服務使用現況，以及需求評估結果，以利了解鑑

定新制與需求評估制度於桃園市之施行狀況，以及提出相關之政策意涵與建議。 

文獻探討指出，在整體研究規劃當中，從工具層次的角度觀之，新制鑑定

的鑑定結果與需求評估結果，可以了解鑑定工具本身是否符合身權法兼採醫療

與社會模式之立意；至於，身障者法定福利與後續福利服務供給，則與政府、

民間服務機構之資源盤點、福利服務供給狀況有關。過去的研究中，並未能有

效整合並分析「法定福利-政府（與民間）資源整合-福利服務供給」三者之間

的鑲嵌狀態。（邱滿艷、韓福榮，2010）且因鑑定制度由舊制十六類障別改為新

制八大功能障礙，法定福利的供給勢必增加項目與預算編列。另內政部與行政

院勞委會（2010）也採用全國性抽樣的方式進行身障者生活狀況與需求評估之

調查研究，但因為 2012 年才施行新制，導致缺乏新制鑑定結果與有效需求評

估的對照分析。 

據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架構（如圖 3-1-1 所示，虛線與灰白字體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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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於本次的分析之中），除以文獻分析法探討 ICF、身權法、鑑定制度、需求評

估，以及個案的照顧管理外，尚以新制鑑定後的需求評估結果做為統計分析之

資料來源，了解並整合桃園市接受過需求評估的身心障礙者（分流三）概況、

表達性需要、福利使用之現況，以及需評結果。並以之為基礎，提出政策意涵

與相關建議。 

 

圖 3-1-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資料取得方法 

    本研究以桃園市身障者的需求評估結果做為量化資料來源。同時，也蒐集

國內外與本研究議題有關之研究，藉以了解最新之研究成果。而相關的文獻蒐

集將針對身障鑑定制度與工具進行過往研究成果之搜集，以利與實證分析結果

相加對照。 

（二）資料檢誤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透過混合方法蒐集資料。在質化資料方面將蒐集研究所需文獻，因

鑑定結果 

需求評估 

法定福利 

照顧管理 

鑑定工具能否具備 ICF 精神 

有效需求 

政府與民間資源 

福利服務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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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關之質化資料分析程序為，簡化資料、建構類屬、文件歸檔、文獻印證、

發展概念模式或理論、資料引證呈現等步驟進行分析，並嘗試與本研究所分析

之量化資料進行比對與驗證。在質化資料蒐集上，本研究計畫以下列方式管控

資料品質：次級文獻將圍繞研究主題進行，而使之擁有研究效度，並與量化資

料分析結果相加比對，為類似三角交叉方式（triangulation）的效度檢證。至於，

量化分析方法則以委託單位給予之需求評估結果資料，經過樣本篩選（僅選擇

分流三的樣本進行分析）、資料合併（包含增添樣本合併與新舊版本評估表的

項目合併），以及樣本刪除（刪除戶籍所在地非桃園市的身障者）後，計有 3,399

筆資料，以描述統計、交叉表進行分析，包含障礙別、程度的分流歸類、需求

評估統計，以及資源使用、需評結果等項目。 

三、計畫之研究流程 

    依據上述兩種不同的資料蒐集方法，以及針對質性與量性資料的分析方式，

本研究計畫以圖 3-2-1 所示為研究流程。首先確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並界定出所欲研究之研究範圍與對象，再經由回顧相關文獻，依據相關理

論基礎建立研究架構。於蒐集資料後進行整理編碼，執行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最後，彙整研究結果以完成研究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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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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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 

第一節 基本資料與福利服務描述統計 

一、基本資料 

在樣本的資本資料部分，在性別上以男性居多（59.8%）。年齡分布上，以

50 歲以上最多，佔 64.3%，未滿六歲者最少，佔 4.2%。在教育程度的部分，國

小級以下所占比例最高，達 58.4%，高中職與專科學校次之，佔 20.0%，國中

學歷第三，佔 16.4%。家庭的經濟狀況部份，一般戶最多，佔 68.2%，但中低

收入與低收入戶合計也佔了 19.3%，將近兩成。較為特殊的是，這份分流三的

需求評估樣本，有 64.1%居住在機構，35.9%居住於一般住家。居住的行政區分

布上，桃園區佔最多，有 21.5%，其次為中壢區，佔 14.6%，龍潭區則再次之，

佔 12.0%，最少佔比前三名則是復興區（0.2%）、新屋區（1.8%），以及觀音區

（2.1%）。（表 4-1-1） 

在障礙類別的分布上，第一類（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最多，

佔 41.5%，多重障礙次之，佔 34.6%，第七類（神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則再次之，佔 17.5%。障礙等級則以重度最多，佔 30.3%，極

重度與中度均佔 27.4%。致障原因則以後天疾病為最多佔 69.3%，先天因素次

之，佔 23.6%。在照顧項目部份，有或無主要照顧者各佔約一半，值得考量的

是，分流三的樣本中，有 64.1%居於機構；有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其每週照

顧天數以四天以上為最多，佔 72.2%，一天以內次之，佔 20.7%；有主要照顧

者的障礙者，其每天照顧時間以四小時以下最多，佔 44.3%，12 小時以上佔

20.4%次之。（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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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基本資料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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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基本資料表（續）（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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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福利服務描述統計 

 （一）表達性需要 

表 4-1-3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自我或陪同需評者所勾選之「自己認為有需

要的服務項目」。全日型的住宿服務佔最多，有 70.1%，輔具服務有 24.4%次之，

再次之為臨時及短期照顧有 17.1%。最少被勾選的七個項目則分別為友善服務

（0%）、夜間住宿式服務（舊版評估表）（0%）、情緒支持（0.3%）、社區居住

（0.4%）、婚姻及生育輔導（0.4%）、居家復健（0.6%），以及家庭托顧（0.6%）。 

表 4-1-3 福利服務表達性需求綜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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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半年（以需評日期推算）使用的服務項目 

表 4-1-4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在需求評估日前半年有使用過的服務項目。舊

版評估表中的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佔最多，有 62.2%，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

型有 60.3%次之，再次之則為輔具服務有 53.0%。這三項服務與前述自我勾選

之需要的服務項目幾乎重疊，僅因為新舊版本需求評估表之勾選項目差異，而

增添了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這項服務。最少使用的十個項目則分別為居家復

健（0.1%）、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0.1%）、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0.1%）、

行為輔導（0.1%）、家庭托顧（0.1%）、心理重建（0.2%）、社區居住（0.2%）、

照顧者支持及訓練與研習（舊版評估表）（0.2%）、送餐到家（0.3%），以及身體

照顧及家務服務（0.5%）。 

表 4-1-5 則把與福利服務目的重疊的現金補助也納入探討。可以看出，領

取日間照顧費用補助，以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者合計有 24.8%。領取輔助費

用補助者也佔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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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近半年使用的福利服務綜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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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近半年使用的福利服務綜覽（續）（人次；％） 

 總計 近半年有使用

過該服務(次數)

近半年有使

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

用過該服務 

日間照顧費用補助 3399 602  17.7% 82.3% 

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399 241  7.1% 92.9%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3399 61  1.8% 98.2% 

輔具費用補助 3399 88  2.6% 97.4% 

 

（三）需求評估結果 

表 4-1-6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之需求評估結果。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佔最多，有 70.9%，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57.3%次之，再次之則為臨時

及短期照顧也有 18.3%。這三項服務與前述自我勾選之需要的服務項目、近半

年使用過之服務有高度重疊。需評結果佔最少比例的十個服務項目則分別為生

育輔導（新版評估表）（0.1%）、婚姻輔導（新版評估表）（0.3%）、婚姻及生育

輔導（舊版評估表）（1.4%）、自立生活支持服務（1.4%）、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

動（1.5%）、行為輔導（1.6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1.7%）、家庭托顧

（1.7%）、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1.9%），以及日常生活技能培

養（居家式）（1.9%）。 

 

 

  

40



表 4-1-6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

的需求(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

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

需求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3399 65  1.9% 98.1%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3399 65  1.9% 98.1%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3399 58  1.7% 98.3% 

心理重建 3399 122  3.6% 96.4% 

社區居住 3399 20  0.6% 99.4%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2712 38  1.4% 98.6% 

婚姻輔導（新） 687 2  0.3% 99.7% 

生育輔導（新） 687 1  0.1% 99.9% 

日間照顧服務（舊） 2712 247  9.1% 90.9%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687 - - 100.0%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687 32  4.7% 95.3%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3399 51  1.5% 98.5%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3399 2410  70.9% 29.1%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3399 51  1.5% 98.5% 

課後照顧 3399 116  3.4% 96.6%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3399 48  1.4% 98.6% 

情緒支持 3399 75  2.2% 97.8% 

行為輔導 3399 54  1.6% 98.4% 

輔具服務（舊） 2712 1554  57.3% 42.7% 

臨時及短期照顧 3399 622  18.3% 81.7% 

家庭托顧 3399 58  1.7% 98.3%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3399 201  5.9% 94.1%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3399 241  7.1% 92.9% 

 

第二節 基本資料與表達性需要的交叉分析 

一、居家護理 

附表 4-2-1 與 4-2-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居家護理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33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二、七，以及多重

障礙有較多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來說，以中壢區、八德區、新屋區，以及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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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區（僅有七位樣本）有較多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因職業傷害

者勾選比例較高。當然，居住於家中（普遍有主要照顧者），會有較高比例勾選

此項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與時數與勾選有此項需

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二、居家復健 

附表 4-2-3 與 4-2-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居家復健需要的交叉分析。

和前述居家護理的需要勾選情況類似。在僅有 20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

況下，障礙類別為第六、七類有較多比例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

別，極重度有更高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來說，以中壢區、八德區、龜山區，

以及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有較多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因疾

病致障者，以及其他事故傷害致障者勾選比例較高。當然，居住於家中（普遍

有主要照顧者），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

說，照顧天數與時數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三、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 

附表 4-2-5 與 4-2-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需要的

交叉分析。在有 140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二、四、

六、七類有較多比例（5.0%、7.8%、8.1%、5.2%）勾選，此外，第一類，以及

多重障礙者，也分別有 3.6%、3.9%的比例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

別，輕度有更高比例（6.1%）勾選，極重度、重度，以及中度則分別有 4.6%、

3.3%、3.7%的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來說，以中壢區（6.7%）、蘆竹區（7.6%）、

龜山區（7.4%），以及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較多比例勾選，桃園

區、觀音區也分別有 4.4%、4.2%的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與因老

年退化的障礙者勾選比例較高，因後天疾病、交通事故致障者也分別有 3.2%、

3.7%的勾選比例。當然，居住於家中（10.9%）（普遍有主要照顧者 7.8%），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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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

四天以上，有 10.2%勾選）與時數（超過 12 小時以上，有 16.0%勾選）與勾選

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四、送餐服務 

附表 4-2-7 與 4-2-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送餐服務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24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二、六類有較多比

例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有更高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

來說，以平鎮區、八德區、龜山區，以及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有較多比例

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老年退化，以及交通事故致障者勾選比例較高。居

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每

天照顧時數越高，有越多比例勾選此項需要。最後，如果以家庭經濟狀況來分

析，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中的障礙者，相對於一般戶與家庭所得未達每人 2.5

倍生活標準，有較高比例勾選。 

五、友善服務 

附表 4-2-9 與 4-2-1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友善服務需要的交叉分析。

本項目均未被勾選有實際需要。 

六、生活重建 

附表 4-2-11 與 4-2-1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生活重建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38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二（15.0%）、六（2.7%）

類有較多比例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重度有更高比例勾選。

以行政區域來說，以觀音區、大園區、大溪區，以及中壢區有較多比例（4.2%、

2.7%、1.9%、1.8%）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職業傷害（6.3%），以及交通

事故（3.7%）致障者勾選比例較高。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

需要。以年齡級距來分析，18-49 歲的障礙者，相對於其他年齡組有較高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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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最後，如果以教育程度來看，教育程度越高者，有越多比例勾選此服務

項目（可參照致障原因的勾選比例）。 

七、心理重建 

附表 4-2-13與 4-2-1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心理重建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 99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三（僅有七位樣本，14.3%）、

二（6.0%），以及五（5.3%）類有較多比例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

別，輕度（10.1%）有更高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職業傷害，以及其他事故傷害致障者，均為勾選此項服務。當然，居住於家中

（4.2%），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但居住於機構中的障礙者也有 1.6%

的勾選比例。以年齡級距來分析，18-49 歲（7.7%），以及 6-17 歲（4.7%）的障

礙者，相對於另外兩個年齡組有較高比例勾選。最後，如果以教育程度來看，

教育程度越高者，有越多比例勾選此服務項目。 

八、社區居住 

附表 4-2-15與 4-2-1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社區居住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14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類、多重障礙有

勾選外，其餘類別均未勾選此項目。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有

更高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來說，以新屋區，以及未居住於桃園市者有勾選此

項目。從致障原因來看，以交通事故（1.2%）、其他事故（1.7%）致障者勾選比

例較高。當然，居住於家中（普遍有主要照顧者），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

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負擔與密度較低者，較有此項需要。 

九、婚姻及生育輔導 

附表 4-2-17 與 4-2-1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婚姻及生育輔導需要的交

叉分析。在僅有 14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類、多

重障礙有勾選外，其餘類別均未勾選此項目。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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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度（1.9%）有更高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平鎮區，以及觀音區有勾

選此項目。居住於家中（1.2%），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如果以教育

程度來看，教育程度越高者，有越多比例勾選此服務項目。 

十、日間照顧服務 

附表 4-2-19 與 4-2-2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日間照顧服務需要的交叉

分析。在有 235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四類，以

及多重障礙者有較多比例（8.4%、3.9%、8.8%）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

他程度別，中度有更高比例（11.2%）勾選，極重度、重度，以及輕度則分別有

5.4%、5.9%、4.6%的勾選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桃園區（10.1%）、八德區

（12.7%）、蘆竹區（11.0%），以及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較多比

例勾選，平鎮區、中壢區也分別有 8.7%、6.7%的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

以先天，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以及其他事故傷害的障礙者勾選比例較高，分

別有 22.2%、14.3%、10.0%的勾選比例。當然，居住於家中（17.9%）（普遍有

主要照顧者 13.5%），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

來說，照顧天數（每週四天以上，有 17.6%勾選）與時數（八小時與未滿 12 小

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別有 21.9%、20.9%勾選）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

例成正比。 

十一、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附表 4-2-21 與 4-2-2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社區日間作業設施需要的

交叉分析。在僅有 31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類、

多重障礙有勾選外，其餘類別均未勾選此項目。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

別，中度（1.7%）有更高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來說，楊梅區（2.4%）有較高

比例勾選此項目。居住於家中（2.3%），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如果

年齡則集中於 18-49 歲，有 4.3%的勾選比例，其他年齡組均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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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日型住宿式照顧 

附表 4-2-23 與 4-2-2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全日型住宿式照顧需要的

交叉分析。在有相當高的比例 70.1%，共 2,383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

下，障礙類別為多重障礙（80.6%）、第五（僅有 19 個樣本，73.7%）、七（79.7%）

類有超過七成勾選需要此服務項目，另外，第一、四、六類也分別有 59.8%、

64.7%，以及 64.9%的勾選比例。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極重（86.7%）

與重度（80.1%）有更高比例勾選，中度，以及輕度則分別有 58.7%、37.2%的

勾選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楊梅區（81.0%）、大溪區（80.3%）、龍潭區（82.4%），

以及非居住於桃園市者（89.1%）有超過八成比例勾選；龜山區、觀音區、新屋

區均有超過七成比例勾選；桃園區、中壢區、蘆竹區、大園區均有超過六成比

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因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的障礙者（但樣本僅

有 7 個）勾選比例最高，有 85.7%的勾選比例；其次為因後天疾病（樣本數有

2,193 個）所致的障礙者，有 81.8%勾選需要此服務項目。當然，居住於機構者

（98.6%），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評估當下居於自

家者，也有 19.2%認為需要此服務項目。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參照有

2.174 個樣本居住於機構中，照顧天數（一天以內，有 96.6%勾選）與時數（四

小時以下，有 76.4%勾選）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反比。 

十三、夜間住宿式照顧（舊） 

附表 4-2-25 與 4-2-2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夜間住宿式照顧需要（僅

在舊版評估表呈現，新版評估表刪除此服務項目）的交叉分析。本項目均未被

勾選有實際需要。 

十四、課後照顧 

附表 4-2-27與 4-2-2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課後照顧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91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三類、第八類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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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勾選比例，但這兩類的樣本數均少，分別為 7 個樣本（28.6%）、1 個樣本

（100.0%），另第一類也有 5.4%的勾選比例。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

輕度（10.3%）有更高比例勾選。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位樣本，

14.3%）、大園區（8.0%），以及中壢區（4.8%）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目。居住

於家中（7.6%），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如果以年齡組來看，則集中

於 6-17 歲。 

十五、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附表 4-2-29 與 4-2-3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自立生活支持服務需要的

交叉分析。在僅有 28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二、

七類，以及多重障礙有勾選，比例分別為 0.7%、2.0%、1.3%，以及 0.5%，其

餘障礙類別均未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1.9%）有更高

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因交通事故致障的障礙者（僅有 82 個樣本）勾

選比例最高，有 2.4%的勾選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

14.3%）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目。居住於家中（1.8%），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

服務需要。如果年齡則集中於 18-49 歲，有 2.6%的勾選比例。以有主要照顧者

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未滿三天，有 2.1%勾選；四天以上，有 1.2%勾選）

與時數（八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別有 0.8%、1.7%勾選）

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十六、行為輔導 

附表 4-2-31與 4-2-3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行為輔導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38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類與多重障礙有

勾選，比例分別為 2.2%、0.5%。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有更高

比例勾選，佔 3.6%。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蘆竹區（2.8%），以及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較多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僅先天、老年退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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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疾病致障者有勾選，比例分別為 2.9%、1.7%，以及 0.6%。居住於家中（3.0%）

（普遍有主要照顧者，2.0%），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如果以年齡組來

看，則集中於 6-17 歲（4.7%），以及 18-49 歲（2.0%）。 

十七、情緒支持 

附表 4-2-33與 4-2-3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情緒支持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11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三類為最多勾選比

例，比例為 14.3%。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有更高比例勾選，

佔 1.3%。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蘆竹區（1.4%）有較多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

看，僅先天、後天疾病致障者有勾選，比例均為 0.3%。居住於家中（3.0%）（普

遍有主要照顧者，2.0%），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如果以居住處所和有

無照顧者相互參照，則以居於家中且無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有自主表達需要此

服務。 

十八、復康巴士 

附表 4-2-35與 4-2-3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復康巴士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 184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六、七類，以及多重障

礙有較多勾選比例，比例分別為 21.6%、9.7%，以及 6.8%。障礙程度上，四種

程度各自勾選的比例大致相當，重度者略高，為 6.9%。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因

交通事故致障的障礙者（僅有 82 個樣本）勾選比例最高，有 9.8%的勾選比例；

其次為後天疾病（6.5%）與職業傷害（6.3%）。以行政區域來說，蘆竹區（13.8%）、

龜山區（8.5%）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目。居住於家中（7.3%%），相對於居住於

機構（4.4%）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年齡組則以 50 歲以上最多，有

6.4%的勾選比例，其次為未滿 6 歲（4.2%）。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

顧天數與時數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十九、輔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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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37與 4-2-3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輔具服務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有 830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二、六、七類，以及

多重障礙有超過三成比例勾選，比例分別為 41.0%、32.4%、34.7%，以及 31.2%。

障礙程度上，相較於輕度（15.3%）與中度（22.2%），極重度（33.3%）與重度

（27.2%）有較高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因職業傷害（僅有 16 個樣本，

50.%）、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42.9%）的致障者勾選比例超過四成，另外老年

退化（33.9%）與交通事故（31.7%）所導致的障礙者，有超過三成的勾選比例。

以行政區域來說，龜山區（31.0%）、大園區（31.9%）、蘆竹區（29.7%）有較

高比例勾選此項目，均在三成上下。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29.8%）的

勾選比例最多，其次為未滿 6 歲（27.5%）。 

二十、臨時及短期照顧 

附表 4-2-39 與 4-2-4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臨時及短期照顧需要的交

叉分析。在有 582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八（僅有 1

位樣本）、二、一類，有較多比例（100.0%、24.0%、21.1%）勾選。障礙程度

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與中度有較高比例（29.2%、21.6%）勾選，極重

度、重度則分別有 10.6%、15.3%的勾選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

有 7 個樣本，42.9%）、八德區（30.2%）、蘆竹區（27.6%）有較多比例勾選，

桃園區、中壢區也分別有 24.6%、18.3%的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

因素勾選比例最高，為 41.7%；其次為職業傷害（僅有 16 位樣本），為 18.8%。

當然，居住於家中（45.1%）（普遍有主要照顧者 32.6%），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

項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四天以上，有 42.6%

勾選）與時數（八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別有 56.9%、46.4%

勾選）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二十一、照顧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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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41 與 4-2-4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照顧者支持需要的交叉分

析。在有 106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六類，有較

多比例（5.5%、2.7%）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與中度有

較高比例（8.2%、3.7%）勾選，極重度、重度則分別有 1.4%、2.0%的勾選比

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最多比例勾選。從

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因素勾選比例最高，為 5.7%；其次為後天疾病，為 2.4%。

當然，居住於家中（8.2%）（普遍有主要照顧者 5.6%），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

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 4 天以上，有 7.1%勾

選；未滿 3 天，有 6.4%勾選）與時數（8 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

上，分別有 5.0%、8.9%勾選）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二十二、家庭托顧 

附表 4-2-43與 4-2-4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家庭托顧需要的交叉分析。

在僅有 21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四、七類，以及

多重障礙，有勾選此項目，比例為 0.8%、2.0%、1.0%，以及 0.3%。四個障礙

程度的勾選比例大致相當，輕度與中度有較低比例（0.6%、0.6%）勾選，極重

度、重度則分別有 0.7%、0.7%的勾選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最多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因素勾選比例最

高，為 1.5%；其次為後天疾病，為 0.4%；其餘原因所致障者，均未勾選此項

服務。當然，居住於家中（1.5%）（普遍有主要照顧者 1.1%），會有較高比例勾

選此項服務需要。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 4 天以上，有

1.5%勾選）與時數（8 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別有 1.5%、

1.7%勾選）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二十三、照顧者訓練及研習 

附表 4-2-45 與 4-2-4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照顧者訓練及研習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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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在僅有 96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二、

六、七類，以及多重障礙，有勾選此項目，比例為 5.0%、2.0%、2.7%、1.7%，

以及 1.0%。障礙程度上，以輕度與中度有較高比例（7.8%、3.8%）勾選，極重

度、重度則分別有 1.3%、1.4%的勾選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最多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以職業傷害（僅有 16

個樣本）勾選比例最高，為 6.3%；其次為先天因素，為 5.5%。當然，居住於

家中（7.5%）（普遍有主要照顧者 5.0%），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以

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未滿 3 天、每週 4 天以上，均各有 6.4%

勾選）與時數（8 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別有 6.2%、7.7%

勾選）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 

二十四、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附表 4-2-47 與 4-2-4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勾選照顧者訓練及研習需要的

交叉分析。在有 113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要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三、五類

有較高勾選比例，比例為 28.6%、15.8%。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比例

（7.1%、4.2%）勾選，極重度、重度則分別有 1.3%、2.3%的勾選比例。以行政

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最多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

來看，以交通事故勾選比例最高，為 7.3%。當然，居住於家中（7.7%）會有較

高比例勾選此項服務需要。以家庭經濟狀況來看，低收入戶與家庭總所得未達

每人 2.5 倍生活標準者，有較高勾選比例，分別為 4.7%、5.9%。 

 

第三節 基本資料與近半年使用服務項目的交叉分析 

一、居家護理 

附表 4-3-1 與 4-3-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居家護理的交叉分析（使用

51



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20 個樣本有使

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二、七，以及多重障礙有較多比例使用

過，分別為 1.0%、0.8%，以及 0.9%的使用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中壢區、

八德區、新屋區有較多使用比例，均為 1.6%。以障礙程度來說，極重度者使用

的比例最高，有 1.0%。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因職業傷害者使用比例較高，

有 6.3%（但該類屬僅有共 16 個樣本）。居住於家中（普遍有主要照顧者），會

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1.7%。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有較多的

使用比例，為 0.8%。 

二、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 

附表 4-3-3 與 4-3-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的交叉

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17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七，以及多重障礙有使

用過，使用比例分別為 0.6%、0.2%，以及 0.6%。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蘆竹區、

八德區、楊梅區有較多使用比例，分別為 2.1%、1.2%，以及 0.8%。以障礙程

度來說，極重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0.7%。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致障者

使用比例較高，有 1.6%。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1.2%。

以年齡組別來看，6-17 歲以上者有較多的使用比例，為 1.6%；18-49 歲者也有

1.3%的使用比例。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 4 天以上，有

1.1%使用比例）與時數（8 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別有

1.9%、1.1%使用比例）與使用比例成正比。 

三、身體照顧（舊） 

附表 4-3-5 與 4-3-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身體照顧的交叉分析（使用

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利服務使用狀況

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2,712 個樣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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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 65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七，以及多重障礙

有較高使用比例分別為 3.0%，以及 3.2%；但以使用數量來說，第一類（有 1,098

個樣本）有 1.5%的使用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大園區、蘆竹區、中壢區、

桃園區有較多使用比例，分別為 3.7%、3.5%、3.2%，以及 3.1%。以障礙程度

來說，重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3.1%。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致障者使用

比例較高，有 3.2%。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6.1%。以

年齡組別來看，未滿 6 歲者、6-17 歲者有較多的使用比例，分別為 4.0%、3.6%；

18-49 歲者也有 2.3%的使用比例。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

週 4 天以上，有 5.4%使用比例）與時數（8 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

以上，分別有 4.7%、7.6%使用比例）與使用比例成正比。 

四、家務服務（舊） 

附表 4-3-7 與 4-3-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家務服務的交叉分析（使用

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利服務使用狀況

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2,712 個樣本。舊

版評估資料中顯示，僅有 27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障礙類別為第一、二、

七，以及多重障礙才有使用過，分別為 0.6%、2.4%、1.0%，以及 1.3%的使用

比例。以行政區域來說，以新屋區、觀音區、平鎮區有較多使用比例，分別為

2.2%、1.9%，以及 1.8%。以障礙程度來說，重度與中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1.5%、1.4%。從致障原因來看，以老年退化致障者使用比例較高，有 1.9%；以

使用數量來說，後天疾病致障者（共有 1,802 個樣本）使用比例也有 1.1%。居

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2.6%。以年齡組別來看， 6-17 歲

者、18-49 歲者有較多的使用比例，分別為 1.2%、1.5%。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

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 4 天以上，有 1.9%使用比例；其他照顧天數的歸類，

均無使用過此服務）與使用比例成正比。 

五、友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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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3-9 與 4-3-1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友善服務的交叉分析（使用

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資料顯示，3,399 個樣

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六、送餐到家 

附表 4-3-11 與 4-3-1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送餐到家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10 個樣

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二、七，以及多重障礙有使

用過。以障礙程度來說，重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0.6%。從致障原因來看，

以後天疾病致障者使用比例最高，有 0.4%。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

項服務，有 0.7%。以家庭經濟狀況來看，以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有較高使用

比例，為 1.2%、0.6%。較難以解釋為，有主要照顧者相對於無主要照顧者有較

高比例（0.4%、0.2%，但使用者僅有 10 位，大致上也無法看出總體趨勢）。 

七、到宅評估無障礙環境（舊） 

附表 4-3-13 與 4-3-1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到宅評估無障礙環境服務

的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

福利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2,712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八、居家復健 

附表 4-3-15 與 4-3-1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居家復健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3 個樣

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此三個樣本之障礙類別為第七，以及多重障礙

者。以障礙程度來說，均為中度。從致障原因來看，均為後天疾病致障。均居

住於家中且均為 50 歲以上之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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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與機構） 

附表 4-3-17 與 4-3-1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

與機構）服務的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

使用過）。資料顯示，3,399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十、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 

附表 4-3-11 與 4-3-1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

服務的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

在僅有 3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均為第二類。以障礙程

度來說，均為重度者。從致障原因來看，均為後天交通事故致障者。均居住於

家中，且均為低收入戶。最後，三個樣本均無主要照顧者。 

十一、居家生活重建（舊） 

附表 4-3-21 與 4-3-2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居家生活重建（舊）服務的

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

利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2,712 個

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十二、社區生活重建（舊） 

附表 4-3-23 與 4-3-2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社區生活重建（舊）服務的

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

利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2,712 個

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十三、機構生活重建（舊） 

附表 4-3-25 與 4-3-2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機構生活重建（舊）服務的

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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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2,712 個

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十四、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附表 4-3-27 與 4-3-2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服務的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

於評估表之資料中，3,399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十五、心理重建 

附表 4-3-29 與 4-3-3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心理重建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7 個樣

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此 7 個樣本之障礙類別為第一、二類。以障礙

程度來說，分屬重度、中度、輕度。從致障原因來看，屬先天與後天疾病致障。

均居住於家中。以年齡組別觀之，屬於 6-17 歲，以及 18-49 歲。（實際上，僅

有 7 個樣本使用過，交叉表無法看出統計趨勢） 

十六、社區居住 

附表 4-3-31 與 4-3-3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社區居住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7 個樣

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此 7 個樣本之障礙類別為第一類與多重障礙。

以障礙程度來說，分屬重度、中度、輕度。從致障原因來看，屬先天、交通事

故、其他事故傷害致障。以年齡組別觀之，均屬於 18-49 歲。（實際上，僅有 7

個樣本使用過，交叉表無法看出統計趨勢） 

十七、婚姻及生育輔導 

附表 4-3-33 與 4-3-3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婚姻及生育輔導服務的交

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於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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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料中，3,399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十八、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舊） 

附表 4-3-35 與 4-3-3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的

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

利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2,712 個樣本。舊版評估資料中顯示，有 1,687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障礙

類別為多重障礙與第七類有較高的使用比例，分別為 74.4%、71.8%；第五類也

有 66.7%的使用比例（但該類僅共有 18 個樣本）；第一類也有 50.7%的使用比

例（該類共有 1,098 個樣本）。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新屋區（73.3%）、楊

梅區（66.5%）、平鎮區（64.7%）有較多使用比例。以障礙程度來說，極重度與

重度者使用的比例較高，有 75,1%、72.2%。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家庭或社會環

境因素致障者使用比例較高，有 100.0%（僅有 4 個樣本）；以使用數量來說，

後天疾病致障者（共有 1,802 個樣本）使用比例有 69.6%。填答有使用過本服

務的當下，有較高比例居於機構中。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有最多的使

用比例，為 75.3%。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因為填答有使用本服務項目

者多居於機構，因此，照顧天數與時數與使用比例成反比。 

十九、日間照顧服務 

附表 4-3-37 與 4-3-3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日間照顧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有 99 個樣本

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3.0%）、七（0.8%）類，以及多

重障礙（4.2%）有使用過。以障礙程度來說，中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4.8%。

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致障者使用比例最高，有 9.6%。居住於家中，會有較

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7.2%。以家庭經濟狀況來看，低收入戶有較高使用比

例，為 4.5%。本項服務使用大致上與照顧者的負擔成正比，每週照顧四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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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7.5%的使用比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四小時未滿八小時者，有 7.2%的使

用比例；日照顧時間為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有 10.4%的使用比例；每日照顧

時間為十二小時以上者，有 8.0%的使用比例。 

二十、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舊） 

附表 4-3-39 與 4-3-4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的交

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利

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2,712 個

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二十一、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附表 4-3-41 與 4-3-4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的

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20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類，以及多重障礙有使

用過，使用比例分別為 0.7%，以及 0.9%。以障礙程度來說，中度者使用的比

例最高，有 1.1%。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者使用比例較

高，有 14.3%（但該類屬僅有 7 個樣本）。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

服務，有 1.5%。以年齡組別來看，6-17 歲以上者有較多的使用比例，為 2.1%；

18-49 歲者也有 1.2%的使用比例。（對照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規劃，應為 15

歲以上方能使用本項服務，但清查原始資料，再次進行交叉分析，統計表 4-3-

41 確實指出未滿 6 歲者，有 2.8%的使用比例）。 

二十二、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舊） 

附表 4-3-43 與 4-3-4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的交

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本項福利

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2,712 個

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58



二十三、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附表 4-3-45 與 4-3-4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服

務的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評

估資料中顯示，有 2,050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障礙類別為多重障礙與第

七類有較高的使用比例，分別為 70.9%、71.0%；第五類也有 63.2%的使用比例

（但該類僅共有 18 個樣本）；第一類也有 49.5%的使用比例（該類共有 1,098

個樣本）。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大溪（75.6%）、龍潭區（75.5%）、楊梅區

（70.0%）有較多使用比例。以障礙程度來說，極重度與重度者使用的比例較

高，有 73.6%、69.6%。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者使用比

例較高，有 85.7%（僅有 7 個樣本）；以使用數量來說，後天疾病致障者（共有

1,802 個樣本）使用比例有 70.7%。填答有使用過本服務的當下，有較高比例居

於機構中。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有最多的使用比例，為 77.3%。以有

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因為填答有使用本服務項目者多居於機構，因此，照

顧天數與時數與使用比例成反比。 

二十四、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附表 4-3-47 與 4-3-4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服務的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

在僅有 3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此 3 個樣本之障礙類別為第一類

與多重障礙。以障礙程度來說，分屬極重度、重度。從致障原因來看，均屬後

天疾病致障。以年齡組別觀之，屬於 50 歲以上，以及 18-49 歲。（實際上，僅

有 3 個樣本使用過，交叉表無法看出統計趨勢） 

二十五、課後照顧 

附表 4-3-49 與 4-3-5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課後照顧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有 58 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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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三，以及多重障礙有使用過，

使用比例分別為 3.5%、42.9%（該類總樣本數為 7 個），以及 0.3%。以行政區

域來說，以復興區有最多使用比例，為 14.3%（該類總樣本數為 7 個）。以障礙

程度來說，輕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7.4%。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致障者

使用比例最高，有 7.0%。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4.7%。

以年齡組別來看，僅 6-17 歲以上者有使用狀況，使用比例為 14.9%。以有主要

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 4 天以上，有 4.6%使用比例）與使用比例

成正比。 

二十六、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附表 4-3-51 與 4-3-5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的交叉

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評估表之資

料中，3,399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二十七、復康巴士 

附表 4-3-53 與 4-3-5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復康巴士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有 61 個樣本

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0.5%）、二（1.0%）、七（3.7%）

類，以及多重障礙（2.7%）有使用過。以障礙程度來說，重度者使用的比例最

高，有 2.5%。從致障原因來看，以交通事故致障者使用比例最高，有 2.4%（該

類總樣本僅有 82 個）；以使用數量來說，後天疾病致障者使用比例也有 2.2%（該

類總樣本有 2,193 個）。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3.0%。

以家庭經濟狀況來看，低收入戶有較高使用比例，為 2.8%。本項服務使用大致

上與照顧者的負擔成正比，每週照顧四天以上者，有 2.7%的使用比例；每日照

顧時間為四小時未滿八小時者，有 2.9%的使用比例；日照顧時間為八小時未滿

十二小時，有 3.5%的使用比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十二小時以上者，有 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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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例。 

二十八、情緒支持 

附表 4-3-55 與 4-3-5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情緒支持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評估表之資料中，

3,399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二十九、行為輔導 

附表 4-3-57 與 4-3-5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行為輔導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3 個樣

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此 3 個樣本之障礙類別均屬第一類。以障礙程

度來說均屬輕度。從致障原因來看，均屬先天致障。以年齡組別觀之，屬於 6-

17 歲，以及 18-49 歲。（實際上，僅有 3 個樣本使用過，交叉表無法看出統計

趨勢） 

三十、輔具服務 

附表 4-3-59 與 4-3-6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輔具服務的交叉分析（使

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評估資料中顯示，有

1,801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障礙類別上，以第七類有最高的使用比例，為

72.1%；多重障礙也有 70.6%的使用比例；第一類也有 29.1%的使用比例（該類

共有 1,411 個樣本）。以障礙程度來說，極重度與重度者使用的比例較高，各有

64.8%的使用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疾病致障者使用比例較高，有 64.8%

（有 2,193 個樣本）。居於機構中者，有 64.6%的使用比例；居於家中者也有

32.1%的使用比例。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有最多的使用比例，為 67.5%。 

三十一、臨時及短期照顧 

附表 4-3-61 與 4-3-6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臨時及短期照顧服務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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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有 51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2.6%）、七（0.3%）類，

以及多重障礙（1.0%）有使用過。以障礙程度來說，輕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

有 2.3%。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者使用比例最高，有

14.3%（該類總樣本僅有 7 個）；以使用數量來說，先天致障者使用比例也有

4.9%（該類總樣本 748 個）。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3.7%。

以家庭經濟狀況來看，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 2.5倍生活標準者有較高使用比例，

為 3.8%。本項服務使用大致上與照顧者的負擔成正比，每週照顧四天以上者，

有 3.6%的使用比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四小時未滿八小時者，有 4.9%的使用比

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有 5.8%的使用比例；每日照顧時間

為十二小時以上者，有 2.0%的使用比例。 

三十二、照顧者支持 

附表 4-3-63 與 4-3-6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照顧者支持服務的交叉分

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評估表之資料

中，3,399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三十三、家庭托顧 

附表 4-3-65 與 4-3-6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行為輔導服務的交叉分析

（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僅有 3 個樣

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此 3 個樣本之障礙類別均屬第一類。以障礙程

度來說分屬極重度、重度、中度。從致障原因來看，均屬先天致障。以年齡組

別觀之，均屬 18-49 歲。（實際上，僅有 3 個樣本使用過，交叉表無法看出統計

趨勢） 

三十四、照顧者訓練及研習 

附表 4-3-67 與 4-3-6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照顧者訓練及研習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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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評估表之資

料中，3,399 個樣本均未使用過本項服務。 

三十五、照顧者支持及訓練與研習（舊） 

附表 4-3-69 與 4-3-7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照顧者支持及訓練與研習

服務的交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

本項福利服務使用狀況題項僅於舊版評估表中呈現，計有 2,712 個樣本。在僅

有 5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此 5 個樣本之障礙類別均屬第一類。

以障礙程度來說分屬重度、中度、輕度。從致障原因來看，屬先天因素、後天

疾病致障。以年齡組別觀之，分屬 6-17 歲、18-49 歲、50 歲以上。（實際上，

僅有 5 個樣本使用過，交叉表無法看出統計趨勢） 

三十六、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附表 4-3-71 與 4-3-72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的交

叉分析（使用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使用過）。在有 20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的情況下，障礙類別為第一（0.8%）、七（0.5%）類，

以及多重障礙（0.5%）有使用過。以障礙程度來說，輕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

有 1.1%。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疾病致障者使用比例最高，有 0.8%（該類總

樣本有 2,193 個）；以使用數量來說，先天致障者使用比例也有 0.4%（該類總

樣本 748 個）。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1.1%。以家庭經

濟狀況來看，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 2.5 倍生活標準，以及低收入戶者有較高使

用比例，各為 0.9%。 

三十七、日間照顧費用補助 

附表 4-3-73 與 4-3-74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領取日間照顧費用補助的交叉

分析（本項雖為現金補助，但與使用日間照顧服務有密切關聯，也納入交叉分

析。領取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領取過）。評估資料中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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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 602 個樣本有領取過此項補助。障礙類別為第一（18.3%）、七（11.4%）

類，以及多重障礙（23.0%）有較高的領取比例。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大

溪區（23.5%）、龍潭區（22.1%）、平鎮區（19.2%）有較多領取比例。以障礙

程度來說，極重度與重度者的領取比例較高，有 23.6%、22.9%。從致障原因來

看，以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者使用比例較高，有 57.1%（僅有 7 個樣本）；

以領取數量來說，後天疾病致障者（共有 2,193 個樣本）領取比例有 16.6%、

先天因素致障者（共有 748 個樣本）領取比例有 20.2%。填答有領取過本補助

的當下，有較高比例居於機構中（23.4%）。以年齡組別來看，6-17 歲者有最多

的領取比例，為 21.7%。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因為填答有領取本補助

者多居於機構，因此，照顧天數與時數與使用比例成反比。以家庭經濟狀況來

說，低收入戶者有最高的領取比例（33.2%）；其次為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 2.5

倍生活標準者（31.5%）。 

三十八、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附表 4-3-75 與 4-3-76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領取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的交

叉分析（本項雖為現金補助，但與使用住宿式照顧服務有密切關聯，也納入交

叉分析。領取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領取過）。評估資料

中顯示，有 241 個樣本有領取過此項補助。障礙類別為第一（7.8%）、七（4.2%）

類，以及多重障礙（8.8%）有較高的領取比例。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楊

梅區（19.8%）、大溪區（13.1%）、中壢區（11.1%）有較多領取比例。以障礙程

度來說，極重度與重度者的領取比例較高，有 3.3%、5.8%。從致障原因來看，

以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者使用比例較高，有 28.6%（僅有 7 個樣本）；以領

取數量來說，後天疾病致障者（共有 2,193 個樣本）領取比例有 5.6%、先天因

素致障者（共有 748 個樣本）領取比例有 12.4%。填答有領取過本補助的當下，

有較高比例居於機構中（10.9%）。以年齡組別來看，18-49 歲者有最多的領取

比例，為 13.5%。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因為填答有領取本補助者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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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機構，因此，照顧天數與時數與使用比例成反比。以家庭經濟狀況來說，低

收入戶者有最高的領取比例（16.1%）；其次為中低收入戶者（13.0%）。 

三十九、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附表 4-3-77 與 4-3-78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領取居家照顧費用補助的交叉

分析（本項雖為現金補助，但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有密切關聯，也納入交叉分

析。領取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領取過）。評估資料中顯

示，有 61 個樣本有領取過此項補助。障礙類別為第二（2.0%）、四（2.0%）類，

以及多重障礙（2.5%）有較高的領取比例。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八德區

（3.7%）、蘆竹區（3.4%）有較多領取比例。以障礙程度來說，極重度與重度者

的領取比例較高，有 1.6%、2.5%。從致障原因來看，先天致障者（共有 748 個

樣本）領取比例有 3.7%、後天疾病致障者（共有 2,193 個樣本）領取比例有

1.4%。填答有領取過本補助的當下，有較高比例居於家中（4.8%）。以年齡組

別來看，6-17 歲者有最多的領取比例，為 4.7%。以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本

項補助的領取比例大致上與照顧者的負擔成正比，每週照顧四天以上者，有

4.2%的領取比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四小時未滿八小時者，有 4.3%的領取比例；

照顧時間為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有 5.0%的領取比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十二小

時以上者，有 4.0%的領取比例。 

四十、輔具費用補助 

附表 4-3-79 與 4-3-80 呈現基本資料與是否領取輔具費用補助的交叉分析

（本項雖為現金補助，但與使用輔具服務有密切關聯，也納入交叉分析。領取

之定義為：以需求評估日期為準，近半年是否領取過）。評估資料中顯示，有 88

個樣本有領取過此項補助。障礙類別為第二（7.0%）、七（3.0%）類，以及多重

障礙（4.6%）有較高的領取比例。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蘆竹區（5.5%）、

觀音區（4.2%）有較多領取比例。以障礙程度來說，極重度與重度者的領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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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較高，有 2.8%、3.4%；中度者的領取比例也有 2.6%。從致障原因來看，家

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者（共有 7 個樣本）領取比例有 14.3%、職業傷害致障

者（共有 16 個樣本）領取比例有 12.5%；先天因素致障者（共有 748 個樣本）

領取比例有 4.7%。填答有領取過本補助的當下，有較高比例居於家中（4.7%）。

以年齡組別來看，未滿 6 歲者有最多的領取比例，為 9.9%；6-17 歲者也有 6.0%

的領取比例。以家庭經濟狀況來說，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 2.5 倍生活標準者有

最高的領取比例（6.4%）；其次為低收入戶者（2.8%）。 

 

第四節 基本資料與需求評估結果的交叉分析 

一、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附表 4-4-1 與 4-4-2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

式）需要的交叉分析。有 65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二

類有最高需求比例為 16.0%。障礙程度上，重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2.5%、

3.0%）。以行政區域來說，以觀音區（僅有 71 個樣本，5.6%）有最多需求比例。

從致障原因來看，以職業傷害致障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6.3%。相對於居住於

機構，居住於家中（4.3%）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年齡組別來

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4.1%。 

二、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附表 4-4-3 與 4-4-4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需要

的交叉分析。有 65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二類有最

高需求比例為 17.0%。障礙程度上，重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2.6%、3.0%）。

以行政區域來說，以觀音區（僅有 71 個樣本，7.0%）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

障原因來看，以職業傷害致障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6.3%。相對於居住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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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於家中（4.4%）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年齡組別來看，18-

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4.2%。 

三、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附表 4-4-5 與 4-4-6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需要的

交叉分析。有 58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二類有最高

的需求比例為 4.0%，其次，第一類障礙者也有 2.9%需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

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3.0%、3.6%）。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龜山區

（有 284 個樣本，3.2%）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疾病與老

年退化之致障者之需求比例較高，分別為 2.1%、1.7%。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

住於家中（4.2%）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年齡組別來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5.1%。 

四、心理重建 

附表 4-4-7 與 4-4-8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心理重建需要的交叉分析。有 123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僅有 7 個樣本）有最高

的需求比例為 14.3%，其次，第一類與第二類障礙者也有 6.2%、6.0%的比例需

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11.1%、5.4%）。以行

政區域來說，以蘆竹區（有 145 個樣本，5.5%）有最多需求比例，其次為平鎮

區的障礙者，有 5.2%的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因素之致障者之需

求比例最高，為 4.7%，後天疾病與交通事故致障者也分別有 3.6%、3.7%的需

求比例。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9.6%）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

最後，以年齡組別來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10.1%，其

次，6-17 歲組中，也有 6.0%的需求比例。另外，如果以需要照顧程度之觀點來

看，有照顧者，且照顧需要的程度較高者（以照顧者花費的天數與時間觀之），

障礙者越需要心理重建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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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區居住 

附表 4-4-9 與 4-4-10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社區居住需要的交叉分析。僅有

2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1.2%，其次，多重障礙者也有 0.2%需要此項服務，其他障礙類別經過評估則未

有本項需求。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1.5%、0.7%）。以行政

區域來說，以中壢區（有 496 個樣本，1.8%）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

看，以其他事故與先天因素之致障者之需求比例較高，分別為 1.7%、1.5%。相

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1.1%）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

年齡組別來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1.9%。 

六、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附表 4-4-11 與 4-4-12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婚姻及生育輔導需要的交叉分

析。本項福利服務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2,712 筆。於新版評估表中，

拆為婚姻輔導與生育輔導兩項福利服務。本項於舊版資料中，僅有 38 個樣本

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3.1%，其次，

多重障礙者也有 0.4%需要此項服務，其他障礙類別經過評估則未有本項需求。

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3.2%、2.9%）。以行政區域來說，以

非居住於桃園市者（有 79 個樣本，5.1%）有最多需求比例，其次為居住於新

屋區、八德區的障礙者，分別有 2.2%和 2.1%的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

以先天因素與後天疾病之致障者之需求比例較高，分別為 1.9%、1.4%。相對於

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3.3%）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年齡

組別來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5.7%。 

七、婚姻輔導（新） 

附表 4-4-13 與 4-4-14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婚姻輔導需要的交叉分析。本

項福利服務於新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687 筆。於舊版評估表中，原為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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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育輔導計一項福利服務。本項於新版資料中，僅有 2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

需要。這 2 位障礙者，其一之障礙類別屬第一類，另一為第二類。障礙程度均

屬於輕度，且都為後天疾病導致的障礙。 

八、生育輔導（新） 

附表 4-4-15 與 4-4-16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生育輔導需要的交叉分析。本

項福利服務於新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687 筆。於舊版評估表中，原為婚姻

與生育輔導計一項福利服務。本項於新版資料中，僅有 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

需要。這位障礙者之障礙類別屬第二類。障礙程度屬於輕度，且為後天疾病導

致的障礙。 

九、日間照顧服務（舊） 

附表 4-4-17與 4-4-18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日間照顧服務需要的交叉分析。

本項福利服務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2,712 筆。本項於舊版資料中，有

247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與多重障礙者有較高

的需求比例分別為 11.6%、10.6%，再其次，第四類也有 7.5%需要此項服務。

障礙程度上，中度與重度有較高需求比例（15.0%、7.9%）。以行政區域來說，

以居住於八德區者（有 193 個樣本，13.5%）有最多需求比例，其次為居住於

蘆竹區、桃園區的障礙者，分別有 13.2%和 11.9%的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

看，以先天因素致障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28.4%。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

於家中（22.7%）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以年齡組別來看，未滿 6 歲者

（有 126 個樣本）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66.7%。最後，有照顧者的

情況下，照顧負擔越重，越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

四天以上的障礙者，有 21.3 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滿 8 小

時、8 小時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21.2%、25.2%、24.8%

的需求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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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附表 4-4-19 與 4-4-20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需要的交

叉分析。本項服務僅列於新版需求評估表中，於新版需求評估資料中，並未有

樣本被評定需要本項服務。 

十一、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附表 4-4-21 與 4-4-22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需要的交

叉分析。本項福利服務於新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687 筆。本項於新版需求

評估資料中，僅有 32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之

需求比例為 4.5%，其他障礙類別則無需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上，中度與重度

有較高需求比例（8.7%、5.5%）。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居住於八德區者（有 193

個樣本，21.2%）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

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33.3%（僅有 3 個樣本）；另外，先天因素致障者有 13.0%

的需求比例，達 29 人次。原居住於家中者，有 14.6%的需求比例。最後，以年

齡組別來看，未滿 6 歲者（僅有 16 個樣本）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68.8%。有照顧者的情況下（交叉分析並無發現本項服務需求評定與照顧負擔

有直接關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四天以上的障礙者，有 17.3 的需求比

例；每週接受照顧天數兩天的障礙者，有 22.2%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

間 4 小時未滿 8 小時、8 小時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23.2%、

15.4%、22.7%的需求比例。 

十二、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附表 4-4-23 與 4-4-24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需要的

交叉分析。僅有 5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有最

高的需求比例為 3.1%，其次，多重障礙者也有 0.7%需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

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1.1%、3.4%）。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平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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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86 個樣本，3.1%）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因素之致

障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4.7%。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多半有照顧

者，3.9%）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年齡組別來看，18-49 歲者

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6.5%。 

十三、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附表 4-4-25 與 4-4-26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需要

的交叉分析。本項有 2,40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七

類與多重障礙者有較高的需求比例分別為 81.5%、81.1%（當然，有一個樣本屬

於舊制無法對應新制者，也有本項服務需要，但該類樣本僅有 1 個，故需求比

例為 100.0%）；其次，第五類（但該類樣本僅有 19 個）也有 73.7%需要此項服

務；當然，如果以數量計算的話，第一類障礙者有 60.4%的需求比例，且總樣

本數有 1411 個，因此，需求數量上與多重障礙者排名前二。障礙程度上，極重

度與重度有較高需求比例（87.5%、81.0%）。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居住於

龍潭區者（有 408 個樣本，82.8%）有最多需求比例，其次為居住於大溪區的

障礙者，有 81.7%的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疾病致障者之需求比

例最高，為 82.4%（且該類屬樣本個數最多，有 2,193 個）。評估當下居住於機

構者（98.6%）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值得注意的是，評估當下居於家中

者，也有 21.5%的需求比例。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對此項目有最高

的需求比例，佔 89.5%（且該類屬樣本個數最多，有 2,184 個）；18-49 歲組也

有 57.5%的需求比例（該類屬樣本個數有 691 個）。最後，與居住場所有關，根

據前述，現居於機構者，有較多比例被評定需要本項服務，同時，居於機構者

較多填答無主要照顧者，故本項目與「有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包含每週

照顧天數與每天照顧時間）剛好成現反比。 

十四、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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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4-27 與 4-4-28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需

要的交叉分析。僅有 5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六類

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2.7%（該類僅有共 37 個樣本），其次，第四類障礙者也有

2.0%（該類僅有共 51 個樣本）需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上，中度有最高需求

比例（2.9%）。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平鎮區（有 286 個樣本，3.1%）有最多需

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因素之致障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2.0%。相

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多半有照顧者，3.3%）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

服務。以年齡組別來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2.2%；50

歲以上者也有 1.5%的需求比例。最後，有照顧者的情況下，照顧負擔越重，越

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四天以上的障礙者，有 3.2%

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滿 8 小時、8 小時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3.2%、2.7%、5.2%的需求比例。 

十五、課後照顧 

附表 4-4-29 與 4-4-30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課後照顧需要的交叉分析。僅

有 116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集中於 6-17 歲組（有 30.4%的需求比例）。

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28.6%（該類僅有共 7 個樣本，

僅擁有 1 個樣本的第八類，也被評定有此需求，需求比例為 100%），其次，第

一類障礙者也有 6.7%（該類有共 1411 個樣本，因此需求數量上最多）需要此

項服務。障礙程度上，輕度有最高需求比例（12.6%）。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

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先天因

素之致障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13.0%。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多

半有照顧者，9.4%）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有照顧者的情況下，

照顧負擔越重，越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四天以上

的障礙者，有 8.9%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滿 8 小時、8 小時

未滿 12 小時，分別有 12.5%、14.6%的需求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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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附表 4-4-31 與 4-4-32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自立生活支持服務需要的交叉

分析。僅有 48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二類有最高的

需求比例為 3.0%，其次，第四類障礙者也有 2.0%需要此項服務；以需求數量

觀之，有 1,411 個樣本的第一類障礙者，也有 1.8%的需求比例。障礙程度上，

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2.9%、2.3%）。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大園區（有

113 個樣本，3.5%）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交通事故之致障者

（僅有 82 個樣本）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3.7%；以需求數量觀之，有 2,193 個

樣本的因後天疾病致障者，也有 1.5%的需求比例。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

家中（多半有照顧者，3.6%）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年齡組別

來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4.6%。 

十七、情緒支持 

附表 4-4-33 與 4-4-34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自立生活支持服務需要的交叉

分析。僅有 75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僅有 7 個

樣本）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14.3%，其次，第六類（僅有 37 個樣本）障礙者也

有 5.4%需要此項服務；以需求數量觀之，有 1,411 個樣本的第一類障礙者，也

有 3.4%的需求比例。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6.5%、3.1%）。

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蘆竹區（有 145 個樣本，4.8%）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

原因來看，以交通事故之致障者（僅有 82 個樣本）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3.7%；

以需求數量觀之，有 2,193 個樣本的因後天疾病致障者，也有 2.2%的需求比例。

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多半有照顧者，5.5%）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

項服務。最後，以年齡組別來看，18-49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5.1%。 

十八、行為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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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4-35 與 4-4-36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行為輔導需要的交叉分析。僅

有 54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有 1,411 個樣本）

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3.3%，其次，多重障礙（有 1,176 個樣本）障礙者也有 0.6%

需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4.8%、2.3%）。以行

政區域來說，以蘆竹區（有 145 個樣本，3.4%）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

來看，以先天致障者（有 748 個樣本）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4.4%。相對於居住

於機構，居住於家中（多半有照顧者，4.4%）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

後，以年齡組別來看，6-17 歲者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6.3%。 

十九、輔具服務（舊） 

附表 4-4-37 與 4-4-38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輔具服務需要的交叉分析。本

項福利服務於舊版評估表之資料中，共有 2,712 筆。本項於舊版資料中，有 1,554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二類與多重障礙者有較高的需

求比例分別為 78.8%（有 85 個樣本）、73.4%（有 934 個樣本），再其次，第七

類也有 72.8%（有 500 個樣本）需要此項服務；以樣本數最多的第一類（有 1,098

個樣本）來說，也有 34.5%的需求比例。障礙程度上，重度與極重度有較高需

求比例（67.1%、65.9%）。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居住於龜山區者（有 230 個樣

本，73.0%）有最多需求比例，其次為居住於大溪區者（有 156 個樣本，70.5%）。

從致障原因來看，以職業傷害致障者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66.7%（僅有 15 個樣

本）；後天疾病（有 1,802 個樣本）與交通事故（有 68 個樣本）致障者，需求

比例也各有 66.2%。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有 1,783 個樣本）對此項

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68.4%。最後，有照顧者的情況下，照顧負擔越重（表

示障礙者需要照顧的程度越高），越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

顧天數四天以上的障礙者，有 50.0%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

滿 8 小時、8 小時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42.4%、48.3%、

62.4%的需求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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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臨時及短期照顧 

附表 4-4-39 與 4-4-40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臨時及短期照顧需要的交叉分

析。有 622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僅有 7 個樣

本，僅擁有 1 個樣本的第八類，也被評定有此需求，需求比例為 100%）有最

高的需求比例為 28.6%，其次，第二類（有 100 個樣本）障礙者也有 26.0%需

要此項服務；以樣本數最多的第一類（有 1,41 個樣本）來說，也有 22.8%的需

求比例。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31.1%、23.6%）。以行政區

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42.9%）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

看，以先天致障者（有 748 個樣本）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44.4%。相對於居住

於機構，居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48.1%）需要此項服務。 

二十一、家庭托顧 

附表 4-4-41 與 4-4-42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家庭托顧需要的交叉分析。僅

有 58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四類（有 51 個樣本）有

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3.9%，其次，第一類（有 1,411 個樣本）障礙者也有 2.4%需

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上，重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1.7%、2.3%）。以行政

區域來說，以新屋區（有 61 個樣本，3.3%）有最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

看，以先天致障者（有 748 個樣本）之需求比例最高，為 2.3%。相對於居住於

機構，居住於家中（多半有照顧者，3.7%）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 

二十二、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附表 4-4-43 與 4-4-44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需要

的交叉分析。有 20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僅

有 7 個樣本）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14.3%，其次，第一類（有 1,411 個樣本）

障礙者也有 9.2%需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

（14.3%、8.6%）。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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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老年退化（有 59 個樣本）與先天致障者（有

748 個樣本）之需求比例最高，分別為 11.9%、10.6%。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

住於家中（多半有照顧者，15.4%）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以年齡組別來

看，6-17 歲者（有 382 個樣本）對此項目有較高的需求比例，佔 13.6%。最後，

有照顧者的情況（需求比例為 11.1%）下，照顧負擔越重（表示障礙者需要照

顧的程度越高），越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三天、四

天以上的障礙者，有 14.9%、13.5%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滿

8 小時、8 小時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15.1%、13.5%、

17.8%的需求比例。 

二十三、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附表 4-4-45 與 4-4-46 呈現基本資料與有無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需要的交

叉分析。有 24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僅有 7

個樣本）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42.9%，其次，障礙類別為第五類（僅有 19 個樣

本）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15.8%；以需求數量來看，第一類（有 1,411 個樣本）

障礙者也有 9.0%需要此項服務。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

（14.5%、9.7%）。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42.9%）有最

多需求比例。從致障原因來看，以交通事故致障者（有 82 個樣本）之需求比例

最高，為 11.0%；以需求數量來說，先天（有 748 個樣本）與後天疾病（有 2,193

個樣本）致障者，也分別有 9.6%、6.5%的需求比例。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

於家中（多半有照顧者，16.9%）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最後，有照顧者

的情況（需求比例為 10.5%）下，照顧負擔越重（表示障礙者需要照顧的程度

越高），越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三天、四天以上的

障礙者，有 12.8%、13.0%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滿 8 小時、

8 小時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14.5%、11.5%、14.9%的需

求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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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特定議題分析 

一、第 1 類且年齡 35 歲以上之身障者之表達性需要、服務使用，以及需求評

估結果分析 

表 4-5-1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

心智功能），且年齡為 35 歲以上者，以自我或陪同需評者所勾選之「自己認為

有需要的服務項目」。全日型的住宿服務佔最多，有 83.9%（703 個樣本勾選有

需要），輔具服務有 18.6%（156 個樣本勾選有需要）次之，再次之為臨時及短

期照顧有 6.7%（56 個樣本勾選有需要）。最少被勾選的五個項目則分別為友善

服務（0%）、社區日間作業設施（0%）、夜間住宿式服務（舊版評估表）（0%）、

課後照顧（0%）、家庭托顧（0.1%，1 個樣本勾選有需要）。 

表 4-5-2、4-5-3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神經系統構造

及精神、心智功能），且年齡為 35 歲以上者，在需求評估日前半年有使用過的

服務項目。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有 70.5%（591 個樣本使用過）佔最多，舊

版評估表中的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有 67.0%（446 個樣本使用過）次之，

再次之則為輔具服務有 44.0%（369 個樣本使用過）。這三項服務與前述自我勾

選之需要的服務項目幾乎重疊，僅因為新舊版本需求評估表之勾選項目差異，

而增添了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這項服務。另外，與照顧服務有關的費用補助

中，日間照顧費用補助也有 19.6%的領取比例（164 個樣本領取過）。最後，有

20 項福利服務完全未被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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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福利服務表達性需求綜覽（第 1類且年齡 35 歲以上者）（人次；％） 

 

 

  

項目 總計 有表達性需求(人次; 比例) 無表達性需求

居家護理 838 6 (0.7%) 99.3% 

居家復健 838 2 (0.2%) 99.8% 

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 838 21 (2.5%) 97.5% 

送餐服務 838 7 (0.8%) 99.2% 

友善服務 838 - 100.0% 

生活重建 838 5 (0.6%) 99.4% 

心理重建 838 22 (2.6%) 97.4% 

社區居住 838 3 (0.4%) 99.6% 

婚姻及生育輔導 838 9 (1.1%) 98.9% 

日間照顧服務 838 15 (1.8%) 98.2%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838 - 100.0% 

全日型住宿式照顧 838 703 (83.9%) 16.1% 

夜間住宿式照顧（舊） 666 - 100.0% 

課後照顧 838 - 100.0%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838 4 (0.5%) 99.5% 

行為輔導 838 8 (1.0%) 99.0% 

情緒支持 838 4 (0.5%) 99.5% 

復康巴士 838 23 (2.7%) 97.3% 

輔具服務 838 156 (18.6%) 81.4% 

臨時及短期照顧 838 56 (6.7%) 93.3% 

照顧者支持 838 27 (3.2%) 96.8% 

家庭托顧 838 1 (0.1%) 99.9% 

照顧者訓練及研習 838 28 (3.3%) 96.7%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838 38 (4.5%) 95.5% 

78



表 4-5-2 近半年使用的福利服務綜覽（第 1 類且年齡 35 歲以上者）（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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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近半年使用的福利服務綜覽（第 1 類且年齡 35 歲以上）（續）（人

次；％） 

 總計 有使用過(人次; 比例) 無使用過 

日間照顧費用補助 838 164 (19.6%) 82.3% 

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838 74 (8.8%) 92.9%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838 5 (0.6%) 98.2% 

輔具費用補助 838 6 (0.7%) 97.4% 

 

表 4-5-4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之需求評估結果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神經

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且年齡為 35 歲以上者，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

需要之服務項目。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84.5%（708 個樣本被

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47.0%（31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

次之，再次之則為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有 8.5%（71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臨

時及短期照顧也有 8.0%（67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第四。這四項服務中，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臨時及短期照顧，以及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與

前述自我勾選之需要的服務項目、近半年使用過之服務有高度重疊。需評結果

佔最少比例的六個服務項目則分別為生育輔導（新版評估表）（0%）、社區式日

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0%）、課後照顧（0%）、婚姻輔導（新版評估表）

（0.6%）、社區居住（0.8%）、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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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第 1 類且年齡 35 歲以上者）（人次；％） 

 次數 有需求 無需求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838 12 (1.4%) 98.6%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838 12 (1.4%) 98.6%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838 21 (2.5%) 97.5% 

心理重建 838 32 (3.8%) 96.2% 

社區居住 838 7 (0.8%) 99.2%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666 21 (3.2%) 96.8% 

婚姻輔導（新） 172 1 (0.6%) 99.4% 

生育輔導（新） 172 - 100.0% 

日間照顧服務（舊） 666 33 (5.0%) 95.0%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172 - 100.0%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172 2 (1.2%) 98.8%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838 6 (0.7%) 99.3%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838 708 (84.5%) 15.5%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838 17 (2.0%) 98.0% 

課後照顧 838 - 100.0%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838 16 (1.9%) 98.1% 

情緒支持 838 23 (2.7%) 97.3% 

行為輔導 838 11 (1.3%) 98.7% 

輔具服務（舊） 666 313 (47.0%) 53.0% 

臨時及短期照顧 838 67 (8.0%) 92.0% 

家庭托顧 838 21 (2.5%) 97.5%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838 47 (5.6%) 94.4%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838 71 (8.5%) 91.5% 

 

二、依各身障者生涯階段分析，學齡前（0- 未滿 6 歲）、學齡（6-未滿 18 歲）、

壯年期（18-未滿 35 歲）、中高齡（35-未滿 50 歲）、長照人口（50 歲以

上）之需求類型分析 

表 4-5-5 顯示，重新編碼出生年成為五個年齡組距，並和需求評估結果中，

被評定需要的項目進行交叉分析。換言之，表 4-5-5 顯示出，每個被評定需要

的服務項目中，被年齡組別所切割的比例（這會受到該項福利需要的樣本總數

影響）。和表 4-5-5 的概念不同，表 4-5-6，則是呈現出，每個年齡組中，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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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該服務項目的比例。此外，服務項目的需要與否，除了與年齡區間有關，

更可能與障礙類型、程度，以及有無照顧者等有關。因此，實際上，如果未進

行多變量分析，也很難明確指出某種服務項目就是某個年齡組的需要，依據交

叉表，僅能指出某種可能的趨勢。因此，以表 4-5-5 觀之，長照人口大致上最

多需要項目落於機構照顧；中高齡則落於自立生活服務（但實際上該項目的需

要樣本非常少）；壯年期則落於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社區居住；學齡期則多

落於課後照顧、行為輔導、臨時及短期照顧；學齡前則多落於機構照顧服務。 

表 4-5-5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被評定需要項目與年齡類別交叉分析）（％） 

年齡組 0-5 歲 6-17 歲 18-34 歲 35-49 歲 50 歲以上

生命全程 學齡前 學齡 壯年期 中高齡 長照人口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 6.3% 22.2% 22.2% 49.2%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 6.3% 21.9% 23.4% 48.4%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 8.8% 33.3% 28.1% 29.8% 

心理重建 - 18.5% 33.1% 23.4% 25.0% 

社區居住 5.3% - 52.6% 15.8% 26.3%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 2.6% 31.6% 39.5% 26.3% 

婚姻輔導（新） - - 50.0% - 50.0% 

生育輔導（新） - - 100.0% - - 

日間照顧服務（舊） 34.0% 24.7% 15.8% 5.7% 19.8%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2.3% 7.6% 20.4% 11.2% 58.5%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34.4% 25.0% 34.4% 6.3% -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 1.9% 80.8% 5.8% 11.5%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0.2% 2.2% 7.0% 9.5% 81.1%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 7.8% 13.7% 15.7% 62.7% 

課後照顧 - 100.0% - - -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 - 31.9% 36.2% 31.9% 

情緒支持 - 16.2% 25.7% 21.6% 36.5% 

行為輔導 - 43.6% 30.9% 12.7% 12.7% 

輔具服務（舊） 4.4% 6.4% 2.7% 8.0% 78.4% 

臨時及短期照顧 14.5% 36.6% 11.6% 6.4% 30.9% 

家庭托顧 - 7.0% 19.3% 7.0% 66.7%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5.4% 25.7% 18.3% 8.9% 41.6%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2.1% 17.3% 14.4% 21.0%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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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年齡類別與被評定需要項目交叉分析）（％） 

年齡組 0-5 歲 6-17 歲 18-34 歲 35-49 歲 50 歲以上

生命全程 學齡前 學齡 壯年期 中高齡 長照人口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 1.0% 4.1% 4.0% 1.4%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 1.0% 4.1% 4.3% 1.4%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 1.3% 5.5% 4.6% 0.8% 

心理重建 - 6.0% 11.9% 8.4% 1.4% 

社區居住 0.7% - 2.9% 0.9% 0.2%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 0.3% 5.9% 5.6% 0.6% 

婚姻輔導（新） - - 0.7% - 0.2% 

生育輔導（新） - - 0.7% - - 

日間照顧服務（舊） 66.7% 18.5% 19.2% 5.2% 2.7%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 - - - -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68.8% 15.4% 7.9% 2.6% -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 0.3% 12.2% 0.9% 0.3%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3.5% 14.1% 48.8% 66.0% 89.5%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 1.0% 2.0% 2.3% 1.5% 

課後照顧 - 30.4% - - -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 - 4.4% 4.9% 0.7% 

情緒支持 - 3.1% 5.5% 4.6% 1.2% 

行為輔導 - 6.3% 4.9% 2.0% 0.3% 

輔具服務（舊） 54.8% 30.3% 20.7% 45.9% 68.4% 

臨時及短期照顧 63.4% 59.4% 20.9% 11.5% 8.8% 

家庭托顧 - 1.0% 3.2% 1.2% 1.7%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7.7% 13.6% 10.8% 5.2% 3.8%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3.5% 11.0% 10.2% 14.7% 5.0% 

 

三、依身障者是否有主要照顧者進行需求類型分析 

表 4-5-7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之需求評估結果中，有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

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值得注意的是，1,664 個有主要照顧

者的樣本中，62.3%居於自家；37.7%居於機構。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

最多，有 50.1%（834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43.8%

（635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臨時及短期照顧服務有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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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估表項目）也有 16.1%（23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第四。需評結果佔最少比例的五個服務項目則分

別為生育輔導（新版評估表）（0%）、婚姻輔導（新版評估表）（0%）、社區式日

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0%）、社區居住（1.0%）、婚姻及生育輔導（舊版

評估表項目）（1.7%）。 

 

表 4-5-7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有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人次；％） 

 次數 有需求 無需求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1664 47 (2.8%) 97.2%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1664 47 (2.8%) 97.2%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1664 40 (2.4%) 97.6% 

心理重建 1664 88 (5.3%) 94.7% 

社區居住 1664 16 (1.0%) 99.0%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1449 24 (1.7%) 98.3% 

婚姻輔導（新） 215 - 100.0% 

生育輔導（新） 215 - 100.0% 

日間照顧服務（舊） 1449 233(16.1%) 83.9%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215 - 100.0%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215 31 (14.5%) 85.5%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1664 41 (2.5%) 97.5%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1664 834 (50.1%) 49.9%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1664 42 (2.5%) 97.5% 

課後照顧 1664 113 (6.8%) 93.2%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1664 37 (2.2%) 97.8% 

情緒支持 1664 51 (3.1%) 96.9% 

行為輔導 1664 51 (3.1%) 96.9% 

輔具服務（舊） 1449 635 (43.8%) 56.2% 

臨時及短期照顧 1664 580 (34.9%) 65.1% 

家庭托顧 1664 48 (2.9%) 97.1%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1664 184 (11.1%) 88.9%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1664 175 (10.5%) 89.5% 

 

表 4-5-8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之需求評估結果中，無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

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值得注意的是，1,718 個樣本中，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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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自家；89.7%居於機構。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91.0%（1,564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72.8%（912 個樣本被評定

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有 3.9%（67 個樣本被評定有

需要），臨時及短期照顧也有 2.2%（38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第四。需

評結果佔最少比例的六個服務項目則分別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

（0%）、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0%）、社區居住（0.2%）、生育

輔導（新版評估表）（0.2%）、課後照顧（0.2%）、行為輔導（0.2%）。 

 

表 4-5-8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無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人次；％） 

 次數 有需求 無需求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1718 15 (0.9%) 99.1%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1718 16 (0.9%) 99.1%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1718 17 (1.0%) 99.0% 

心理重建 1718 36 (2.1%) 97.9% 

社區居住 1718 3 (0.2%) 99.8%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1252 14 (1.1%) 98.9% 

婚姻輔導（新） 466 2 (0.4%) 99.6% 

生育輔導（新） 466 1 (0.2%) 99.8% 

日間照顧服務（舊） 1252 13 (1.0%) 99.0%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466 - 100.0%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466 - 100.0%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1718 11 (0.6%) 99.4%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1718 1564 (91.0%) 9.0%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1718 9 (0.5%) 99.5% 

課後照顧 1718 3 (0.2%) 99.8%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1718 10 (0.6%) 99.4% 

情緒支持 1718 23 (1.3%) 98.7% 

行為輔導 1718 4 (0.2%) 99.8% 

輔具服務（舊） 1252 912 (72.8%) 27.2% 

臨時及短期照顧 1718 38 (2.2%) 97.8% 

家庭托顧 1718 9 (0.5%) 99.5%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1718 18 (1.0%) 99.0%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1718 67 (3.9%)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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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身障者居住處所進行需求類型分析 

表 4-5-9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之需求評估結果中，居住於家中的障礙者，其

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臨時及短期照顧佔最多，有 48.1%（585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44.7%（451 個樣本被評定

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全日型住宿式照顧服務有 21.5%（261 個樣本被評

定有需要），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估表項目）也有 22.7%（229 個樣本被評定

有需要），位居第四。需評結果佔最少比例的五個服務項目則分別為生育輔導

（新版評估表）（0.5%）、婚姻輔導（新版評估表）（1.0%）、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務（新版評估表）（0%）、社區居住（1.1%）、婚姻及生育輔導（舊版評估表項

目）（3.3%）。 

表 4-5-10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之需求評估結果中，居住於機構的障礙者，其

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98.6%（2,14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64.6%（1,097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有 1.7%（37 個

樣本被評定有需要），臨時及短期照顧也有 1.5%（3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

位居第四。需評結果佔最少比例的六個服務項目則分別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新版評估表）（0%）、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0%）、婚姻輔導

（新版評估表）（0%）、生育輔導（新版評估表）（0%）、行為輔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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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居住於家中的障礙者）（人次；％） 

 次數 有需求 無需求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1215 52 (4.3%) 95.7%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1215 53 (4.4%) 95.6%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1215 51 (4.2%) 95.8% 

心理重建 1215 117 (9.6%) 90.4% 

社區居住 1215 13 (1.1%) 98.9%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1008 33 (3.3%) 96.7% 

婚姻輔導（新） 207 2 (1.0%) 99.0% 

生育輔導（新） 207 1 (0.5%) 99.5% 

日間照顧服務（舊） 1008 229 (22.7%) 77.3%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207 - 100.0%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207 30 (14.6%) 85.4%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1215 47 (3.9%) 96.1%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1215 261 (21.5%) 78.5%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1215 40 (3.3%) 96.7% 

課後照顧 1215 114 (9.4%) 90.6%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1215 44 (3.6%) 96.4% 

情緒支持 1215 67 (5.5%) 94.5% 

行為輔導 1215 53 (4.4%) 95.6% 

輔具服務（舊） 1008 451 (44.7%) 55.3% 

臨時及短期照顧 1215 585 (48.1%) 51.9% 

家庭托顧 1215 45 (3.7%) 96.3%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1215 187 (15.4%) 84.6%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1215 205 (16.9%)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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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0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居住於機構的障礙者）（人次；％） 

 次數 有需求 無需求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2174 11 (0.5%) 99.5%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2174 11 (0.5%) 99.5%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2174 6 (0.3%) 99.7% 

心理重建 2174 6 (0.3%) 99.7% 

社區居住 2174 5 (0.2%) 99.8%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1697 5 (0.3%) 99.7% 

婚姻輔導（新） 477 - 100.0% 

生育輔導（新） 477 - 100.0% 

日間照顧服務（舊） 1697 16 (0.9%) 99.1%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477 - 100%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477 1 (0.2%) 99.8%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2174 3 (0.1%) 99.9%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2174 2143 (98.6%) 1.4%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2174 10 (0.5%) 99.5% 

課後照顧 2174 2 (0.1%) 99.9%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2174 3 (0.1%) 99.9% 

情緒支持 2174 6 (0.3%) 99.7% 

行為輔導 2174 -* 100.0% 

輔具服務（舊） 1697 1097(64.6%) 35.4% 

臨時及短期照顧 2174 33 (1.5%) 98.5% 

家庭托顧 2174 12 (0.6%) 99.4%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2174 14 (0.6%) 99.4%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2174 37 (1.7%) 98.3% 

*有 1 個樣本被判定需行為輔導服務，但 N 為 2,174，因此比例為 0%：100% 

 

五、需求類型分析：居於家中且 35 歲以上之第一類障礙者 

表 4-5-11 顯示分流三的樣本之需求評估結果中，居住於家中，且 35 歲以

上之第一類障礙者，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全日型住宿式照

顧服務最多，有 39.8%（82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

有 32.3%（60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臨時及短期照顧有 32.0%

（66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也有 31.6%（65 個樣本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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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需要），位居第四。需評結果佔最少比例的五個服務項目則分別為生育輔

導（新版評估表）（0%）、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0%）、課後照顧

（0%）、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2.9%）。 

 

表 4-5-11 需求評估結果綜覽（居住於家中 35 歲以上第一類）（人次；％） 

 次數 有需求 無需求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 206 11 (5.3%) 95.7% 

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 206 11 (5.3%) 95.6% 

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 206 19 (9.2%) 95.8% 

心理重建 206 31 (15.0%) 90.4% 

社區居住 206 7 (3.4%) 98.9% 

婚姻及生育輔導（舊） 186 19 (10.2%) 96.7% 

婚姻輔導（新） 20 1 (5.0%) 99.0% 

生育輔導（新） 20 - 99.5% 

日間照顧服務（舊） 186 32 (17.2%) 77.3%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20 - 100.0% 

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 20 2 (10.0%) 85.4%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206 6 (2.9%) 96.1% 

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206 82 (39.8%) 78.5% 

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 206 16 (7.8%) 96.7% 

課後照顧 206 - 90.6%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206 16 (7.8%) 96.4% 

情緒支持 206 22 (10.7%) 94.5% 

行為輔導 206 11 (5.3%) 95.6% 

輔具服務（舊） 186 60 (32.3%) 55.3% 

臨時及短期照顧 206 66 (32.0%) 51.9% 

家庭托顧 206 16 (7.8%) 96.3% 

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 206 45 (21.8%) 84.6%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206 65 (31.6%) 83.1% 

 

六、表達需求、使用狀況，以及需求評估結果的關係 

表 4-5-12、表 4-5-13，以及表 4-5-14 顯示表達需求與使用狀況、表達需求

與需求評估結果，以及使用狀況與需求評估結果的關係。其中，參照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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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表 4-1-5，以及表 4-1-6，在表達性需要中，自我或陪同需評者所勾選

之「自己認為有需要的服務項目」，以全日型的住宿服務佔最多，有 70.1%，輔

具服務有 24.4%次之，再次之為臨時及短期照顧 17.1%；日間照顧服務 6.9%；

復康巴士則為 5.4%。在需求評估日前半年有使用過的服務項目中，以舊版評估

表中的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佔最多，有 62.2%；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有

60.3%次之；再次之則為輔具服務有 53.0%；日間照顧服務也有 2.9%的使用比

例；身體照顧（舊版評估表項目）則有 2.4%的使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中，住

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70.9%；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57.3%

次之；再次之則為臨時及短期照顧，有 18.3%，位居第三；日間照顧服務（舊

版評估表）則有 9.1%；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則有 7.1%。 

因服務項目眾多，且多數的服務項目勾選次數過少。因此，本研究僅選擇

三個大項（表達需求、使用狀況，以及需求評估結果）中，勾選數量前五多的

項目做兩兩類別相關檢定（卡方分析），目的在於了解「同一個服務項目」的表

達需要、使用狀況，以及需評結果的兩兩關係。表 4-5-12、表 4-5-13，以及表

4-5-14 顯示，同一個服務項目的表達需要、使用狀況，以及需評結果，均呈現

具有統計顯著意義的兩兩關係。 

 

表 4-5-12 卡方分析：表達需求與使用狀況的關係（χ2） 

表達需求 全日型住宿

服務 

輔具服務 臨時及短期

照顧 

日間照顧 復康巴士 

使用狀況      

日間及住宿式照

顧服務 

1219.505*** - - - - 

全日型住宿服務 2104.512*** - - - - 

輔具服務 - 434.076*** - - - 

日間照顧 - - - 1210.743*** - 

身體照顧 - - - - - 

*p < .05. **p < .01. ***p < .001. 

90



表 4-5-13 卡方分析：表達需求與需求評估結果的關係（χ2） 

表達需求 全日型住宿

服務 

輔具服務 臨時及短期

照顧 

日間照顧 復康巴士 

需求評估結果      

全日型住宿服務 3090.175*** - - - - 

輔具服務 - 312.433*** - - - 

臨時及短期照顧 - - 2991.364*** - - 

日間照顧 - - - 2026.534*** - 

家庭關懷訪視 - - - - - 

*p < .05; **p < .01; ***p < .001 

 

表 4-5-14 卡方分析：使用狀況與需求評估結果的關係（χ2） 

使用狀況 日間及住宿

式照顧服務 

全日型住宿

服務 

輔具服務 日間照顧 身體照顧 

需求評估結果      

全日型住宿服務 1174.650*** 2062.108*** - - - 

輔具服務 - - 1175.068*** - - 

臨時及短期照顧 - - - - - 

日間照顧 - - - 958.913*** - 

家庭關懷訪視 - - - - -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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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所分析的資料來源為委託單位所提供之「桃園市身心障礙者需求評

估資料」，分析樣本為身心障礙鑑定新制後之分流三，即經過衛政端鑑定後，障

礙者自己認為有福利服務之需要，由社政端進行需求評估者。委託單位提供之

資料中，資料時間為 2012 年-2016 年 8 月，計有 31,843 筆。經條件篩選（分流

三、戶籍地為桃園市，以及去除資料重複或無效資料）後，分析資料計有 3,399

筆。另外，因需求評估表於 2015 年經過改版，因此，舊版評估表之資料有 2,712

筆，新版評估表之資料有 687 筆。因此，如果表達性需要、服務使用狀況，以

及需求評估結果中，舊版與新版均有的服務項目，則分析筆數為 3,399 筆；僅

舊版條列之服務項目則分析筆數為 2,712 筆；僅新版條列之服務項目則分析筆

數為 687 筆。 

無論是表達性需要、使用服務狀況，或者是需求評估結果，可看出分流三

的樣本，大多需要密集的照顧服務。另外，輔具服務也是在這三個分析項目中，

高度被障礙者認為需要、使用比例，以及評定需要的服務項目。在高度需要照

顧服務的結果下，也可以合理解釋在分流三的樣本中，障礙類別以第一類和多

重障礙者為最多，佔了將近七成五；此外，就輔具服務的高使用比例與高評定

需求來看，障礙類別的數量排序中，第七類以 17.5%居於第三。資料分析結果

也顯示，3,399 筆樣本中，有將近六成五在接受評估當下，是居住於機構中，與

此有關的，就是無主要照顧者的比例，佔了超過五成。因此，居住處所、障礙

類別與程度，以及是否有主要照顧者這三項因素，大致上已能了解障礙者的表

達性需要、使用服務狀況，或者是需求評估結果之趨勢。 

最後，分析樣本的年齡結構也顯示出，因為醫療進步與福利（國家）的發

展，除了增加非障礙者的壽命外，也同時增加了障礙者的壽命，換言之，因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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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失能成為障礙者，以及因障礙者預期壽命增加二者，最終將導致高齡障礙

者的照顧問題。是故，本研究最後依據委託單位之需要，重新編碼（例如年齡

結構）或選擇特定樣本（例如居於家中者），進行特定的議題分析。資料分析結

果如以下分述： 

一、基本資料 

分流三的樣本，有 64.1%居住在機構，換言之，在勾選有無主要照顧者時，

有或無主要照顧者各佔約一半，相對地來說，有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其每週

照顧天數以四天以上為最多，佔 72.2%；每天照顧時間以四小時以下最多，佔

44.3%，12 小時以上佔 20.4%次之；但也不能因此推論，無主要照顧者的障礙

者，其福利服務需求會與有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截然相反，因為大多無主要照

顧者的障礙者在進行需求評估的當下居於機構。 

與障礙者的身體損傷有關之題項也顯示出，在障礙類別的分布上，第一類

（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最多，佔 41.5%，多重障礙次之，佔 34.6%，

第七類（神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則再次之，佔 17.5%；

障礙等級則以重度最多，佔 30.3%，極重度與中度均佔 27.4%；致障原因則以

後天疾病為最多佔 69.3%，先天因素佔 23.6%次之。 

其他人口統計變項則顯示：年齡分布上，以 50 歲以上最多，佔 64.3%；教

育程度的部分，國小級以下所占比例最高，達 58.4%；家庭經濟狀況以一般戶

最多，佔 68.2%，但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合計也佔了 19.3%，將近兩成；居住

的行政區分布上，桃園區佔最多，有 21.5%，其次為中壢區，佔 14.6%，龍潭

區則再次之，佔 12.0%。 

二、表達性需要 

表達性需要中，自我或陪同需評者所勾選之「自己認為有需要的服務項目」，

以全日型的住宿服務佔最多，有 70.1%，輔具服務有 24.4%次之，再次之為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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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及短期照顧 17.1%；日間照顧服務 6.9%；復康巴士則為 5.4%。以下就此五

類需要項目說明： 

 （一）表達性需要：全日型的住宿服務 

在全日型的住宿服務需要與基本資料的交叉分析中，共 2,383 個樣本勾選

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多重障礙（80.6%）、第五（僅有 19 個樣本，

73.7%）、七（79.7%）類有超過七成勾選需要此服務項目，另外，第一、四、六

類也分別有 59.8%、64.7%，以及 64.9%的勾選比例。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

程度別，極重（86.7%）與重度（80.1%）有更高比例勾選。從致障原因來看，

以因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致障的障礙者（但樣本僅有 7 個）勾選比例最高，有

85.7%的勾選比例；其次為因後天疾病（樣本數有 2,193 個）所致的障礙者，有

81.8%勾選需要此服務項目。居住於機構者（98.6%），會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

服務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評估當下居於自家者，也有 19.2%認為需要此服務

項目。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楊梅區（81.0%）、大溪區（80.3%）、龍潭區

（82.4%），以及非居住於桃園市者（89.1%）有超過八成比例勾選。 

 （二）表達性需要：輔具服務 

在輔具服務需要與基本資料的交叉分析中，共有 830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

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二、六、七類，以及多重障礙均有超過三成比例勾選；

障礙程度上，相較於輕度（15.3%）與中度（22.2%），極重度（33.3%）與重度

（27.2%）有較高比例勾選；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29.8%）的勾選比例

最多，其次為未滿 6 歲（27.5%）。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龜山區（31.0%）、

大園區（31.9%）、蘆竹區（29.7%）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目。 

 （三）表達性需要：臨時及短期照顧 

在臨時及短期照顧需要與基本資料的交叉分析中，共有 582 個樣本勾選有

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八（僅有 1 位樣本）、二、一類，有較多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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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4.0%、21.1%）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輕度與中

度有較高比例（29.2%、21.6%）勾選；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

（每週四天以上，有 42.6%勾選）與時數（八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

時以上，分別有 56.9%、46.4%勾選）與勾選有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最後，

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42.9%）、八德區（30.2%）、蘆竹

區（27.6%）有較多比例勾選。 

 （四）表達性需要：日間照顧服務 

在日間照顧服務需要與基本資料的交叉分析中，共有 235 個樣本勾選有此

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四類，以及多重障礙者有較多比例（8.4%、

3.9%、8.8%）勾選；障礙程度上，相較於其他程度別，中度有更高比例（11.2%）

勾選，極重度、重度，以及輕度則分別有 5.4%、5.9%、4.6%的勾選比例；以有

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每週四天以上，有 17.6%勾選）與時數（八

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別有 21.9%、20.9%勾選）與勾選有

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桃園區（10.1%）、八德

區（12.7%）、蘆竹區（11.0%），以及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14.3%）有較多

比例勾選。 

 （五）表達性需要：復康巴士 

在復康巴士需要與基本資料的交叉分析中，共有 184 個樣本勾選有此項需

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六、七類，以及多重障礙有較多勾選比例，比例分別

為 21.6%、9.7%，以及 6.8%；障礙程度上，四種程度各自勾選的比例大致相當，

重度者略高，為 6.9%；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與時數與勾選有

此項需要者之比例成正比。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蘆竹區（13.8%）、龜山

區（8.5%）有較高比例勾選此項目。 

三、近半年（以需評日期推算）使用的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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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流三的樣本在需求評估日前半年有使用過的服務項目中，以舊版評估表

中的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佔最多，有 62.2%；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有 60.3%

次之；再次之則為輔具服務有 53.0%；日間照顧服務也有 2.9%的使用比例；身

體照顧（舊版評估表項目）則有 2.4%的使用比例。此五項最多使用比例的服務

與前述表達性需要排序有高度重疊。以下就此五類較高比例使用之項目說明： 

 （一）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的使用狀況 

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的交叉分析顯示，有 1,687 個

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障礙類別為多重障礙與第七類有較高的使用比例，分

別為 74.4%、71.8%；第五類也有 66.7%的使用比例（但該類僅共有 18 個樣本）；

第一類也有 50.7%的使用比例（該類共有 1,098 個樣本）；以障礙程度來說，極

重度與重度者使用的比例較高，有 75,1%、72.2%；填答有使用過本服務的當下，

有較高比例居於機構中，因此，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數與時數

與使用比例成反比。最後，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新屋區（73.3%）、楊梅

區（66.5%）、平鎮區（64.7%）有較多使用比例。 

（二）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的使用狀況 

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的交叉分析顯示，有 2,050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障礙類別為多重障礙與第七類有較高的使用比例，

分別為 70.9%、71.0%；第五類也有 63.2%的使用比例（但該類僅共有 18 個樣

本）；第一類也有 49.5%的使用比例（該類共有 1,098 個樣本）；以障礙程度來

說，極重度與重度者使用的比例較高，有 73.6%、69.6%；填答有使用過本服務

的當下，有較高比例居於機構中，因此，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照顧天

數與時數與使用比例成反比。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有最多的使用比例，

為 77.3%。最後，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以大溪（75.6%）、龍潭區（75.5%）、

楊梅區（70.0%）有較多使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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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輔具服務的使用狀況 

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輔具服務的交叉分析顯示，有 1,801 個樣本有使用過

此項服務。障礙類別上，以第七類有最高的使用比例，為 72.1%；多重障礙也

有 70.6%的使用比例；第一類也有 29.1%的使用比例（該類共有 1,411 個樣本）；

以障礙程度來說，極重度與重度者使用的比例較高，各有 64.8%的使用比例；

從致障原因來看，以後天疾病致障者使用比例較高，有 64.8%（有 2,193 個樣

本）；居於機構中者，有 64.6%的使用比例（注意相對於家中者，是否可能有更

多的可近性）；居於家中者也有 32.1%的使用比例。最後，以年齡組別來看，50

歲以上者有最多的使用比例，為 67.5%。 

 （四）日間照顧服務的使用狀況 

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日間照顧服務的交叉分析顯示，有 99 個樣本有使用

過此項服務。障礙類別為第一（3.0%）、七（0.8%）類，以及多重障礙（4.2%）

有使用過；以障礙程度來說，中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4.8%；居住於家中，

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7.2%，因此，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擔來說，本

項服務使用大致上與照顧者的負擔成正比，每週照顧四天以上者，有 7.5%的使

用比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四小時未滿八小時者，有 7.2%的使用比例；日照顧時

間為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有 10.4%的使用比例；每日照顧時間為十二小時以

上者，有 8.0%的使用比例。 

 （五）身體照顧（舊版評估表項目）服務的使用狀況 

基本資料與是否使用身體照顧（舊版評估表項目）服務的交叉分析顯示，

有 65 個樣本有使用過此項服務。障礙類別為第七，以及多重障礙有較高使用

比例分別為 3.0%，以及 3.2%；但以使用數量來說，第一類（有 1,098 個樣本）

有 1.5%的使用比例；以障礙程度來說，重度者使用的比例最高，有 3.1%；居

住於家中，會有較高比例使用此項服務，有 7.2%，因此，以有主要照顧者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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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來說，本項服務使用大致上與照顧者的負擔成正比，照顧天數（每週 4 天以

上，有 5.4%使用比例）與時數（8 小時與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分

別有 4.7%、7.6%使用比例）。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大園區、蘆竹區、中

壢區、桃園區有較多使用比例，分別為 3.7%、3.5%、3.2%，以及 3.1%。 

四、需求評估結果 

需求評估結果中，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70.9%；輔具服

務（舊版評估表）有 57.3%次之；再次之則為臨時及短期照顧，有 18.3%，位

居第三；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估表）則有 9.1%；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則有

7.1%。此五項最多需求比例的服務與前述表達性需要、目前使用服務項目之排

序有高度重疊。以下就此五類較高比例被評定需要項目說明： 

 （一）需求評估結果：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 

基本資料與有無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需要的交叉分析中，有 2,401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七類與多重障礙者有較高的需

求比例分別為 81.5%、81.1%（當然，有一個樣本屬於舊制無法對應新制者，也

有本項服務需要，但該類樣本僅有 1 個，故需求比例為 100.0%）；其次，第五

類（但該類樣本僅有 19 個）也有 73.7%需要此項服務；當然，如果以數量計算

的話，第一類障礙者有 60.4%的需求比例，且總樣本數有 1411 個，因此，需求

數量上與多重障礙者排名前二；障礙程度上，極重度與重度有較高需求比例

（87.5%、81.0%）；評估當下居住於機構者（98.6%）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

務；值得注意的是，評估當下居於家中者，也有 21.5%的需求比例；以年齡組

別來看，50 歲以上者，對此項目有最高的需求比例，佔 89.5%（且該類屬樣本

個數最多，有 2,184 個）；18-49 歲組也有 57.5%的需求比例（該類屬樣本個數

有 691 個）。與居住場所有關，根據前述，現居於機構者，有較多比例被評定需

要本項服務，同時，居於機構者較多填答無主要照顧者，故本項目與「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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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包含每週照顧天數與每天照顧時間）剛好成現反比。最

後，以居住於桃園市者來說，居住於龍潭區者（有 408 個樣本，82.8%）有最多

需求比例，其次為居住於大溪區的障礙者，有 81.7%的需求比例。 

（二）需求評估結果：輔具服務 

基本資料與有無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需要的交叉分析中，有 1,554 個

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二類與多重障礙者有較高的需求

比例分別為 78.8%（有 85 個樣本）、73.4%（有 934 個樣本），再其次，第七類

也有 72.8%（有 500 個樣本）需要此項服務；以樣本數最多的第一類（有 1,098

個樣本）來說，也有 34.5%的需求比例。障礙程度上，重度與極重度有較高需

求比例（67.1%、65.9%）。從致障原因來看，以職業傷害致障者之需求比例最

高，為 66.7%（僅有 15 個樣本）；後天疾病（有 1,802 個樣本）與交通事故（有

68 個樣本）致障者，需求比例也各有 66.2%。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居住

於龜山區者（有 230 個樣本，73.0%）有最多需求比例，其次為居住於大溪區

者（有 156 個樣本，70.5%）。 

 （三）需求評估結果：臨時及短期照顧 

基本資料與有無臨時及短期照顧需要的交叉分析中，有 622 個樣本經評估

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僅有 7 個樣本，僅擁有 1 個樣本的第

八類，也被評定有此需求，需求比例為 100%）有最高的需求比例為 28.6%，其

次，第二類（有 100 個樣本）障礙者也有 26.0%需要此項服務；以樣本數最多

的第一類（有 1,41 個樣本）來說，也有 22.8%的需求比例。障礙程度上，輕度

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31.1%、23.6%）。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會

有較高比例（48.1%）需要此項服務。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42.9%）有最多需求比例。 

  （四）需求評估結果：日間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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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與有無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估表）需要的交叉分析中，有 247

個樣本經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一類與多重障礙者有較高的需

求比例分別為 11.6%、10.6%，再其次，第四類也有 7.5%需要此項服務。障礙

程度上，中度與重度有較高需求比例（15.0%、7.9%）。相對於居住於機構，居

住於家中（22.7%）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也因此，有照顧者的情況下，

照顧負擔越重，越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四天以上

的障礙者，有 21.3 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滿 8 小時、8 小時

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21.2%、25.2%、24.8%的需求比例。

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居住於八德區者（有 193 個樣本，13.5%）有最多需

求比例，其次為居住於蘆竹區、桃園區的障礙者，分別有 13.2%和 11.9%的需

求比例。 

（五）需求評估結果：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基本資料與有無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需要的交叉分析中，有 241 個樣本經

評估有此項需要。其中，障礙類別為第三類（僅有 7 個樣本）有最高的需求比

例為 42.9%，其次，障礙類別為第五類（僅有 19 個樣本）有次高的需求比例為

15.8%；以需求數量來看，第一類（有 1,411 個樣本）障礙者也有 9.0%需要此

項服務。障礙程度上，輕度與中度有較高需求比例（14.5%、9.7%）。相對於居

住於機構，居住於家中（多半有照顧者，16.9%）會有較高比例需要此項服務。

有照顧者的情況（需求比例為 10.5%）下，照顧負擔越重（表示障礙者需要照

顧的程度越高），越容易被評估有此項需求，其中，每週接受照顧天數三天、四

天以上的障礙者，有 12.8%、13.0%的需求比例；每天接受照顧時間 4 小時未滿

8 小時、8 小時未滿 12 小時、超過 12 小時以上者，分別有 14.5%、11.5%、

14.9%的需求比例。最後，以行政區域來說，以復興區（僅有 7 個樣本，42.9%）

有最多需求比例。 

五、特定議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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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針對第 1 類且年齡 35 歲以上身障者之需求分析 

障礙類別為第一類（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且年齡為 35 歲以

上者，以自我或陪同需評者所勾選之「自己認為有需要的服務項目」。全日型的

住宿服務佔最多，有 83.9%（703 個樣本勾選有需要），輔具服務有 18.6%（156

個樣本勾選有需要）次之，再次之為臨時及短期照顧有 6.7%（56 個樣本勾選

有需要）。最少被勾選的五個項目則分別為友善服務（0%）、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0%）、夜間住宿式服務（舊版評估表）（0%）、課後照顧（0%）、家庭托顧（0.1%，

1 個樣本勾選有需要）。 

障礙類別為第一類（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且年齡為 35 歲以

上者，在需求評估日前半年有使用過的服務項目。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有

70.5%（591 個樣本使用過）佔最多，舊版評估表中的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

有 67.0%（446 個樣本使用過）次之，再次之則為輔具服務有 44.0%（369 個樣

本使用過）。這三項服務與前述自我勾選之需要的服務項目幾乎重疊，僅因為

新舊版本需求評估表之勾選項目差異，而增添了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這項服

務。另外，與照顧服務有關的費用補助中，日間照顧費用補助也有 19.6%的領

取比例（164 個樣本領取過）。最後，有 20 項福利服務完全未被使用過。 

障礙類別為第一類（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且年齡為 35 歲以

上者，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

最多，有 84.5%（708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47.0%

（31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有 8.5%（71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臨時及短期照顧也有 8.0%（67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

位居第四。這四項服務中，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臨時及短期照顧，以及

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與前述自我勾選之需要的服務項目、近半年使用過之

服務有高度重疊。需評結果佔最少比例的六個服務項目則分別為生育輔導（新

版評估表）（0%）、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0%）、課後照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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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輔導（新版評估表）（0.6%）、社區居住（0.8%）、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0.7 %）。 

 （二）依據障礙者之年齡結構進行需求類型交叉分析 

服務項目的需要與否，除了與年齡區間有關，更可能與障礙類型、程度，

以及有無照顧者等有關，如果未進行多變量分析，也很難明確指出某種服務項

目就是某個年齡組的需要。長照人口大致上最多需要項目落於機構照顧；中高

齡則落於自立生活服務（但實際上該項目的需要樣本非常少）；壯年期則落於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社區居住；學齡期則多落於課後照顧、行為輔導、臨

時及短期照顧；學齡前則多落於機構照顧服務。 

 （三）依據障礙者有無主要照顧者進行需求類型分析 

1,664 個有主要照顧者的樣本中，62.3%居於自家；37.7%居於機構。住宿

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50.1%（834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

務（舊版評估表）有 43.8%（635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臨時

及短期照顧服務有 34.9%（580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

估表項目）也有 16.1%（23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第四。 

1,718 個無主要照顧者樣本中，10.3%居於自家；89.7%居於機構。住宿式

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91.0%（1,564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

務（舊版評估表）有 72.8%（912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家庭

關懷訪視及服務有 3.9%（67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臨時及短期照顧也有 2.2%

（38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第四。 

（四）依身障者居住處所進行需求類型分析 

1,215 個居住於家中的樣本中，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以

臨時及短期照顧佔最多，有 48.1%（585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

102



版評估表）有 44.7%（451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全日型住

宿式照顧服務有 21.5%（261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估

表項目）也有 22.7%（229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第四。 

2,174 個居住於機構的樣本，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以住

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佔最多，有 98.6%（2,14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

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64.6%（1,097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

為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有 1.7%（37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臨時及短期照顧也

有 1.5%（33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第四。 

（五）需求類型分析：居於家中且 35 歲以上之第一類障礙者 

分流三共有 216 位樣本，居住於家中，且為 35 歲以上之第一類障礙者。

其需求評估結果被評定需要之服務項目以全日型住宿式照顧服務最多，有

39.8%（82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有 32.3%（60 個樣

本被評定有需要）次之；再次之則為臨時及短期照顧有 32.0%（66 個樣本被評

定有需要）；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也有 31.6%（65 個樣本被評定有需要），位居

第四。 

（六）表達需求、使用狀況，以及需求評估結果的關係 

因服務項目眾多，且多數的服務項目勾選次數過少。因此，本研究僅選擇

三個大項（表達需求、使用狀況，以及需求評估結果）中，勾選數量前五多的

項目做兩兩類別相關檢定（卡方分析），目的在於了解「同一個服務項目」的表

達需要、使用狀況，以及需評結果的兩兩關係。檢定結果顯示：三個大項中數

量前五多的同一個服務項目之表達需要、使用狀況，以及需評結果，均呈現具

有統計顯著意義的兩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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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政策意涵 

 （一）機構照顧 vs 社區照顧 

根據文獻探討，新制鑑定與需求評估的過程，包含：經過衛生及社政主管

機關審查後獲得「身心障礙者」資格。在取得身心障礙資格後，將依據其表達

性福利需求的類別，分為三種分流，以進行各種福利與服務使用資格的認定，

包含分流一（行動不便者專用停車證或必要陪伴者等）、分流二（居家照顧及輔

具服務）及分流三（個人照顧及家庭照顧者服務）。 若障礙者有屬分流三之需

求，則進入以「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需求評估訪談表為主要評估工具的需求

評估流程，進行服務「需求評估」、「服務標準連結」及「專業團隊審查」三個

階段。衛福部（2013）的資料顯示，2013 年 8 月底止，共計受理 23 萬 4,648 件

需求評估案件，其中分流一比例最為大宗，佔總受理案件的 83.99%，其次為分

流二，比例為 29.69%，最後為分流三，比例為 20.3%。 

因此，從第四章資料分析來看，服務使用與需求大多集中在密集的照顧服

務，但最多的使用比例和需求比例，幾乎都坐落在全日型的住宿服務（表達性

需要以全日型的住宿服務佔最多有 70.1%；使用比例也有 60.3%；需求評估結

果也以 70.9%佔最多）。全日型住宿機構當然有存在之必要，然而，要進一步考

量的是，從社區日間照顧服務資源、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以及社區居住的

需求資料中可看出，社區日間照顧服務資源有 6.9%的表達需求比例、2.9%的使

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9.1%；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有 0.9%的表達需求比

例、0.6%的使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1.5%；社區居住有 0.4%的表達需求比

例、0.2%的使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0.6%；家庭托顧有 0.6%的表達需求比

例、0.1%的使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1.7%。數據顯示，評估結果有需要的比

例，都大於自我表達需要比例，以及使用比例。換言之，讓社區照顧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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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到位，使障礙者能更進一步運用，減緩全日型住宿機構的入住率，是由機

構照顧轉向社區照顧的重大理念和實務變革。 

 （二）依賴 vs 獨立 

近年來，人權內涵逐漸成為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設計的重心。換言之，醫

療（個人）模型論述的主要方向是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合宜的照顧與服務為主，

然而，後續的社會（權利）模型論述的主要方式，將更謹慎地處理「能力」與

「權利行使」兩者之間的關係。（王國羽，2008）換言之，障礙論述與提供服務

推進的潮流，是將早期的照顧服務模式改向權利保障模式發展。然而，分流三

的樣本大致上已經被設定為對「個人照顧及家庭照顧者服務」有需要的障礙者。

換言之，在接受照顧的情境下，障礙者容易被認為是沒有「自主性」的「依賴

者」。實際上，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納入需求評估項目，或許並不是「權利模式」

的目的渡入服務實踐之中，但增強障礙者使用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的動機與服務

的可及性，確實有助於障礙者享有更為平等的公民權利並參與社會（王育瑜，

2012）。因為，自立生活並不是一種服務模式或服務方案就能達成的政策目的，

而是身為公民的障礙者，如何行駛他的公民權利，因此，重點在於去除各種環

境障礙，以及提供障礙者支持服務，當然包括個人助理制度的建立。 

在各項服務中，較能凸顯協助障礙者之自主性建立，強調自我決定生活的

服務項目為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然而，自立生活支持服務僅有 0.8%的表達需求

比例、0%的使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1.4%。無論在表達需要、使用比例，

又或是評估結果中，相對於其他服務項目，都是最低的五名之一。換言之，分

流三的樣本，原則上早就被設定為具有「個人照顧及家庭照顧者服務」的需求；

同時，因中央政府所補助對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服務計畫的服務對象及資

格限制為「未接受機構安置、未聘僱看護（傭）、未領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

貼、日間照顧費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者」，換言之，這是將障礙者的照顧需要和

其自立生活的權利對立起來，在非此即彼的選擇下，選擇照顧服務或許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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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而言是一種方法，但行政機關仍須重視障礙者其自立生活的主張與權利。

特別是，台灣在 2009 年簽署人權兩公約，於 2014 年也跟進簽署了身心障礙者

權利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該公約

重視促進身心障礙者能夠按照其自主性與意願，全面且平等地參與社會生活。

因此，在中央政府劃下「非照顧服務即自立生活支持服務」或「非自立生活支

持服務即照顧服務」的低標前提下，地方政府更應提出相對的自籌資源與高標

的服務提供，在滿足障礙者照顧需要的同時，也要能兼具自立生活與自主意識

提升的精神。畢竟，我們必須同時考量照顧工作的負擔與壓力、照顧者的衍伸

性需要（照顧者自我的生命歷程轉銜、勞動與社會參與、財務之自主性等），以

及台灣社會的照顧文化脈絡。簡言之，任何對障礙福利服務制度的選擇，不管

是公部門的法定福利項目推出，又或者障礙者與照顧者對服務項目的偏好和使

用選擇，都是在既定社會結構下進行。追求「讓障礙者具自主性」的福利服務

制度，是一種相當重要的、具有「平權意識」的世界趨勢，這種觀念的變革與

之後的制度選擇是以「權利模式」作為基礎，並非一蹴可幾，但如果不好好思

考後開始進行，將永遠沒有達成目的的一天。 

（三）障礙者的需求 vs 照顧者的需求 

照顧工作是相當程度負擔的工作，特別是具有道德義務的照顧工作（請見

第二章文獻探討，Goodin, 1985; Kittay, 1999; 賴俊帆，2015）。因此，身權法的

法定福利服務，納入對照顧者的支持服務。當然，照顧者支持服務一般可分為

喘息服務、訓練與團體支持（包含再就業服務），以及其他補充型服務（包含實

際服務或現金給付）。本研究所分析專指照顧者支持的項目包含照顧者支持服

務、照顧者訓練及研習；另外，對於有主要照顧者的障礙者服務，則以各種照

顧服務為主，包含臨時及短期照顧、家庭托顧等。然而，在照顧者支持、照顧

者訓練及研習這兩項中，照顧者支持有 3.1%的表達需求比例、0%的使用比例、

需求評估結果為 5.9%；照顧者訓練及研習有 2.8%的表達需求比例、0.2%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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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5.9%（在表達需求項目中，區分為照顧者支持、照顧

者訓練及研習兩項；在使用服務的項目中，舊版需評表將照顧者支持、照顧者

訓練及研習結合成「照顧者支持及訓練與研習」，新版則僅有照顧者訓練及研

習；在需求評估項目中，則將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練及研習結合成「照顧者

支持暨訓練與研習」）。在臨時及短期照顧、家庭托顧這兩項中，臨時及短期照

顧有 17.1%的表達需求比例、1.5%的使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18.3%；家庭

托顧有 0.6%的表達需求比例、0.1%的使用比例、需求評估結果為 1.7%。 

照顧者的沉重負荷，將可能影響其身心理健康，同時也可能影響到照顧者

本身的生命歷程發展，包含工作、財務，以及社會參與。然而，可明顯看出，

分流三與照顧者有關的服務項目，仍以照顧障礙者的服務為大宗，而針對照顧

者與其家庭的訓練、研習與支持服務（包含訓練、諮詢，了解取得資源的管道

等）無論在表達需要、使用比例，以及需求比例上都相當低。當然，受限於量

化資料的解讀範圍，本研究也無法得知由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及生活重建中心

所提供的各項諸如心理情緒支持、成長團體、諮詢服務與照顧技能或訓練等研

習的服務項目之實際內涵。但要增加針對照顧者與其家庭的訓練、研習與支持

的服務使用，也必須建立完善的家庭照顧者評估工具，及時監測家庭照顧者的

照顧負荷，並檢驗真對障礙者照顧服務的輸送成效。換言之，此項服務提供必

須以系統性的評估工具，瞭解照顧者無法勝任照顧工作或是過度負荷的原因，

才能依據不同類型照顧者的需求而提供最適當服務，進而增進本項服務的使用。 

 （四）生活片段 vs 生命全程 

生命是動態的發展歷程，障礙者的生命也不例外。然而，生命歷程的發展，

不僅僅是生物取向的熟化（biological maturation），更包含社會結構制度化下對

發展階段的轉銜之定義（請見第二章文獻探討 Kohli, 2007）。換言之，障礙者

的生命歷程，除了受到既有服務項目與體制的限制外，同時，這些既有服務項

目的參照對象，則是健常人的生命歷程（請見第二章文獻探討 Priestl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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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障礙者（特別是第一類）經常面臨提早老化的生物發展軌跡，也因此，

壓縮了生命歷程的總體時期與各階段期間。然而，如何依據各個不同的生命階

段（life stage）中，設計出符合障礙者需要的服務方案，則顯得十分重要。 

然而，本研究的分析對象，於鑑定制度後被認定為需要各種個人與家庭照

顧服務，這一方面凸顯出健常人依據年齡階段所塑畫出來的依賴期（幼年、年

老），以及獨立期（成年就業期）的生命歷程，並不是用於鑑定之後被畫入分流

三的障礙者；但我們仍希望能夠依靠健常人的年齡階段，預期切割出，落入哪

個年齡階段的障礙者，需要何種服務項目，這是相當弔詭的現象。當然，第四

章第五節的分析中，依據（適用於障礙者的）年齡階段劃分，從後見之明來看，

除了具有年齡限制的服務項目外，也能看出部份服務項目其不同年齡階段的使

用、需求比例。但是，這並不能代表，各項服務就能串構起障礙者的生命歷程。

如同第二章文獻分析所論及的：障礙者的個案管理與轉銜管理，無論在抽象的

概念區辨，或者具體的實務套用上，於台灣的障礙者福利政策與制度落實中，

均無法看出服務項目做為潤滑劑而促使「成功轉銜」，甚至，極端依賴者僅重度

使用機構的照顧服務，更談不上生命歷程的階段轉銜。然而，我們必須正視障

礙者的生命做為動態生物熟化過程所具備的社會意義，回到以「權利模式」做

為服務基礎的各種服務方案之細節，就需要有更多細緻化的服務內容，不僅消

極滿足障礙者的照顧需要，而是更積極地提供真正的、帶有時間與發展動態觀

點的全人服務。 

 （五）分流了甚麼 vs 為了甚麼而分流 

從歷史的角度來看，判定「誰是障礙者」的方法經常就決定了障礙者的「法

定福利資格」。同時，判定的模式也將影響後續的政策論述模式、福利服務提供

的項目，以及服務輸送的型式。從醫療模式與社會模式的對立論述，到 ICF 調

節而成的「生理心理與社會模式」可以看出，障礙是個人的身心狀況與社會環

境所互動的結果。也因此，各項福利服務的目的，應是消弭障礙，讓障礙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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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自由地生存於社會之中，追求自己的人生計畫，參與社會。然而，政策的制

定與福利服務的落實，常因各種社會和政治因素導致落差。在本研究中，最明

顯的例子就是障礙鑑定後的福利服務分流。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可得知，勾選

了「照顧服務」表達性需要項目者，才會進入需求評估階段。也因此，在本次

對分流三樣本的分析中顯示：居住處所、障礙類別與程度，以及是否有主要照

顧者這三項因素，大致上已能了解障礙者的表達性需要、使用服務狀況，或者

是需求評估結果之趨勢。這並不能說，這三項因素決定了障礙者的需求評估結

果，而是必須退後一步來看，是哪一類型的障礙者（從資料中可以得知，超過

六成居於機構中、五成沒有主要照顧者，損傷類別多為第一類與多重者），勾選

了何種表達性需要的「服務項目」，才會落入分流三的歸類。換言之，回應了本

研究第一章所述，身權法明定了許多「法定福利」，原用意在於確保以「權利論

述」的政策基礎，但落實於服務實踐中，卻因為人流、金流與物流的考量，由

中央政府確立、地方政府執行的整套從「全體鑑定」到「分流需評」，最後再到

「分眾服務」的一連串流程。 

後果就是：以法定福利框限了障礙者服務需要的想像；同時，落入分流一

和二者，除了定期收到關懷信及電話評估外，不需經過分流三之需求評估程序，

僅需符合各項福利費用補助辦法，即可取得福利資源。例如：分流二原以勾選

「輔具需要」為大宗，但分流三使用輔具之現況與結果，也顯示了輔具服務對

分流三障礙者的重要性，然而，於新版評估表中，需求評估項目卻拿掉輔具的

題項。學理上，新制鑑定後，應不論分流都需經需求評估；實務上，因各項因

素導致僅有分流三接受需評。分流歸類的落差來自身心障礙總體人口群內部的

異質性；但同時也顯現了分流後三個群體之間的多樣性。這是未來地方政府在

釐清行政範圍內，身心障礙人口統計與需要整體輪廓之重要挑戰。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最大的限制來自於資料。一般來說，經驗資料的分析，特別是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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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研究，多屬於資料驅動（data driven）的研究類屬。換言之，分析的資料

本身，除了變項定義完備外，樣本來源，以及具備多個資料庫間資料連結之條

件，是能夠完全解釋欲解釋對象的決定因素。 

據此，就資料方面，首先，本研究於投標時所提出之研究設計，乃針對連

結鑑定制度-需求評估-福利服務-後追管理這四項緊密結合之要素。然而，實際

上，僅取得需求評估與服務輸送之資料。但需求評估與服務輸送分屬兩個不同

資料庫，因為新制鑑定之樣本可能因為證效到期再次鑑定，導致需求評估資料

中，該樣本重複出現，且需求評估日期與服務輸送日期並不相等，導致需求評

估資料與服務輸送資料之間無法連結。因此，本研究僅針對需求評估資料的 1.

基本資料；2.表達性需要；3.使用服務；以及 4.評估結果，進行描述統計與交叉

分析。其次，需求評估資料的樣本，也未能涵蓋桃園市所有分流三之障礙者，

因為目前仍處於換證與鑑定之過程中，可能部份未換證者未進行需求評估，導

致某些服務項目的需要或使用被低估或高估。最後，因需求評估表於 2015 年

經過改版，前後版本之項目不見得相符合對應，因此，如果服務項目為新版評

估表特有，實際上，該項目的分析樣本僅有 687 筆，不見得能夠完全解釋桃園

市分流三障礙者的福利需求。 

另一方面，如果要了解某個服務項目的表達性需要、使用，以及被評定需

要的決定因素，則需要透過更嚴謹的多變項分析或複回歸分析。然而，本案的

分析資料中，作為依變項的表達性需要、使用，以及被評定需要均屬於二元間

斷變項；此外，自變項也大都為多元間斷變項，即使能夠以 Probit or Logist Model

搭配虛擬變項處理，仍有許多最佳線性不偏估計的統計分配假設需要處理，資

料本身也擁有無法達到配適 Probit or Logist Model 假設的可能性。同時，部份

服務項目也可能僅有少數障礙者勾選需要、使用，以及被評定需要。因此，在

符合研究目的與有限的時間內，本研究僅以交叉表呈現每個服務項目之使用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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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前述之服務輸送資料，除了無法與需求評估資料連結外，該資料本

身也僅有位於同一欄位的各種服務項目（即需求評估結果）、使用與否，以及一

線社工人員所撰寫的質性服務使用記錄。無法進一步進行描述統計與交叉分析。 

三、後續研究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限制，作者提出以下三項後續研究建議： 

 （一）資料分析 

    新制鑑定、需求評估，以及服務輸送，這三種資料構成社工個管與服務後

追的依據。首先，因為前述三者都具有時間動態的特徵，作者建議進行後續研

究之前，需結合社工督導、一線社工員、研究人員，以及系統商，搭配實際狀

況的時間動態，進行資料庫之間的串構檢討與資料格式的改善。其次，如果前

項未能即時處理，則建議後續分析者，可以分析每個樣本的最新資訊，但必須

建立需求評估與服務輸送之間的日期格式，搭配樣本的身分證字號進行勾稽。

最後，在有較多充裕研究時間，以及能夠解決部份服務項目樣本過少的前提下，

考慮以多變項分析了解每項服務項目的表達性需要、使用，以即被評定需要的

決定因素。 

 （二）研究取向 

量化的數據只能夠顯示樣本全貌的普遍性。根據服務輸送的資料顯示，有

非常多社工質化紀錄，討論每個樣本的個人、家庭、環境，以及服務使用狀況。

這些資料可觀察出更多障礙者鑑定、需評，以及服務使用的異質性。另外，針

對特定的關鍵人（key person）進行深度訪談或焦點團體，也是為了瞭解特定現

象常採用的資料蒐集方法。因此，後續研究除了以既定的政府資料庫進行統計

分析，也建議根據特定的研究目的，採用適當的質性資料蒐集方式，必定能更

貼近障礙者鑑定、需評，以及服務使用的現況。更為具體的建議則包含以各項

表達需要、服務使用，以及需評結果之比例為依據，利用最多（少）需要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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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障礙類別、程度、居住處所、有無障礙者，立意選擇樣本進行深度訪

談或焦點座談，研究對象除了障礙者外，也應包含照顧者、機構人員，以及公

部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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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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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居家護理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0% 99.0% 

性別    

男 2034 1.0% 99.0% 

女 1365 0.9% 99.1%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0.4% 99.6% 

50歲以上 2184 1.3% 98.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9% 99.1% 

國中 511 1.6% 98.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1% 98.9% 

大學以上 162 0.6% 99.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0% 99.0% 

中低收入戶 332 0.9% 99.1% 

低收入戶 322 0.6% 99.4%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4% 98.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2.4% 97.6%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4% 99.6% 

中壢區 496 2.4% 97.6%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2.4% 97.6%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1.4% 98.6% 

大溪區 213 0.5% 99.5% 

龍潭區 408 1.0% 99.0%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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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居家護理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0% 99.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4% 99.6%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8% 98.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3% 98.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4% 98.6% 

重度 967 0.8% 99.2% 

中度 872 1.3% 98.7% 

輕度 476 0.4% 99.6%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1% 99.9%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1.0% 99.0%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8% 98.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2.2% 97.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4% 99.6%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9% 99.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5% 98.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5.7%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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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居家復健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6% 99.4% 

性別    

男 2034 0.6% 99.4% 

女 1365 0.6% 99.4%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0.9% 99.1%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8% 99.2% 

國中 511 0.6% 99.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5% 99.5%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7% 99.3% 

中低收入戶 332 0.6% 99.4%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5% 99.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5% 98.5%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4% 99.6% 

中壢區 496 1.4% 98.6%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1.2% 98.8%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0.5% 99.5%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1.1% 98.9% 

大園區 113 0.9% 99.1%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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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居家復健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6% 99.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1% 99.9%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1.3% 98.7%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9% 99.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0% 99.0% 

重度 967 0.6% 99.4% 

中度 872 0.5% 99.5% 

輕度 476 0.4% 99.6%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1% 99.9%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6% 99.4%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2% 98.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1.5% 98.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1% 99.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9% 99.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4.0%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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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4.1% 95.9% 

性別    

男 2034 4.1% 95.9% 

女 1365 4.2% 95.8%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7.0% 93.0% 

6-17歲 382 7.3% 92.7% 

18-49歲 691 5.5% 94.5% 

50歲以上 2184 2.9% 97.1%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4.8% 95.2% 

國中 511 2.2% 97.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4.7% 95.3% 

大學以上 162 4.9% 95.1%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4.0% 96.0% 

中低收入戶 332 4.5% 95.5% 

低收入戶 322 4.3% 95.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4.5% 95.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0.9% 89.1% 

   機構 2174 0.3% 99.7%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4.4% 95.6% 

中壢區 496 6.7% 93.3% 

平鎮區 286 3.1% 96.9% 

八德區 245 3.3% 96.7% 

楊梅區 247 0.4% 99.6% 

蘆竹區 145 7.6% 92.4% 

大溪區 213 1.4% 98.6% 

龍潭區 408 3.2% 96.8% 

龜山區 284 7.4% 92.6%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4.2% 95.8%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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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4.1% 95.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3.6% 96.4% 

第二類 100 5.0% 95.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7.8% 92.2%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8.1% 91.9% 

第七類 596 5.2% 94.8%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3.9% 96.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4.6% 95.4% 

重度 967 3.3% 96.7% 

中度 872 3.7% 96.3% 

輕度 476 6.1% 93.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6.3% 93.7% 

老年退化 59 5.1% 94.9% 

後天疾病 2193 3.2% 96.8%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7.8% 92.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10.2% 89.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2% 97.8%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8.4% 91.6%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0.0% 9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6.0%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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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送餐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7% 99.3% 

性別    

男 2034 0.6% 99.4% 

女 1365 0.8% 99.2%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1.3% 98.7% 

50歲以上 2184 0.6% 99.4%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4% 99.6% 

國中 511 1.4% 98.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5% 99.5% 

大學以上 162 1.2% 98.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3% 99.7% 

中低收入戶 332 1.2% 98.8% 

低收入戶 322 2.5% 97.5%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7% 99.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8% 98.2% 

   機構 2174 0.0%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5% 99.5% 

中壢區 496 0.8% 99.2% 

平鎮區 286 1.0% 99.0% 

八德區 245 1.6% 98.4%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0.7% 99.3%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0.7% 99.3% 

龜山區 284 1.1% 98.9%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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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送餐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7% 99.3%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6% 99.4% 

第二類 100 2.0% 98.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5% 98.5%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3% 99.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5% 99.5% 

重度 967 0.5% 99.5% 

中度 872 0.9% 99.1% 

輕度 476 1.3% 98.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3% 99.7%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0.7% 99.3%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7% 99.3%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8% 99.2%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5% 99.5%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3% 99.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4%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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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友善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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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友善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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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生活重建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1% 98.9% 

性別    

男 2034 1.2% 98.8% 

女 1365 1.1% 98.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3.2% 96.8% 

50歲以上 2184 0.7% 99.3%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5% 99.5% 

國中 511 1.4% 98.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9% 98.1% 

大學以上 162 4.3% 95.7%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2% 98.8% 

中低收入戶 332 0.9% 99.1% 

低收入戶 322 1.6% 98.4%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9% 99.1%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2.8% 97.2%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5% 99.5% 

中壢區 496 1.8% 98.2% 

平鎮區 286 1.0% 99.0% 

八德區 245 1.2% 98.8% 

楊梅區 247 1.6% 98.4%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1.9% 98.1%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1.4% 98.6%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4.2% 95.8%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1.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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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生活重建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1% 98.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8% 99.2% 

第二類 100 15.0% 85.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0.8% 99.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6% 99.4%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3% 99.7% 

重度 967 2.1% 97.9% 

中度 872 1.3% 98.7% 

輕度 476 1.1% 98.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3% 99.7%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1.4% 98.6%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4% 98.6%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8% 99.2%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1.9% 98.1%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4% 98.6%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6% 97.4%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6%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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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心理重建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9% 97.1% 

性別    

男 2034 3.2% 96.8% 

女 1365 2.4% 97.6%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4.7% 95.3% 

18-49歲 691 7.7% 92.3% 

50歲以上 2184 1.2% 98.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1% 98.9% 

國中 511 3.9% 96.1%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5.3% 94.7% 

大學以上 162 13.0% 87.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3.2% 96.8% 

中低收入戶 332 1.5% 98.5% 

低收入戶 322 1.9% 98.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8% 97.2%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8.0% 92.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3.4% 96.6% 

中壢區 496 2.8% 97.2% 

平鎮區 286 3.5% 96.5% 

八德區 245 3.7% 96.3% 

楊梅區 247 1.2% 98.8% 

蘆竹區 145 4.1% 95.9% 

大溪區 213 3.3% 96.7% 

龍潭區 408 2.9% 97.1% 

龜山區 284 2.5% 97.5% 

大園區 113 0.9% 99.1% 

觀音區 71 4.2% 95.8%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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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心理重建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9% 97.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4.7% 95.3% 

第二類 100 6.0% 94.0% 

第三類 7 14.3% 85.7%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5.3% 94.7%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8% 98.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0% 99.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5% 99.5% 

重度 967 1.1% 98.9% 

中度 872 3.6% 96.4% 

輕度 476 10.1% 89.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3.5% 96.5%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2.9% 97.1%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4.2% 95.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6% 98.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1.7% 98.3%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6.4% 93.6% 

四天以上 1237 4.9% 95.1%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8% 97.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7.5% 92.5%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4.2% 95.8% 

十二小時以上 349 3.4%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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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社區居住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4% 99.6% 

性別    

男 2034 0.3% 99.7% 

女 1365 0.4% 99.6%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1.2% 98.8% 

50歲以上 2184 0.2% 99.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2% 99.8% 

國中 511 0.2% 99.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1% 98.9%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4% 99.6%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2% 99.8%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4% 99.6% 

   機構 2174 0.3% 99.7%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1.0% 99.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0.7% 99.3%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1.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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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 社區居住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4% 99.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7% 99.3%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2% 99.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1% 99.9% 

重度 967 0.3% 99.7% 

中度 872 0.2% 99.8% 

輕度 476 0.6% 99.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8% 99.2%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2% 99.8%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6% 99.4%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5.3% 94.7%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5% 99.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4% 99.6%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4% 98.6%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6%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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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7 婚姻及生育輔導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4% 99.6% 

性別    

男 2034 0.4% 99.6% 

女 1365 0.4% 99.6%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1.6% 98.4% 

50歲以上 2184 0.1% 99.9%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1% 99.9% 

國中 511 0.6% 99.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6% 99.4% 

大學以上 162 3.1% 96.9%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3% 99.7% 

中低收入戶 332 0.3% 99.7%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2% 98.8%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2% 98.8%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0% 99.0% 

中壢區 496 0.4% 99.6% 

平鎮區 286 1.0% 99.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0.7% 99.3%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0.4% 99.6%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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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8 婚姻及生育輔導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4% 99.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9% 99.1%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2% 99.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1% 99.9% 

重度 967 0.1% 99.9% 

中度 872 0.5% 99.5% 

輕度 476 1.9% 98.1%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5% 99.5%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5% 99.5%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3% 99.7%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4% 99.6%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1% 99.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9% 99.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3%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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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9 日間照顧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6.9% 93.1% 

性別    

男 2034 7.1% 92.9% 

女 1365 6.5% 93.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64.1% 35.9% 

6-17歲 382 17.3% 82.7% 

18-49歲 691 7.4% 92.6% 

50歲以上 2184 1.1% 98.9%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9.5% 90.5% 

國中 511 2.7% 97.3%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6.1% 93.9% 

大學以上 162 1.2% 98.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6.9% 93.1% 

中低收入戶 332 6.9% 93.1% 

低收入戶 322 1.6% 98.4%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0.4% 89.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7.9% 82.1% 

   機構 2174 0.6% 99.4%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0.1% 89.9% 

中壢區 496 6.7% 93.3% 

平鎮區 286 8.7% 91.3% 

八德區 245 12.7% 87.3% 

楊梅區 247 4.5% 95.5% 

蘆竹區 145 11.0% 89.0% 

大溪區 213 4.2% 95.8% 

龍潭區 408 2.2% 97.8% 

龜山區 284 4.6% 95.4%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5.6% 94.4% 

新屋區 61 3.3% 96.7%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1.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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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0 日間照顧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6.9% 93.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8.4% 91.6%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3.9% 96.1%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5% 98.5%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8.8% 91.2%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5.4% 94.6% 

重度 967 5.9% 94.1% 

中度 872 11.2% 88.8% 

輕度 476 4.6% 95.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2.2% 77.8% 

老年退化 59 3.4% 96.6% 

後天疾病 2193 2.3% 97.7%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14.3% 85.7%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0.0% 9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3.5% 86.5%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4% 99.6%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3.9% 96.1%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17.6% 82.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4.0% 96.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8.0% 82.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1.9% 78.1%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0.9%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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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9% 99.1% 

性別    

男 2034 0.7% 99.3% 

女 1365 1.1% 98.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4.3% 95.7%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0.6% 99.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4.3% 95.7%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7% 99.3% 

中低收入戶 332 0.3% 99.7%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6% 97.4%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2.3% 97.7%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0% 99.0% 

中壢區 496 1.0% 99.0%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0.4% 99.6% 

楊梅區 247 2.4% 97.6% 

蘆竹區 145 0.7% 99.3% 

大溪區 213  100.0%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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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2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9% 99.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9% 98.1%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3% 99.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0.5% 99.5% 

中度 872 1.7% 98.3% 

輕度 476 0.4% 99.6%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3.5% 96.5%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1% 99.9%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3% 98.7%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5% 99.5%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2.6% 97.4%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1.5% 98.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8% 98.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2% 98.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3%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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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3 全日型住宿式照顧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70.1% 29.9% 

性別    

男 2034 68.2% 31.8% 

女 1365 73.0% 27.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3.5% 96.5% 

6-17歲 382 13.6% 86.4% 

18-49歲 691 56.6% 43.4% 

50歲以上 2184 88.6% 11.4%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70.1% 29.9% 

國中 511 71.6% 28.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64.5% 35.5% 

大學以上 162 56.8% 43.2%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71.1% 28.9% 

中低收入戶 332 69.6% 30.4% 

低收入戶 322 80.7% 19.3%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57.3% 42.7%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9.2% 80.8% 

   機構 2174 98.6% 1.4%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65.7% 34.3% 

中壢區 496 63.1% 36.9% 

平鎮區 286 68.5% 31.5% 

八德區 245 52.2% 47.8% 

楊梅區 247 81.0% 19.0% 

蘆竹區 145 60.7% 39.3% 

大溪區 213 80.3% 19.7% 

龍潭區 408 82.4% 17.6% 

龜山區 284 76.4% 23.6% 

大園區 113 63.7% 36.3% 

觀音區 71 70.4% 29.6% 

新屋區 61 77.0% 23.0% 

復興區 7 42.9% 57.1% 

非桃園市 92 89.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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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4 全日型住宿式照顧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70.1% 29.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59.8% 40.2% 

第二類 100 43.0% 57.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64.7% 35.3% 

第五類 19 73.7% 26.3% 

第六類 37 64.9% 35.1% 

第七類 596 79.9% 20.1%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80.6% 19.4%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86.7% 13.3% 

重度 967 80.1% 19.9% 

中度 872 58.7% 41.3% 

輕度 476 37.2% 62.8%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31.7% 68.3% 

老年退化 59 71.2% 28.8% 

後天疾病 2193 81.8% 18.2% 

交通事故 82 73.2% 26.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85.7% 14.3% 

職業傷害 16 62.5% 37.5% 

其他事故傷害 60 73.3% 26.7%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48.6% 51.4%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90.9% 9.1%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96.6% 3.4% 

二天 76 89.5% 10.5% 

三天 47 85.1% 14.9% 

四天以上 1237 33.0% 67.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76.4% 23.6%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4.3% 75.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2.3% 77.7% 

十二小時以上 349 37.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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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5 夜間住宿式照顧（舊版評估表）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2712 - 100.0% 

性別    

男 1640 - 100.0% 

女 1072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 100.0% 

18-49歲 473 - 100.0% 

50歲以上 1783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 100.0%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 100.0% 

大學以上 133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 100.0%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 100.0%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 100.0% 

平鎮區 228 - 100.0% 

八德區 193 - 100.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 100.0%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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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6 夜間住宿式照顧（舊版評估表）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2712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 100.0%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 100.0% 

中度 722 - 100.0% 

輕度 409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 100.0%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 100.0%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2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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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7 課後照顧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7% 97.3% 

性別    

男 2034 2.9% 97.1% 

女 1365 2.5% 97.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24.1% 75.9%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4.5% 95.5% 

國中 511 2.0% 98.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2% 99.8%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1% 97.9% 

中低收入戶 332 3.0% 97.0% 

低收入戶 322 3.1% 96.9%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5.5% 94.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7.6% 92.4%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3% 97.7% 

中壢區 496 4.8% 95.2%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5.7% 94.3% 

楊梅區 247 2.0% 98.0% 

蘆竹區 145 4.8% 95.2% 

大溪區 213 1.4% 98.6% 

龍潭區 408 1.0% 99.0% 

龜山區 284 0.4% 99.6% 

大園區 113 8.0% 92.0%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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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8 課後照顧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7% 97.3%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5.4% 94.6% 

第二類 100 3.0% 97.0% 

第三類 7 28.6% 71.4%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8% 99.2%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7% 99.3% 

重度 967 1.0% 99.0% 

中度 872 2.8% 97.2% 

輕度 476 10.3% 89.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1.0% 89.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4% 99.6%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5.5% 94.5%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7.1% 92.9%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7% 98.3%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0.4% 89.6%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1.2% 88.8% 

十二小時以上 349 3.7%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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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9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8% 99.2% 

性別    

男 2034 0.9% 99.1% 

女 1365 0.6% 99.4%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2.6% 97.4% 

50歲以上 2184 0.3% 99.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3% 99.7% 

國中 511 1.0% 99.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4% 98.6% 

大學以上 162 3.1% 96.9%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7% 99.3% 

中低收入戶 332 0.6% 99.4%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9% 99.1%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8% 98.2%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0% 99.0% 

中壢區 496 0.2% 99.8% 

平鎮區 286 0.7% 99.3% 

八德區 245 0.4% 99.6%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1.4% 98.6%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2.1% 97.9% 

大園區 113 1.8% 98.2%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2.2%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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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0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8% 99.2%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7% 99.3% 

第二類 100 2.0% 98.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3% 98.7%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5% 99.5%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2% 99.8% 

重度 967 0.8% 99.2% 

中度 872 0.8% 99.2% 

輕度 476 1.9% 98.1%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4% 99.6%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9% 99.1% 

交通事故 82 2.4% 97.6%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1% 98.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5% 99.5%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1.2% 98.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8% 99.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2% 98.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7%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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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1 行為輔導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1% 98.9% 

性別    

男 2034 1.5% 98.5% 

女 1365 0.5% 99.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4.7% 95.3% 

18-49歲 691 2.0% 98.0% 

50歲以上 2184 0.2% 99.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8% 99.2% 

國中 511 2.0% 98.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4% 98.6% 

大學以上 162 1.2% 98.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1% 98.9% 

中低收入戶 332 0.6% 99.4%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7% 98.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0% 97.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2% 98.8% 

中壢區 496 1.4% 98.6%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0.4% 99.6% 

蘆竹區 145 2.8% 97.2% 

大溪區 213 0.5% 99.5%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1.8% 98.2%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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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2 行為輔導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1% 98.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2% 97.8%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5% 99.5%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2% 99.8% 

重度 967 0.3% 99.7% 

中度 872 1.4% 98.6% 

輕度 476 3.6% 96.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9% 97.1%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0.6% 99.4%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0% 98.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4.3% 95.7% 

四天以上 1237 2.3% 97.7%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6% 98.4%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3% 97.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3% 97.7%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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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3 情緒支持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3% 99.7% 

性別    

男 2034 0.3% 99.7% 

女 1365 0.3% 99.7%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0.7% 99.3% 

50歲以上 2184 0.2% 99.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1% 99.9% 

國中 511 0.4% 99.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0% 99.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2% 99.8% 

中低收入戶 332 0.3% 99.7% 

低收入戶 322 0.6% 99.4%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7% 99.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8% 99.2%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5% 99.5% 

中壢區 496 0.2% 99.8% 

平鎮區 286 0.7% 99.3%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1.4% 98.6%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0.4% 99.6%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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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4 情緒支持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3% 99.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4% 99.6%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14.3% 85.7%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5.3% 94.7%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2% 99.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0.2% 99.8% 

輕度 476 1.3% 98.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3% 99.7%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3% 99.7%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2% 99.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4% 99.6%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2% 99.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3% 99.7%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3%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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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5 復康巴士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5.4% 94.6% 

性別    

男 2034 5.4% 94.6% 

女 1365 5.6% 94.4%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4.2% 95.8% 

6-17歲 382 3.4% 96.6% 

18-49歲 691 3.8% 96.2% 

50歲以上 2184 6.4% 93.6%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4.5% 95.5% 

國中 511 7.0% 93.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5.1% 94.9% 

大學以上 162 6.2% 93.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5.8% 94.2% 

中低收入戶 332 4.8% 95.2% 

低收入戶 322 5.0% 95.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3.8% 96.2%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7.3% 92.7% 

   機構 2174 4.4% 95.6%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6.3% 93.7% 

中壢區 496 4.4% 95.6% 

平鎮區 286 4.2% 95.8% 

八德區 245 5.3% 94.7% 

楊梅區 247 3.2% 96.8% 

蘆竹區 145 13.8% 86.2% 

大溪區 213 6.6% 93.4% 

龍潭區 408 2.7% 97.3% 

龜山區 284 8.5% 91.5% 

大園區 113 5.3% 94.7% 

觀音區 71 2.8% 97.2% 

新屋區 61 3.3% 96.7%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5.4%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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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6 復康巴士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5.4% 94.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3% 97.7% 

第二類 100 4.0% 96.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3.9% 96.1% 

第五類 19 5.3% 94.7% 

第六類 37 21.6% 78.4% 

第七類 596 9.7% 90.3%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6.8% 93.2%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5.0% 95.0% 

重度 967 6.9% 93.1% 

中度 872 4.9% 95.1% 

輕度 476 5.3% 94.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4% 97.6% 

老年退化 59 3.4% 96.6% 

後天疾病 2193 6.5% 93.5% 

交通事故 82 9.8% 90.2%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5.0% 95.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5.6% 94.4%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5.2% 94.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1.1% 98.9%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7.0% 93.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7% 98.3%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8.1% 91.9%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9.6% 90.4% 

十二小時以上 349 7.7%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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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7 輔具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4.4% 75.6% 

性別    

男 2034 25.2% 74.8% 

女 1365 23.2% 76.8%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27.5% 72.5% 

6-17歲 382 11.8% 88.2% 

18-49歲 691 13.6% 86.4% 

50歲以上 2184 29.8% 70.2%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25.7% 74.3% 

國中 511 24.3% 75.7%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7.7% 82.3% 

大學以上 162 26.5% 73.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4.7% 75.3% 

中低收入戶 332 27.1% 72.9% 

低收入戶 322 19.9% 80.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4.2% 75.8%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20.2% 79.8% 

   機構 2174 26.8% 73.2%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6.7% 73.3% 

中壢區 496 20.6% 79.4% 

平鎮區 286 21.3% 78.7% 

八德區 245 27.3% 72.7% 

楊梅區 247 10.9% 89.1% 

蘆竹區 145 29.7% 70.3% 

大溪區 213 22.5% 77.5% 

龍潭區 408 28.2% 71.8% 

龜山區 284 31.0% 69.0% 

大園區 113 31.9% 68.1% 

觀音區 71 22.5% 77.5% 

新屋區 61 18.0% 82.0%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19.6% 80.4% 

 

153



表 4-2-38 輔具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4.4% 75.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3.1% 86.9% 

第二類 100 41.0% 59.0% 

第三類 7 14.3% 85.7% 

第四類 51 19.6% 80.4% 

第五類 19 26.3% 73.7% 

第六類 37 32.4% 67.6% 

第七類 596 34.7% 65.3%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31.2% 68.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33.3% 66.7% 

重度 967 27.2% 72.8% 

中度 872 22.2% 77.8% 

輕度 476 15.3% 84.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1.0% 89.0% 

老年退化 59 33.9% 66.1% 

後天疾病 2193 27.7% 72.3% 

交通事故 82 31.7% 68.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42.9% 57.1% 

職業傷害 16 50.0% 5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26.7% 73.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7.6% 72.4%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21.1% 78.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34.5% 65.5% 

二天 76 44.7% 55.3% 

三天 47 38.3% 61.7% 

四天以上 1237 23.8% 76.2%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30.8% 69.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4.8% 85.2%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2.3% 77.7% 

十二小時以上 349 35.5%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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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9 臨時及短期照顧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7.1% 82.9% 

性別    

男 2034 17.9% 82.1% 

女 1365 15.8% 84.2%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61.3% 38.7% 

6-17歲 382 56.3% 43.7% 

18-49歲 691 15.1% 84.9% 

50歲以上 2184 8.0% 92.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20.3% 79.7% 

國中 511 13.1% 86.9%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5.4% 84.6% 

大學以上 162 18.5% 81.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6.3% 83.7% 

中低收入戶 332 16.6% 83.4% 

低收入戶 322 11.2% 88.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6.5% 73.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5.1% 54.9% 

   機構 2174 1.4% 98.6%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4.6% 75.4% 

中壢區 496 18.3% 81.7% 

平鎮區 286 12.6% 87.4% 

八德區 245 30.2% 69.8% 

楊梅區 247 8.9% 91.1% 

蘆竹區 145 27.6% 72.4% 

大溪區 213 8.9% 91.1% 

龍潭區 408 7.1% 92.9% 

龜山區 284 19.0% 81.0% 

大園區 113 15.0% 85.0% 

觀音區 71 12.7% 87.3% 

新屋區 61 4.9% 95.1% 

復興區 7 42.9% 57.1% 

非桃園市 92 4.3%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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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0 臨時及短期照顧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17.1% 82.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1.1% 78.9% 

第二類 100 24.0% 76.0% 

第三類 7 14.3% 85.7% 

第四類 51 13.7% 86.3% 

第五類 19 5.3% 94.7% 

第六類 37 16.2% 83.8% 

第七類 596 13.6% 86.4% 

第八類 1 100.0% - 

多重障礙 1176 13.8% 86.2%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0.6% 89.4% 

重度 967 15.3% 84.7% 

中度 872 21.6% 78.4% 

輕度 476 29.2% 70.8%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1.7% 58.3% 

老年退化 59 18.6% 81.4% 

後天疾病 2193 9.4% 90.6% 

交通事故 82 11.0% 89.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14.3% 85.7% 

職業傷害 16 18.8% 81.3% 

其他事故傷害 60 15.0% 85.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2.6% 67.4%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2.1% 97.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1.1% 98.9% 

二天 76 6.6% 93.4% 

三天 47 6.4% 93.6% 

四天以上 1237 42.6% 57.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9.0% 91.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7.0% 53.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56.9% 43.1% 

十二小時以上 349 46.4%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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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1 照顧者支持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3.1% 96.9% 

性別    

男 2034 3.4% 96.6% 

女 1365 2.5% 97.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1.4% 98.6% 

6-17歲 382 8.9% 91.1% 

18-49歲 691 4.1% 95.9% 

50歲以上 2184 1.8% 98.2%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2.5% 97.5% 

國中 511 4.1% 95.9%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4.3% 95.7% 

大學以上 162 3.7% 96.3%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5% 97.5% 

中低收入戶 332 4.1% 95.9% 

低收入戶 322 4.3% 95.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3.7% 96.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8.2% 91.8%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3% 97.7% 

中壢區 496 3.8% 96.2% 

平鎮區 286 3.5% 96.5% 

八德區 245 4.1% 95.9% 

楊梅區 247 2.0% 98.0% 

蘆竹區 145 7.6% 92.4% 

大溪區 213 2.8% 97.2% 

龍潭區 408 2.2% 97.8% 

龜山區 284 3.2% 96.8%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4.2% 95.8%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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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2 照顧者支持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3.1% 96.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5.5% 94.5%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1.5% 98.5%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4% 98.6%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4% 98.6% 

重度 967 2.0% 98.0% 

中度 872 3.7% 96.3% 

輕度 476 8.2% 91.8%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5.7% 94.3%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2.4% 97.6%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5.6% 94.4%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8% 99.2%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6.4% 93.6% 

四天以上 1237 7.1% 92.9%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8% 97.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8.4% 91.6%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5.0% 95.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8.9%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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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3 家庭托顧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6% 99.4% 

性別    

男 2034 0.5% 99.5% 

女 1365 0.7% 99.3%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0% 99.0% 

18-49歲 691 1.3% 98.7% 

50歲以上 2184 0.4% 99.6%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4% 99.6% 

國中 511 0.2% 99.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6% 98.4%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6% 99.4% 

中低收入戶 332 0.9% 99.1%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7% 99.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5% 98.5%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5% 99.5% 

中壢區 496 0.6% 99.4% 

平鎮區 286 1.0% 99.0%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0.4% 99.6%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2.2%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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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4 家庭托顧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0.6% 99.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8% 99.2%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0% 99.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3% 99.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7% 99.3% 

重度 967 0.7% 99.3% 

中度 872 0.6% 99.4% 

輕度 476 0.6% 99.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5% 98.5%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4% 99.6%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1% 98.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1.5% 98.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5% 99.5%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2% 98.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5% 98.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7%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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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5 照顧者訓練及研習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8% 97.2% 

性別    

男 2034 3.3% 96.7% 

女 1365 2.1% 97.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3.5% 96.5% 

6-17歲 382 7.1% 92.9% 

18-49歲 691 4.1% 95.9% 

50歲以上 2184 1.6% 98.4%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2.5% 97.5% 

國中 511 2.3% 97.7%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4.2% 95.8% 

大學以上 162 5.6% 94.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3.1% 96.9% 

中低收入戶 332 1.8% 98.2%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3.8% 96.2%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7.5% 92.5%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3.3% 96.7% 

中壢區 496 3.6% 96.4% 

平鎮區 286 1.4% 98.6% 

八德區 245 3.3% 96.7% 

楊梅區 247 1.2% 98.8% 

蘆竹區 145 5.5% 94.5% 

大溪區 213 2.3% 97.7% 

龍潭區 408 1.7% 98.3% 

龜山區 284 4.2% 95.8%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1.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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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6 照顧者訓練及研習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2.8% 97.2%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5.0% 95.0% 

第二類 100 2.0% 98.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1.7% 98.3%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0% 99.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3% 98.7% 

重度 967 1.4% 98.6% 

中度 872 3.8% 96.2% 

輕度 476 7.8% 92.2%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5.5% 94.5% 

老年退化 59 3.4% 96.6% 

後天疾病 2193 2.1% 97.9%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5.0% 95.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7% 99.3%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6.4% 93.6% 

四天以上 1237 6.4% 93.6%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1% 97.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7.2% 92.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6.2% 93.8% 

十二小時以上 349 7.7%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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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7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3.3% 96.7% 

性別    

男 2034 3.5% 96.5% 

女 1365 2.9% 97.1%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4.2% 95.8% 

18-49歲 691 6.7% 93.3% 

50歲以上 2184 2.2% 97.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2.5% 97.5% 

國中 511 5.3% 94.7%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3.7% 96.3% 

大學以上 162 3.7% 96.3%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7% 97.3% 

中低收入戶 332 2.1% 97.9% 

低收入戶 322 4.7% 95.3%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5.9% 94.1%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7.7% 92.3% 

   機構 2174 0.8% 99.2%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3.3% 96.7% 

中壢區 496 3.2% 96.8% 

平鎮區 286 3.1% 96.9% 

八德區 245 6.5% 93.5% 

楊梅區 247 1.2% 98.8% 

蘆竹區 145 2.1% 97.9% 

大溪區 213 3.3% 96.7% 

龍潭區 408 2.7% 97.3% 

龜山區 284 4.6% 95.4%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2.8% 97.2% 

新屋區 61 4.9% 95.1%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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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8 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表達性需求狀況（續）（人次；％） 

 次數 有表達性需求 無表達性需求 

 3399 3.3% 96.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4.3% 95.7% 

第二類 100 3.0% 97.0% 

第三類 7 28.6% 71.4%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15.8% 84.2%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3.5% 96.5%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7% 98.3%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3% 98.7% 

重度 967 2.3% 97.7% 

中度 872 4.2% 95.8% 

輕度 476 7.1% 92.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0% 96.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3.2% 96.8% 

交通事故 82 7.3% 92.7%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3.3% 96.7%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9% 96.1%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2.7% 97.3%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4.9% 95.1%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3.8% 96.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5.2% 94.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3.5% 96.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3.2%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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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四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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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護理（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6% 99.4% 

性別    

男 2034 0.7% 99.3% 

女 1365 0.4% 99.6%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0.3% 99.7% 

50歲以上 2184 0.8% 99.2%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6% 99.4% 

國中 511 0.8% 99.2%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8% 99.2% 

大學以上 162 1.2% 98.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6% 99.4% 

中低收入戶 332 0.9% 99.1%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9% 99.1%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7% 98.3%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5% 99.5% 

中壢區 496 1.6% 98.4% 

平鎮區 286 0.7% 99.3% 

八德區 245 1.6% 98.4%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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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護理（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6% 99.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3% 99.7%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8% 99.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9% 99.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0% 99.0% 

重度 967 0.5% 99.5% 

中度 872 0.7% 99.3% 

輕度 476 0.2% 99.8%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3% 99.7%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7% 99.3%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2% 98.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1.5% 98.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1% 99.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6% 99.4%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5% 98.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3.7%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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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5% 99.5% 

性別    

男 2034 0.7% 99.3% 

女 1365 0.1% 99.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6% 98.4% 

18-49歲 691 1.3% 98.7% 

50歲以上 2184 0.0%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6% 99.4% 

國中 511 0.2% 99.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8% 99.2%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4% 99.6%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4% 98.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2% 98.8%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1% 99.9% 

中壢區 496 0.6% 99.4%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1.2% 98.8% 

楊梅區 247 0.8% 99.2% 

蘆竹區 145 2.1% 97.9% 

大溪區 213 0.5% 99.5%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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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5% 99.5%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6% 99.4%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2% 99.8%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6% 99.4%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7% 99.3% 

重度 967 0.3% 99.7% 

中度 872 0.1% 99.9% 

輕度 476 0.2% 99.8%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6% 98.4%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2% 99.8%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9% 99.1%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1.1% 98.9%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1% 99.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2% 98.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9% 98.1%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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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身體照顧（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2.4% 97.6% 

性別    

男 1640 2.4% 97.6% 

女 1072 2.4% 97.6%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4.0% 96.0% 

6-17歲 330 3.6% 96.4% 

18-49歲 473 2.3% 97.7% 

50歲以上 1783 2.1% 97.9%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2.5% 97.5% 

國中 404 2.0% 98.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2.5% 97.5% 

大學以上 133 1.5% 98.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1.5% 98.5% 

中低收入戶 277 6.1% 93.9% 

低收入戶 249 3.2% 96.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3.7% 96.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6.1% 93.9% 

   機構 1697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3.1% 96.9% 

中壢區 380 3.2% 96.8% 

平鎮區 228 2.6% 97.4% 

八德區 193 2.6% 97.4% 

楊梅區 161 1.2% 98.8% 

蘆竹區 114 3.5% 96.5% 

大溪區 156 1.9% 98.1% 

龍潭區 352 1.1% 98.9% 

龜山區 230 1.7% 98.3% 

大園區 108 3.7% 96.3% 

觀音區 54 1.9% 98.1% 

新屋區 45 2.2% 97.8%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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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身體照顧（舊版評估表）（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2.4% 97.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1.5% 98.5% 

第二類 85 2.4% 97.6%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2.5% 97.5%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3.0% 97.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3.2% 96.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2.0% 98.0% 

重度 802 3.1% 96.9% 

中度 722 2.4% 97.6% 

輕度 409 1.7% 98.3%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3.2% 96.8%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2.4% 97.6% 

交通事故 68 1.5% 98.5%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2.6% 97.4%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4.0% 96.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1.5% 98.5%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5.4% 94.6%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1.7% 98.3%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4.2% 95.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4.7% 95.3% 

十二小時以上 327 7.6%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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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家務服務（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1.0% 99.0% 

性別    

男 1640 1.1% 98.9% 

女 1072 0.7% 99.3%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0.8% 99.2% 

6-17歲 330 1.2% 98.8% 

18-49歲 473 1.5% 98.5% 

50歲以上 1783 0.8% 99.2%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0.9% 99.1% 

國中 404 0.7% 99.3%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1.4% 98.6% 

大學以上 133 0.8% 99.2%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0.6% 99.4% 

中低收入戶 277 1.4% 98.6% 

低收入戶 249 2.4% 97.6%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1.6% 98.4%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2.6% 97.4%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1.0% 99.0% 

中壢區 380 1.3% 98.7% 

平鎮區 228 1.8% 98.2% 

八德區 193 1.0% 99.0% 

楊梅區 161 0.6% 99.4%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0.6% 99.4% 

龍潭區 352 0.6% 99.4% 

龜山區 230 0.4% 99.6% 

大園區 108 0.9% 99.1% 

觀音區 54 1.9% 98.1% 

新屋區 45 2.2% 97.8%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1.3%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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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家務服務（舊版評估表）（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1.0% 99.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0.6% 99.4% 

第二類 85 2.4% 97.6%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1.0% 99.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1.3% 98.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0.1% 99.9% 

重度 802 1.5% 98.5% 

中度 722 1.4% 98.6% 

輕度 409 0.7% 99.3%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1.0% 99.0% 

老年退化 53 1.9% 98.1% 

後天疾病 1802 1.1% 98.9%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1.4% 98.6%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0.5% 99.5%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1.9% 98.1%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1.1% 98.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2.1% 97.9%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0.9% 99.1% 

十二小時以上 327 1.5%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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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友善服務（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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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友善服務（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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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送餐到家（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3% 99.7% 

性別    

男 2034 0.3% 99.7% 

女 1365 0.2% 99.8%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0.3% 99.7% 

6-17歲 382 0.2% 99.8% 

18-49歲 691 0.3% 99.7% 

50歲以上 2184 0.2% 99.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2% 99.8% 

國中 511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5% 99.5% 

大學以上 162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1% 99.9% 

中低收入戶 332 0.6% 99.4% 

低收入戶 322 1.2% 98.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2% 99.8%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7% 99.3% 

   機構 2174 0.0%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4% 99.6% 

中壢區 496 0.2% 99.8% 

平鎮區 286 0.7% 99.3% 

八德區 245 0.4% 99.6% 

楊梅區 247 0.4% 99.6% 

蘆竹區 145 0.7% 99.3%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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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送餐到家（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3% 99.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1% 99.9%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3% 99.7%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3% 99.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2% 99.8% 

重度 967 0.6% 99.4% 

中度 872 0.1% 99.9%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1% 99.9%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4% 99.6%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4% 99.6%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3% 99.7%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5% 99.5%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3% 99.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3%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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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評估無障礙環境（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性別    

男 1640 - 100.0% 

女 1072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 100.0% 

18-49歲 473 - 100.0% 

50歲以上 1783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 100.0%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 100.0% 

大學以上 133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 100.0%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 100.0%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 100.0% 

平鎮區 228 - 100.0% 

八德區 193 - 100.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 100.0%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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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評估無障礙環境（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 100.0%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 100.0% 

中度 722 - 100.0% 

輕度 409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 100.0%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 100.0%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2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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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復健（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 99.9% 

性別    

男 2034 0.5% 99.5% 

女 1365 0.3% 99.7%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0.1% 99.9%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1% 99.9% 

國中 511 0.2% 99.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2% 99.8%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2% 99.8%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0.4% 99.6%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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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復健（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 99.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2% 99.8%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1% 99.9%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0.2% 99.8%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1% 99.9%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1% 99.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2% 99.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6% 99.4% 

181



表 4-3-1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生活技能培養（社區與機構）（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182



表 4-3-1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機構）（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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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 99.9% 

性別    

男 2034 0.1% 99.9%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0.3% 99.7%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2% 99.8% 

大學以上 162 0.6% 99.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2% 99.8%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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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 99.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2.0% 98.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0.2% 99.8%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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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生活重建（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性別    

男 1640 - 100.0% 

女 1072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 100.0% 

18-49歲 473 - 100.0% 

50歲以上 1783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 100.0%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 100.0% 

大學以上 133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 100.0%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 100.0%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 100.0% 

平鎮區 228 - 100.0% 

八德區 193 - 100.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 100.0%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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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生活重建（舊版評估）（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 100.0%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 100.0% 

中度 722 - 100.0% 

輕度 409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 100.0%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 100.0%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2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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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生活重建（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性別    

男 1640 - 100.0% 

女 1072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 100.0% 

18-49歲 473 - 100.0% 

50歲以上 1783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 100.0%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 100.0% 

大學以上 133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 100.0%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 100.0%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 100.0% 

平鎮區 228 - 100.0% 

八德區 193 - 100.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 100.0%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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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生活重建（舊版評估）（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 100.0%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 100.0% 

中度 722 - 100.0% 

輕度 409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 100.0%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 100.0%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2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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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機構生活重建（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性別    

男 1640 - 100.0% 

女 1072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 100.0% 

18-49歲 473 - 100.0% 

50歲以上 1783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 100.0%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 100.0% 

大學以上 133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 100.0%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 100.0%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 100.0% 

平鎮區 228 - 100.0% 

八德區 193 - 100.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 100.0%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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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機構生活重建（舊版評估）（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 100.0%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 100.0% 

中度 722 - 100.0% 

輕度 409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 100.0%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 100.0%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2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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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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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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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心理重建（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2% 99.8% 

性別    

男 2034 0.2% 99.8% 

女 1365 0.1% 99.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8% 99.2% 

18-49歲 691 0.4% 99.6%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1% 99.9% 

國中 511 0.2% 99.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3% 99.7% 

大學以上 162 0.6% 99.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1% 99.9%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5% 99.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5% 99.5%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3% 99.7%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0.4% 99.6%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0.4% 99.6%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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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心理重建（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2% 99.8%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3% 99.7% 

第二類 100 2.0% 98.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0.2% 99.8% 

中度 872 0.1% 99.9% 

輕度 476 0.6% 99.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3% 99.7%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2% 99.8%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3% 99.7%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0.3% 99.7%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1% 99.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6% 99.4%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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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居住（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2% 99.8% 

性別    

男 2034 0.2% 99.8% 

女 1365 0.1% 99.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1.0% 99.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1% 99.9%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0% 99.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3% 99.7%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1% 99.9%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1.0% 99.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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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居住（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2% 99.8%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4% 99.6%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1% 99.9%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0.2% 99.8% 

中度 872 0.1% 99.9% 

輕度 476 0.4% 99.6%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7% 99.3%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4% 99.6%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5.3% 94.7%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2% 99.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1% 99.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4% 98.6%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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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婚姻及生育輔導（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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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婚姻及生育輔導（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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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舊版）（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62.2% 37.8% 

性別    

男 1640 61.6% 38.4% 

女 1072 63.1% 36.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34.1% 65.9% 

6-17歲 330 26.1% 73.9% 

18-49歲 473 45.5% 54.5% 

50歲以上 1783 75.3% 24.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63.9% 36.1% 

國中 404 59.7% 40.3%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53.2% 46.8% 

大學以上 133 46.6% 53.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62.3% 37.7% 

中低收入戶 277 61.0% 39.0% 

低收入戶 249 70.7% 29.3%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55.5% 44.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11.1% 88.9% 

   機構 1697 92.5% 7.5%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61.0% 39.0% 

中壢區 380 50.3% 49.7% 

平鎮區 228 64.9% 35.1% 

八德區 193 45.1% 54.9% 

楊梅區 161 66.5% 33.5% 

蘆竹區 114 61.4% 38.6% 

大溪區 156 75.0% 25.0% 

龍潭區 352 77.0% 23.0% 

龜山區 230 61.7% 38.3% 

大園區 108 57.4% 42.6% 

觀音區 54 57.4% 42.6% 

新屋區 45 73.3% 26.7% 

復興區 5 20.0% 80.0% 

非桃園市 79 70.9%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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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間及住宿照顧服務（舊）（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62.2% 37.8%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50.7% 49.3%

第二類 85 32.9% 67.1%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45.0% 55.0% 

第五類 18 66.7% 33.3% 

第六類 32 53.1% 46.9% 

第七類 500 71.8% 28.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74.4% 25.6%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75.1% 24.9% 

重度 802 72.2% 27.8% 

中度 722 54.3% 45.7% 

輕度 409 31.8% 68.2%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31.9% 68.1% 

老年退化 53 66.0% 34.0% 

後天疾病 1802 69.6% 30.4% 

交通事故 68 55.9% 44.1%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100.0% - 

職業傷害 15 53.3% 46.7% 

其他事故傷害 39 79.5% 20.5%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43.8% 56.2%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83.3% 16.7%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91.0% 9.0% 

二天 67 88.1% 11.9% 

三天 46 73.9% 26.1% 

四天以上 1068 28.2% 71.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74.0% 26.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21.9% 78.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20.5% 79.5% 

十二小時以上 327 27.5%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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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間照顧服務（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2.9% 97.1% 

性別    

男 2034 2.9% 97.1% 

女 1365 2.7% 97.3%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28.2% 71.8% 

6-17歲 382 12.6% 87.4% 

18-49歲 691 0.7% 99.3% 

50歲以上 2184 0.2% 99.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5.0% 95.0% 

國中 511 0.6% 99.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5% 99.5%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8% 97.2% 

中低收入戶 332 4.5% 95.5%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4.0% 96.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7.2% 92.8% 

   機構 2174 0.4% 99.6%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4.7% 95.3% 

中壢區 496 1.4% 98.6% 

平鎮區 286 4.5% 95.5% 

八德區 245 6.1% 93.9% 

楊梅區 247 1.6% 98.4% 

蘆竹區 145 6.2% 93.8% 

大溪區 213 1.9% 98.1% 

龍潭區 408 0.7% 99.3% 

龜山區 284 1.8% 98.2% 

大園區 113 0.9% 99.1%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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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間照顧服務（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2.9% 97.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3.0% 97.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8% 99.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4.2% 95.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2.2% 97.8% 

重度 967 2.8% 97.2% 

中度 872 4.8% 95.2% 

輕度 476 1.3% 98.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9.6% 90.4%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9% 99.1%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3.3% 96.7%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5.6% 94.4%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7.5% 92.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8% 98.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7.2% 92.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0.4% 89.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8.0%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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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舊版）（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性別    

男 1640 - 100.0% 

女 1072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 100.0% 

18-49歲 473 - 100.0% 

50歲以上 1783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 100.0%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 100.0% 

大學以上 133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 100.0%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 100.0%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 100.0% 

平鎮區 228 - 100.0% 

八德區 193 - 100.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 100.0%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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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舊）（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 100.0%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 100.0% 

中度 722 - 100.0% 

輕度 409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 100.0%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 100.0%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2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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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6% 99.4% 

性別    

男 2034 0.7% 99.3% 

女 1365 0.4% 99.6%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2.8% 97.2% 

6-17歲 382 2.1% 97.9% 

18-49歲 691 1.2% 98.8%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7% 99.3% 

國中 511 0.4% 99.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6% 99.4% 

大學以上 162 0.6% 99.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6% 99.4%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4% 98.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5% 98.5%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6% 99.4%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1.4% 98.6% 

楊梅區 247 0.6% 99.4%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0.3% 99.7% 

龍潭區 408 1.4% 98.6% 

龜山區 284 0.6% 99.4%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0.3% 99.7% 

新屋區 61 1.4% 98.6% 

復興區 7 0.6% 99.4%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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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6% 99.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7% 99.3%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9% 99.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2% 99.8% 

重度 967 0.4% 99.6% 

中度 872 1.1% 98.9%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3% 97.7%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14.3% 85.7%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3.3% 96.7%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1% 98.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2.6% 97.4%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1.4% 98.6%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9% 99.1%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9% 97.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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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舊版）（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性別    

男 1640 - 100.0% 

女 1072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 100.0% 

18-49歲 473 - 100.0% 

50歲以上 1783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 100.0%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 100.0% 

大學以上 133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 100.0%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 100.0%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 100.0% 

平鎮區 228 - 100.0% 

八德區 193 - 100.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 100.0%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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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舊）（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 100.0%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 100.0% 

中度 722 - 100.0% 

輕度 409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 100.0%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 100.0%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27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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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60.3% 39.7% 

性別    

男 2034 58.6% 41.4% 

女 1365 62.7% 37.3%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1.4% 98.6% 

6-17歲 382 11.0% 89.0% 

18-49歲 691 45.7% 54.3% 

50歲以上 2184 77.3% 22.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61.1% 38.9% 

國中 511 61.3% 38.7%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52.9% 47.1% 

大學以上 162 45.7% 54.3%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60.8% 39.2% 

中低收入戶 332 60.5% 39.5% 

低收入戶 322 72.4% 27.6%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47.6% 52.4%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8% 98.2% 

   機構 2174 92.9% 7.1%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56.4% 43.6% 

中壢區 496 53.2% 46.8% 

平鎮區 286 58.4% 41.6% 

八德區 245 38.8% 61.2% 

楊梅區 247 70.0% 30.0% 

蘆竹區 145 53.8% 46.2% 

大溪區 213 75.6% 24.4% 

龍潭區 408 75.5% 24.5% 

龜山區 284 62.7% 37.3% 

大園區 113 55.8% 44.2% 

觀音區 71 56.3% 43.7% 

新屋區 61 68.9% 31.1%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71.7%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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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60.3% 39.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49.5% 50.5% 

第二類 100 35.0% 65.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45.1% 54.9% 

第五類 19 63.2% 36.8% 

第六類 37 59.5% 40.5% 

第七類 596 71.0% 29.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70.9% 29.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100.0%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73.6% 26.4% 

重度 967 69.6% 30.4% 

中度 872 49.3% 50.7% 

輕度 476 30.9% 69.1%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5.4% 74.6% 

老年退化 59 64.4% 35.6% 

後天疾病 2193 70.7% 29.3% 

交通事故 82 56.1% 43.9%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85.7% 14.3% 

職業傷害 16 50.0% 5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66.7% 33.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4.8% 65.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84.8% 15.2%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90.1% 9.9% 

二天 76 84.2% 15.8% 

三天 47 74.5% 25.5% 

四天以上 1237 17.1% 82.9%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66.3% 33.7%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1.0% 89.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8.5% 91.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7.8%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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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1% 99.9% 

性別    

男 2034 0.1% 99.9% 

女 1365 0.1% 99.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100.0% 

6-17歲 382  100.0% 

18-49歲 691 0.1% 99.9% 

50歲以上 2184 0.1% 99.9%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0.6% 99.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1% 99.9%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1% 99.9%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3% 99.7%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0.9% 99.1%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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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1% 99.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1% 99.9%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3% 99.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1% 99.9% 

重度 967 0.2% 99.8%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2% 99.8%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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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課後照顧（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7% 98.3%% 

性別    

男 2034 1.5% 98.5% 

女 1365 1.9% 98.1%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4.9% 85.1%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2.8% 97.2% 

國中 511 1.2% 98.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0% 99.0% 

中低收入戶 332 1.5% 98.5% 

低收入戶 322 2.8% 97.2%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4.5% 95.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7% 95.3%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5% 98.5% 

中壢區 496 3.2% 96.8%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3.3% 96.7% 

楊梅區 247 1.6% 98.4% 

蘆竹區 145 2.8% 97.2% 

大溪區 213 0.9% 99.1%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2.8% 97.2%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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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課後照顧（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7% 98.3%%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3.5% 96.5%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42.9% 57.1%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3% 99.7%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2% 99.8% 

重度 967 0.5% 99.5% 

中度 872 1.5% 98.5% 

輕度 476 7.4% 92.6%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7.0% 93.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2% 99.8%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4% 96.6%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4.6% 95.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2% 98.8%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8.4% 91.6%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5.4% 94.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4%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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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自立生活支持服務（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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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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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復康巴士（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8% 98.2% 

性別    

男 2034 1.7% 98.3% 

女 1365 2.0% 98.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1.4% 98.6% 

6-17歲 382 1.3% 98.7% 

18-49歲 691 0.9% 99.1% 

50歲以上 2184 2.2% 97.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5% 98.5% 

國中 511 2.3% 97.7%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1% 97.9% 

大學以上 162 2.5% 97.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7% 98.3% 

中低收入戶 332 1.2% 98.8% 

低收入戶 322 2.8% 97.2%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1% 97.9%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0% 97.0% 

   機構 2174 1.2% 98.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3.1% 96.9% 

中壢區 496 2.0% 98.0% 

平鎮區 286 1.0% 99.0% 

八德區 245 2.0% 98.0% 

楊梅區 247 1.2% 98.8% 

蘆竹區 145 2.8% 97.2% 

大溪區 213 0.9% 99.1%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1.4% 98.6%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2.8% 97.2% 

新屋區 61 3.3% 96.7%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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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復康巴士（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3.3% 96.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5% 99.5%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3.7% 96.3%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2.7% 97.3%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5% 98.5% 

重度 967 2.5% 97.5% 

中度 872 2.1% 97.9% 

輕度 476 0.6% 99.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8% 99.2%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2.2% 97.8% 

交通事故 82 2.4% 97.6%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2% 97.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4% 98.6%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1.1% 98.9%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2.7% 97.3%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7% 99.3%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9% 97.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3.5% 96.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4.0%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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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情緒支持（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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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情緒支持（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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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行為輔導（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 99.9% 

性別    

男 2034 0.1% 99.9%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0.1% 99.9%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1% 99.9% 

國中 511 0.2% 99.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0.3% 99.7%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2% 99.8%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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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行為輔導（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 99.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1% 99.9%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0.4% 99.6%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1% 99.9%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1% 99.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0.1% 99.9%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8% 99.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223



表 4-3-5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輔具服務（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53.0% 47.0% 

性別    

男 2034 52.9% 47.1% 

女 1365 53.1% 46.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40.8% 59.2% 

6-17歲 382 22.0% 78.0% 

18-49歲 691 26.8% 73.2% 

50歲以上 2184 67.5% 32.5%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54.7% 45.3% 

國中 511 49.9% 50.1%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41.8% 58.2% 

大學以上 162 52.5% 47.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55.8% 44.2% 

中低收入戶 332 52.4% 47.6% 

低收入戶 322 45.7% 54.3%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43.1% 56.9%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2.1% 67.9% 

   機構 2174 64.6% 35.4%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56.2% 43.8% 

中壢區 496 44.4% 55.6% 

平鎮區 286 55.2% 44.8% 

八德區 245 49.8% 50.2% 

楊梅區 247 46.6% 53.4% 

蘆竹區 145 57.2% 42.8% 

大溪區 213 61.5% 38.5% 

龍潭區 408 55.1% 44.9% 

龜山區 284 62.0% 38.0% 

大園區 113 50.4% 49.6% 

觀音區 71 56.3% 43.7% 

新屋區 61 52.5% 47.5% 

復興區 7 28.6% 71.4% 

非桃園市 92 31.5%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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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輔具服務（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53.0% 47.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9.1% 70.9% 

第二類 100 64.0% 36.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60.8% 39.2% 

第五類 19 63.2% 36.8% 

第六類 37 62.2% 37.8% 

第七類 596 72.1% 27.9%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70.6% 29.4%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64.8% 35.2% 

重度 967 64.8% 35.2% 

中度 872 44.3% 55.7% 

輕度 476 35.1% 64.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0.3% 79.7% 

老年退化 59 37.3% 62.7% 

後天疾病 2193 64.8% 35.2% 

交通事故 82 63.4% 36.6%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57.1% 42.9% 

職業傷害 16 31.3% 68.8% 

其他事故傷害 60 56.7% 43.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8.2% 61.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67.1% 32.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44.4% 55.6% 

二天 76 50.0% 50.0% 

三天 47 38.3% 61.7% 

四天以上 1237 38.2% 61.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39.9% 60.1%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36.2% 63.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40.4% 59.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43.0%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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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臨時及短期照顧（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5% 98.5% 

性別    

男 2034 1.4% 98.6% 

女 1365 1.5% 98.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4.9% 95.1% 

6-17歲 382 8.6% 91.4% 

18-49歲 691 0.6% 99.4% 

50歲以上 2184 0.3% 99.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9% 98.1% 

國中 511 1.8% 98.2%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6% 99.4%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1% 98.9% 

中低收入戶 332 1.8% 98.2%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3.8% 96.2%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7% 96.3%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8% 98.2% 

中壢區 496 1.4% 98.6% 

平鎮區 286 0.7% 99.3% 

八德區 245 5.7% 94.3% 

楊梅區 247 0.8% 99.2% 

蘆竹區 145 4.1% 95.9% 

大溪區 213 0.5% 99.5%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1.4% 98.6% 

大園區 113 0.9% 99.1%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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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臨時及短期照顧（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5% 98.5%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6% 97.4%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3% 99.7%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0% 99.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1% 98.9% 

重度 967 1.3% 98.7% 

中度 872 1.8% 98.2% 

輕度 476 2.3% 97.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9% 95.1%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5% 99.5%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14.3% 85.7%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8% 97.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1% 99.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2.6% 97.4%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3.6% 96.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2% 98.8%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9% 95.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5.8% 94.2%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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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照顧者支持（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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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照顧者支持（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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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家庭托顧（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1% 99.9% 

性別    

男 2034 0.1% 99.9% 

女 1365 0.1% 99.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0.7% 99.3%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0.8% 99.2%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2% 99.8% 

中低收入戶 332 0.3% 99.7%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4% 99.6%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1% 99.9% 

中壢區 496 0.2% 99.8%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0.4% 99.6%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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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家庭托顧（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1% 99.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4% 99.6%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1% 99.9% 

重度 967 0.3% 99.7% 

中度 872 0.1% 99.9%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5% 99.5%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3% 99.7%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4% 99.6%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3% 99.7%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6% 99.4%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3%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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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照顧者訓練及研習（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性別    

男 2034 - 100.0% 

女 1365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 100.0% 

國中 511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 100.0% 

中低收入戶 332 - 100.0% 

低收入戶 322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 100.0% 

   機構 2174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 100.0% 

中壢區 496 - 100.0% 

平鎮區 286 - 100.0% 

八德區 245 - 100.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 100.0%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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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照顧者訓練及研習（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 100.0%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 100.0% 

中度 872 - 100.0% 

輕度 476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 100.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 100.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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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照顧者支持及訓練與研習（舊）（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0.2% 99.8% 

性別    

男 1640 0.3% 99.7% 

女 1072 0.1% 99.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0.3% 99.7% 

18-49歲 473 0.8% 99.2% 

50歲以上 1783 0.1% 99.9%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0.1% 99.9% 

國中 404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0.7% 99.3% 

大學以上 133 0.8% 99.2%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0.1% 99.9% 

中低收入戶 277 - 100.0% 

低收入戶 249 0.7% 99.3%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0.8% 99.2%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0.6% 99.4% 

   機構 169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 100.0% 

中壢區 380 0.5% 99.5% 

平鎮區 228 0.4% 99.6% 

八德區 193 1.0% 99.0% 

楊梅區 161 - 100.0% 

蘆竹區 114 - 100.0%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 100.0% 

龜山區 230 - 100.0% 

大園區 108 - 100.0% 

觀音區 54 1.9% 98.1% 

新屋區 45 - 100.0%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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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照顧者支持訓練研習（舊）（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2712 0.2% 99.8%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0.5% 99.5%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 -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 100.0% 

重度 802 0.1% 99.9% 

中度 722 0.3% 99.7% 

輕度 409 0.7% 99.3%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0.2% 99.8%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0.3% 99.7%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0.4% 99.6%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 100.0%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2.2% 97.8% 

四天以上 1068 0.5% 99.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0.3% 99.7%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0.7% 99.3%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0.4% 99.6% 

十二小時以上 327 0.3%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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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1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6% 99.4% 

性別    

男 2034 0.6% 99.4% 

女 1365 0.5% 99.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8% 99.2% 

18-49歲 691 1.6% 98.4% 

50歲以上 2184 0.3% 99.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4% 99.6% 

國中 511 0.6% 99.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1% 98.9%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5% 99.5% 

中低收入戶 332 0.3% 99.7%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9% 99.1%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1% 98.9% 

   機構 2174 0.3% 99.7%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8% 99.2% 

中壢區 496 0.6% 99.4% 

平鎮區 286 0.7% 99.3% 

八德區 245 2.0% 98.0%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0.7% 99.3%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 100.0% 

龜山區 284 0.7% 99.3%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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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2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0.6% 99.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8% 99.2%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5% 99.5%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5% 99.5%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5% 99.5% 

重度 967 0.5% 99.5% 

中度 872 0.7% 99.3% 

輕度 476 1.1% 98.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4% 99.6%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8% 99.2%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0.5% 99.5%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0.6% 99.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5% 99.5%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3% 99.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4% 99.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6%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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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3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間照顧費用補助（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7.7% 82.3% 

性別    

男 2034 18.5% 81.5% 

女 1365 16.6% 83.4%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18.3% 81.7% 

6-17歲 382 21.7% 78.3% 

18-49歲 691 19.7% 80.3% 

50歲以上 2184 16.3% 83.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8.6% 81.4% 

國中 511 16.8% 83.2%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5.0% 85.0% 

大學以上 162 8.0% 92.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1.4% 88.6% 

中低收入戶 332 28.3% 71.7% 

低收入戶 322 33.2% 66.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31.5% 68.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7.7% 92.3% 

   機構 2174 23.4% 76.6%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9.0% 81.0% 

中壢區 496 14.3% 85.7% 

平鎮區 286 19.2% 80.8% 

八德區 245 18.8% 81.2% 

楊梅區 247 18.6% 81.4% 

蘆竹區 145 15.2% 84.8% 

大溪區 213 23.5% 76.5% 

龍潭區 408 22.1% 77.9% 

龜山區 284 12.3% 87.7% 

大園區 113 10.6% 89.4% 

觀音區 71 14.1% 85.9% 

新屋區 61 14.8% 85.2%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18.5%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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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4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日間照顧費用補助（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7.7% 82.3%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8.3% 81.7% 

第二類 100 3.0% 97.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11.4% 88.6%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23.0% 77.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23.6% 76.4% 

重度 967 22.9% 77.1% 

中度 872 16.3% 83.7% 

輕度 476 3.6% 96.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0.2% 79.8% 

老年退化 59 8.5% 91.5% 

後天疾病 2193 16.6% 83.4% 

交通事故 82 8.5% 91.5%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57.1% 42.9% 

職業傷害 16 18.8% 81.3% 

其他事故傷害 60 20.0% 8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6.5% 83.5%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8.7% 81.3%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34.5% 65.5% 

二天 76 34.2% 65.8% 

三天 47 10.6% 89.4% 

四天以上 1237 10.2% 89.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2.0% 78.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1.6% 88.4%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1.5% 88.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1.5%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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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5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7.1% 92.9% 

性別    

男 2034 6.3% 93.7% 

女 1365 8.1% 91.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8% 99.2% 

18-49歲 691 13.5% 86.5% 

50歲以上 2184 6.6% 93.4%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7.7% 92.3% 

國中 511 8.4% 91.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8.0% 92.0% 

大學以上 162 3.1% 96.9%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5.3% 94.7% 

中低收入戶 332 13.0% 87.0% 

低收入戶 322 16.1% 83.9%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5.2% 94.8%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0.1% 99.9% 

   機構 2174 10.9% 89.1%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4.1% 95.9% 

中壢區 496 11.1% 88.9% 

平鎮區 286 4.9% 95.1% 

八德區 245 6.1% 93.9% 

楊梅區 247 19.8% 80.2% 

蘆竹區 145 6.2% 93.8% 

大溪區 213 13.1% 86.9% 

龍潭區 408 2.9% 97.1% 

龜山區 284 5.3% 94.7% 

大園區 113 - 100.0% 

觀音區 71 7.0% 93.0%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8.7%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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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6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7.1% 92.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7.8% 92.2%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4.2% 95.8%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8.8% 91.2%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100.0% -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3.3% 96.7% 

重度 967 5.8% 94.2% 

中度 872 2.6% 97.4% 

輕度 476 0.6% 99.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2.4% 87.6%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5.6% 94.4% 

交通事故 82 7.3% 92.7%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28.6% 71.4%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8.3% 91.7%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2% 98.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2.7% 87.3%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3.4% 96.6% 

二天 76 3.9% 96.1%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2% 99.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0% 98.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0.6% 99.4%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4% 99.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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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7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照顧費用補助（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8% 98.2% 

性別    

男 2034 2.2% 97.8% 

女 1365 1.2%  98.8%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3.5% 96.5% 

6-17歲 382 4.7% 95.3% 

18-49歲 691 2.3% 97.7% 

50歲以上 2184 1.0% 99.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8% 98.2% 

國中 511 1.6% 98.4%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3% 97.7%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0% 99.0% 

中低收入戶 332 3.9% 96.1% 

低收入戶 322 3.4% 96.6%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3.3% 96.7%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8% 95.2%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3% 97.7% 

中壢區 496 1.6% 98.4%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3.7% 96.3% 

楊梅區 247 1.2% 98.8% 

蘆竹區 145 3.4% 96.6% 

大溪區 213 0.9% 99.1%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2.1% 97.9% 

大園區 113 1.8% 98.2%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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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8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居家照顧費用補助（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1.8% 98.2%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6% 98.4% 

第二類 100 2.0% 98.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0% 99.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2.5% 97.5%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6% 98.4% 

重度 967 2.5% 97.5% 

中度 872 1.5% 98.5% 

輕度 476 1.1% 98.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3.7% 96.3%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1.4% 98.6%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2% 96.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3% 99.7%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4.2% 95.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4% 98.6%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3% 95.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5.0% 95.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4.0%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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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9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輔具費用補助（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2.6% 97.4% 

性別    

男 2034 3.1% 96.9% 

女 1365 2.0% 98.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9.9% 90.1% 

6-17歲 382 6.0% 94.0% 

18-49歲 691 2.5% 97.5% 

50歲以上 2184 1.6% 98.4%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3.1% 96.9% 

國中 511 2.5% 97.5%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1% 97.9% 

大學以上 162 1.9% 98.1%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0% 98.0% 

中低收入戶 332 1.5% 98.5% 

低收入戶 322 2.8% 97.2%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6.4% 93.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7% 95.3% 

   機構 2174 1.5% 98.5%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7% 97.3% 

中壢區 496 2.4% 97.6%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3.3% 96.7% 

楊梅區 247 2.4% 97.6% 

蘆竹區 145 5.5% 94.5% 

大溪區 213 3.3% 96.7% 

龍潭區 408 2.2% 97.8% 

龜山區 284 2.8% 97.2%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4.2% 95.8%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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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0 近半年服務使用狀況-輔具費用補助（續）（人次；％） 

 次數 近半年有使用過該服務 近半年無使用過該服務

 3399 2.6% 97.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0.7% 99.3% 

第二類 100 7.0% 93.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3.0% 97.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4.6% 95.4%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2.8% 97.2% 

重度 967 3.4% 96.6% 

中度 872 2.6% 97.4% 

輕度 476 1.3% 98.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7% 95.3% 

老年退化 59 3.4% 96.6% 

後天疾病 2193 1.7% 98.3%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14.3% 85.7% 

職業傷害 16 12.5% 87.5% 

其他事故傷害 60 6.7% 93.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8% 96.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5% 98.5%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3.8% 96.2% 

二天 76 1.5% 98.5% 

三天 47 3.8% 96.2% 

四天以上 1237 1.5% 98.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8% 98.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3.5% 96.5%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7.3% 92.7% 

十二小時以上 349 5.7%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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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四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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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需求評估結果-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9% 98.1% 

性別    

男 2034 1.9% 98.1% 

女 1365 1.8% 98.2%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0% 99.0% 

18-49歲 691 4.1% 95.9% 

50歲以上 2184 1.4% 98.6%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2% 98.8% 

國中 511 2.7% 97.3%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4% 97.6% 

大學以上 162 4.3% 95.7%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9% 98.1% 

中低收入戶 332 1.5% 98.5% 

低收入戶 322 2.5% 97.5%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4% 98.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3% 95.7% 

   機構 2174 0.5% 99.5%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4% 98.6% 

中壢區 496 2.2% 97.8%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2.0% 98.0% 

楊梅區 247 2.4% 97.6% 

蘆竹區 145 1.4% 98.6% 

大溪區 213 1.4% 98.6%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2.8% 97.2%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5.6% 94.4%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3.3%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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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需求評估結果-生活技能培養（社區或機構式）（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9% 98.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7% 98.3% 

第二類 100 16.0% 84.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1.8% 98.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9% 99.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6% 99.4% 

重度 967 2.5% 97.5% 

中度 872 3.0% 97.0% 

輕度 476 1.7% 98.3%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9% 99.1%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2.3% 97.7%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8% 97.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9% 99.1%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3.6% 96.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1% 97.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9% 95.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5% 98.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9%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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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需求評估結果-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9% 98.1% 

性別    

男 2034 2.0% 98.0% 

女 1365 1.8% 98.2%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0% 99.0% 

18-49歲 691 4.2% 95.8% 

50歲以上 2184 1.4% 98.6%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2% 98.8% 

國中 511 2.7% 97.3%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6% 97.4% 

大學以上 162 4.3% 95.7%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9% 98.1% 

中低收入戶 332 1.5% 98.5% 

低收入戶 322 2.8% 97.2%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4% 98.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4% 95.6% 

   機構 2174 0.5% 99.5%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4% 98.6% 

中壢區 496 2.2% 97.8%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2.0% 98.0% 

楊梅區 247 2.4% 97.6% 

蘆竹區 145 1.4% 98.6% 

大溪區 213 1.4% 98.6%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2.8% 97.2%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7.0% 93.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3.3%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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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需求評估結果-日常生活技能培養（居家式）（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9% 98.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7% 98.3% 

第二類 100 17.0% 83.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1.8% 98.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9% 99.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6% 99.4% 

重度 967 2.6% 97.4% 

中度 872 3.0% 97.0% 

輕度 476 1.7% 98.3%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0.9% 99.1%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2.3% 97.7%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8% 97.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9% 99.1%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3.6% 96.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1% 97.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9% 95.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5% 98.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9%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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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需求評估結果-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7% 98.3% 

性別    

男 2034 1.8% 98.2% 

女 1365 1.5% 98.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3% 98.7% 

18-49歲 691 5.1% 94.9% 

50歲以上 2184 0.8% 99.2%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6% 99.4% 

國中 511 2.5% 97.5%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3.5% 96.5% 

大學以上 162 6.2% 93.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8% 98.2% 

中低收入戶 332 1.8% 98.2% 

低收入戶 322 2.2% 97.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7% 99.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2% 95.8% 

   機構 2174 0.3% 99.7%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8% 98.2% 

中壢區 496 2.2% 97.8% 

平鎮區 286 1.0% 99.0% 

八德區 245 2.9% 97.1%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2.1% 97.9% 

大溪區 213 0.9% 99.1% 

龍潭區 408 0.7% 99.3% 

龜山區 284 3.2% 96.8%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2.2%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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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需求評估結果-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練（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7% 98.3%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9% 97.1% 

第二類 100 4.0% 96.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5% 99.5%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8% 99.2%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2% 99.8% 

重度 967 1.2% 98.8% 

中度 872 3.0% 97.0% 

輕度 476 3.6% 96.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1% 98.9%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2.1% 97.9%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4% 97.6%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0% 99.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8% 99.2%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4.3% 95.7% 

四天以上 1237 2.7% 97.3%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3% 98.7%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6% 95.4%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3% 97.7%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3%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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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需求評估結果-心理重建（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3.6% 96.4% 

性別    

男 2034 4.2% 95.8% 

女 1365 2.9% 97.1%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6.0% 94.0% 

18-49歲 691 10.1% 89.9% 

50歲以上 2184 1.4% 98.6%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4% 98.6% 

國中 511 6.3% 93.7%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7.1% 92.9% 

大學以上 162 12.3% 87.7%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3.7% 96.3% 

中低收入戶 332 3.9% 96.1% 

低收入戶 322 2.5% 97.5%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4.0% 96.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9.6% 90.4% 

   機構 2174 0.3% 99.7%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4.5% 95.5% 

中壢區 496 3.6% 96.4% 

平鎮區 286 5.2% 94.8% 

八德區 245 4.9% 95.1% 

楊梅區 247 1.6% 98.4% 

蘆竹區 145 5.5% 94.5% 

大溪區 213 3.3% 96.7% 

龍潭區 408 2.0% 98.0% 

龜山區 284 3.9% 96.1% 

大園區 113 1.8% 98.2% 

觀音區 71 4.2% 95.8%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2.2%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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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需求評估結果-心理重建（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3.6% 96.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6.2% 93.8% 

第二類 100 6.0% 94.0% 

第三類 7 14.3% 85.7%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5.3% 94.7%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2.3% 97.7%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2% 98.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6% 99.4% 

重度 967 1.7% 98.3% 

中度 872 5.4% 94.6% 

輕度 476 11.1% 88.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7% 95.3%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3.6% 96.4%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5.3% 94.7%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2.1% 97.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2.3% 97.7% 

二天 76 1.3% 98.7% 

三天 47 6.4% 93.6% 

四天以上 1237 6.1% 93.9%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3% 97.7%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3% 98.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6.4% 93.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6.1%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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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需求評估結果-社區居住（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0.6% 99.4% 

性別    

男 2034 0.6% 99.4% 

女 1365 0.5% 99.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0.7% 99.3%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1.9% 98.1% 

50歲以上 2184 0.2% 99.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3% 99.7% 

國中 511 0.4% 99.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8% 98.2% 

大學以上 162 0.6% 99.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0.6% 99.4% 

中低收入戶 332 0.6% 99.4%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1% 98.9% 

   機構 2174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0.3% 99.7% 

中壢區 496 1.8% 98.2% 

平鎮區 286 0.3% 99.7% 

八德區 245 1.2% 98.8%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0.2% 99.8% 

龜山區 284 0.4% 99.6% 

大園區 113 0.9% 99.1%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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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0 需求評估結果-社區居住（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6% 99.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2% 98.8%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2% 99.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0.3% 99.7% 

中度 872 0.7% 99.3% 

輕度 476 1.5% 98.5%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5% 98.5%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3% 99.7%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0% 99.0%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3% 99.7% 

二天 76 5.3% 94.7%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0.9% 99.1%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5% 99.5%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3% 97.7%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0.4% 99.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0.9%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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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 需求評估結果-婚姻及生育輔導（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2712 1.4% 98.6% 

性別    

男 1640 1.5% 98.5% 

女 1072 1.3% 98.7%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 100.0% 

6-17歲 330 0.3% 99.7% 

18-49歲 473 5.7% 94.3% 

50歲以上 1783 0.6% 99.4%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0.4% 99.6% 

國中 404 3.0% 97.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3.2% 96.8% 

大學以上 133 4.5% 95.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1.1% 98.9% 

中低收入戶 277 3.2% 96.8% 

低收入戶 249 1.6% 98.4%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1.2% 98.8%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3.3% 96.7% 

   機構 1697 0.3% 99.7%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1.8% 98.2% 

中壢區 380 1.8% 98.2% 

平鎮區 228 0.9% 99.1% 

八德區 193 2.1% 97.9% 

楊梅區 161 0.6% 99.4% 

蘆竹區 114 0.9% 99.1% 

大溪區 156 - 100.0% 

龍潭區 352 0.3% 99.7% 

龜山區 230 1.7% 98.3% 

大園區 108 0.9% 99.1% 

觀音區 54 1.9% 98.1% 

新屋區 45 2.2% 97.8%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5.1%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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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2 需求評估結果-婚姻及生育輔導（舊版評估表）（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2712 1.4% 98.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3.1% 96.9% 

第二類 85 - 100.0%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 100.0%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 100.0% 

第七類 500 - 100.0%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0.4% 99.6%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0.3% 99.7% 

重度 802 0.2% 99.8% 

中度 722 2.9% 97.1% 

輕度 409 3.2% 96.8%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1.9% 98.1% 

老年退化 53 - 100.0% 

後天疾病 1802 1.4% 98.6% 

交通事故 68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1.7% 98.3%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1.1% 98.9%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0.6% 99.4% 

二天 67 - 100.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2.2% 97.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1.2% 98.8%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3.8% 96.2%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0.4% 99.6% 

十二小時以上 327 1.5%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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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3 需求評估結果-婚姻輔導（新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3% 99.7% 

性別    

男 394 0.3% 99.7% 

女 293 0.3% 99.7%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6 - 100.0% 

6-17歲 52 - 100.0% 

18-49歲 218 0.5% 99.5% 

50歲以上 401 0.2% 99.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358 - 100.0% 

國中 107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186 1.1% 98.9% 

大學以上 29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452 0.2% 99.8% 

中低收入戶 55 - 100.0% 

低收入戶 73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101 1.0% 99.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207 1.0% 99.0% 

   機構 47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124 0.8% 99.2% 

中壢區 116 - 100.0% 

平鎮區 58 - 100.0% 

八德區 52 - 100.0% 

楊梅區 86 - 100.0% 

蘆竹區 31 - 100.0% 

大溪區 57 - 100.0% 

龍潭區 56 - 100.0% 

龜山區 54 - 100.0% 

大園區 5 - 100.0% 

觀音區 17 - 100.0% 

新屋區 16 - 100.0% 

復興區 2 - 100.0% 

非桃園市 13 7.7%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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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4 需求評估結果-婚姻輔導（新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3% 99.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313 0.3% 99.7% 

第二類 15 6.7% 93.3% 

第三類 3 - 100.0% 

第四類 11 - 100.0% 

第五類 1 - 100.0% 

第六類 5 - 100.0% 

第七類 96 - 100.0% 

第八類 0 - 100.0% 

多重障礙 242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118 - 100.0% 

重度 165 - 100.0% 

中度 150 - 100.0% 

輕度 67 1.5% 98.5% 

致障原因    

先天 224 - 100.0% 

老年退化 6 - 100.0% 

後天疾病 391 0.5% 99.5% 

交通事故 14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3 - 100.0% 

職業傷害 1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21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215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466 0.4% 99.6%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0 - 100.0% 

二天 9 - 100.0% 

三天 1 - 100.0% 

四天以上 169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106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57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2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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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5 需求評估結果-生育輔導（新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1% 99.9% 

性別    

男 394 - 100.0% 

女 293 0.3% 99.7%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6 - 100.0% 

6-17歲 52 - 100.0% 

18-49歲 218 0.5% 99.5% 

50歲以上 401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358 - 100.0% 

國中 107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186 0.5% 99.5% 

大學以上 29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452 0.2% 99.8% 

中低收入戶 55 - 100.0% 

低收入戶 73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10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207 0.5% 99.5% 

   機構 47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124 - 100.0% 

中壢區 116 - 100.0% 

平鎮區 58 - 100.0% 

八德區 52 - 100.0% 

楊梅區 86 - 100.0% 

蘆竹區 31 - 100.0% 

大溪區 57 - 100.0% 

龍潭區 56 - 100.0% 

龜山區 54 - 100.0% 

大園區 5 - 100.0% 

觀音區 17 - 100.0% 

新屋區 16 - 100.0% 

復興區 2 - 100.0% 

非桃園市 13 7.7%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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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6 需求評估結果-生育輔導（新版評估表）（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1% 99.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313 - 100.0% 

第二類 15 6.7% 93.3% 

第三類 3 - 100.0% 

第四類 11 - 100.0% 

第五類 1 - 100.0% 

第六類 5 - 100.0% 

第七類 96 - 100.0% 

第八類 0 - 100.0% 

多重障礙 242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118 - 100.0% 

重度 165 - 100.0% 

中度 150 - 100.0% 

輕度 67 .1% 99.9% 

致障原因    

先天 224 - 100.0% 

老年退化 6 - 100.0% 

後天疾病 391 0.3% 99.7% 

交通事故 14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3 - 100.0% 

職業傷害 1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21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215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466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0 - 100.0% 

二天 9 - 100.0% 

三天 1 - 100.0% 

四天以上 169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106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57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2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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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7 需求評估結果-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2712 9.1% 90.9% 

性別    

男 1640 9.3% 90.7% 

女 1072 8.9% 91.1%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66.7% 33.3% 

6-17歲 330 18.5% 81.5% 

18-49歲 473 11.2% 88.8% 

50歲以上 1783 2.7% 97.3%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11.7% 88.3% 

國中 404 5.4% 94.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9.4% 90.6% 

大學以上 133 4.5% 95.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8.9% 91.1% 

中低收入戶 277 9.7% 90.3% 

低收入戶 249 4.4% 95.6%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12.8% 87.2%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22.7% 77.3% 

   機構 1697 0.9% 99.1%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11.9% 88.1% 

中壢區 380 10.5% 89.5% 

平鎮區 228 11.0% 89.0% 

八德區 193 13.5% 86.5% 

楊梅區 161 7.5% 92.5% 

蘆竹區 114 13.2% 86.8% 

大溪區 156 5.8% 94.2% 

龍潭區 352 3.7% 96.3% 

龜山區 230 7.8% 92.2% 

大園區 108 5.6% 94.4% 

觀音區 54 5.6% 94.4% 

新屋區 45 8.9% 91.1% 

復興區 5 - 100.0% 

非桃園市 79 5.1%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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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8 需求評估結果-日間照顧服務（舊版評估表）（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2712 9.1% 90.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11.6% 88.4% 

第二類 85 3.5% 96.5% 

第三類 4 - 100.0% 

第四類 40 7.5% 92.5% 

第五類 18 - 100.0% 

第六類 32 3.1% 96.9% 

第七類 500 2.8% 97.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10.6% 89.4%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6.1% 93.9% 

重度 802 7.9% 92.1% 

中度 722 15.0% 85.0% 

輕度 409 6.6% 93.4%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28.4% 71.6% 

老年退化 53 5.7% 94.3% 

後天疾病 1802 4.5% 95.5% 

交通事故 68 2.9% 97.1%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 100.0% 

職業傷害 15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39 7.7% 92.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16.1% 83.9%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1.0% 99.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0.6% 99.4% 

二天 67 3.0% 97.0% 

三天 46 - 100.0% 

四天以上 1068 21.3% 78.7%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4.6% 95.4%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21.2% 78.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25.2% 74.8% 

十二小時以上 327 24.8%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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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9 需求評估結果-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 100.0% 

性別    

男 394 - 100.0% 

女 293 - 100.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6 - 100.0% 

6-17歲 52 - 100.0% 

18-49歲 218 - 100.0% 

50歲以上 401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358 - 100.0% 

國中 107 - 100.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186 - 100.0% 

大學以上 29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452 - 100.0% 

中低收入戶 55 - 100.0% 

低收入戶 73 - 100.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101 - 100.0%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207 - 100.0% 

   機構 477 -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124 - 100.0% 

中壢區 116 - 100.0% 

平鎮區 58 - 100.0% 

八德區 52 - 100.0% 

楊梅區 86 - 100.0% 

蘆竹區 31 - 100.0% 

大溪區 57 - 100.0% 

龍潭區 56 - 100.0% 

龜山區 54 - 100.0% 

大園區 5 - 100.0% 

觀音區 17 - 100.0% 

新屋區 16 - 100.0% 

復興區 2 - 100.0% 

非桃園市 13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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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0 需求評估結果-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 100.0% 

障礙類別    

第一類 313 - 100.0% 

第二類 15 - 100.0% 

第三類 3 - 100.0% 

第四類 11 - 100.0% 

第五類 1 - 100.0% 

第六類 5 - 100.0% 

第七類 96 - 100.0% 

第八類 0 - 100.0% 

多重障礙 242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118 - 100.0% 

重度 165 - 100.0% 

中度 150 - 100.0% 

輕度 67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224 - 100.0% 

老年退化 6 - 100.0% 

後天疾病 391 - 100.0% 

交通事故 14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3 - 100.0% 

職業傷害 1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21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215 - 100.0% 

無主要照顧者 466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0 - 100.0% 

二天 9 - 100.0% 

三天 1 - 100.0% 

四天以上 169 - 10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106 - 100.0%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57 - 100.0%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 - 100.0% 

十二小時以上 2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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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1 需求評估結果-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4.7% 95.3% 

性別    

男 394 5.1% 94.9% 

女 293 4.1% 95.9%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6 68.8% 31.3% 

6-17歲 52 15.4% 84.6% 

18-49歲 218 6.0% 94.0% 

50歲以上 401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358 5.9% 94.1% 

國中 107 1.9% 98.1%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186 4.3% 95.7% 

大學以上 29 3.4% 96.6%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452 4.9% 95.1% 

中低收入戶 55 1.8% 98.2% 

低收入戶 73 1.4% 98.6%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101 7.9% 92.1%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207 14.6% 85.4% 

   機構 477 0.2% 99.8% 

行政區    

桃園區 124 6.5% 93.5% 

中壢區 116 5.2% 94.8% 

平鎮區 58 5.2% 94.8% 

八德區 52 21.2% 78.8% 

楊梅區 86 2.3% 97.7% 

蘆竹區 31 - 100.0% 

大溪區 57 1.8% 98.2% 

龍潭區 56 - 100.0% 

龜山區 54 - 100.0% 

大園區 5 - 100.0% 

觀音區 17 5.9% 94.1% 

新屋區 16 - 100.0% 

復興區 2 - 100.0% 

非桃園市 13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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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2 需求評估結果--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新版評估）（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687 4.7% 95.3% 

障礙類別    

第一類 313 4.5% 95.5% 

第二類 15 - 100.0% 

第三類 3 - 100.0% 

第四類 11 - 100.0% 

第五類 1 - 100.0% 

第六類 5 - 100.0% 

第七類 96 - 100.0% 

第八類 0 - 100.0% 

多重障礙 242 - 100.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118 3.4% 96.6% 

重度 165 5.5% 94.5% 

中度 150 8.7% 91.3% 

輕度 67 - 100.0% 

致障原因    

先天 224 13.0% 87.0% 

老年退化 6 - 100.0% 

後天疾病 391 - 100.0% 

交通事故 14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3 33.3% 66.7% 

職業傷害 1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21 9.5% 90.5%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215 14.5% 85.5% 

無主要照顧者 466 - 100.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0 - 100.0% 

二天 9 22.2% 77.8% 

三天 1 - 100.0% 

四天以上 169 17.3% 82.7%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106 8.5% 91.5%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57 23.2% 76.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 15.4% 84.6% 

十二小時以上 22 22.7%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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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3 需求評估結果—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5% 98.5% 

性別    

男 2034 1.5% 98.5% 

女 1365 1.5% 98.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0.3% 99.7% 

18-49歲 691 6.5% 93.5% 

50歲以上 2184 0.3% 99.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2% 99.8% 

國中 511 1.8% 98.2%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6.0% 94.0% 

大學以上 162 1.2% 98.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4% 98.6% 

中低收入戶 332 1.2% 98.8%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3.1% 96.9%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9% 96.1%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4% 98.6% 

中壢區 496 2.4% 97.6% 

平鎮區 286 3.1% 96.9% 

八德區 245 1.6% 98.4% 

楊梅區 247 2.4% 97.6% 

蘆竹區 145 2.1% 97.9% 

大溪區 213 0.5% 99.5%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1.1% 98.9% 

大園區 113 0.9% 99.1%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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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4 需求評估結果-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活動（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5% 98.5%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3.1% 96.9%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2% 99.8%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7% 99.3%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 100.0% 

重度 967 0.8% 99.2% 

中度 872 3.4% 96.6% 

輕度 476 1.1% 98.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7% 95.3%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6% 99.4%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3.3% 96.7%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5% 97.5%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 100.0% 

二天 76 3.9% 96.1%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3.0% 97.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2% 97.8%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9% 97.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7% 97.3%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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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5 需求評估結果-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70.9% 29.1% 

性別    

男 2034 69.0% 31.0% 

女 1365 73.8% 26.2%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3.5% 96.5% 

6-17歲 382 14.1% 85.9% 

18-49歲 691 57.5% 42.5% 

50歲以上 2184 89.5% 10.5%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71.0% 29.0% 

國中 511 72.4% 27.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65.0% 35.0% 

大學以上 162 56.8% 43.2%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71.7% 28.3% 

中低收入戶 332 72.0% 28.0% 

低收入戶 322 82.0% 18.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57.6% 42.4%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21.5% 78.5% 

   機構 2174 98.6% 1.4%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66.6% 33.4% 

中壢區 496 64.9% 35.1% 

平鎮區 286 69.9% 30.1% 

八德區 245 52.7% 47.3% 

楊梅區 247 81.8% 18.2% 

蘆竹區 145 60.7% 39.3% 

大溪區 213 81.7% 18.3% 

龍潭區 408 82.8% 17.2% 

龜山區 284 75.4% 24.6% 

大園區 113 65.5% 34.5% 

觀音區 71 70.4% 29.6% 

新屋區 61 77.0% 23.0% 

復興區 7 28.6% 71.4% 

非桃園市 92 91.3% 8.7% 

 

271



表 4-4-26 需求評估結果-住宿式照顧服務（全日型）（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70.9% 29.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60.4% 39.6% 

第二類 100 44.0% 56.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66.7% 33.3% 

第五類 19 73.7% 26.3% 

第六類 37 70.3% 29.7% 

第七類 596 81.5% 18.5%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81.1% 18.9%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87.5% 12.5% 

重度 967 81.0% 19.0% 

中度 872 60.1% 39.9% 

輕度 476 37.4% 62.6%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32.8% 67.2% 

老年退化 59 74.6% 25.4% 

後天疾病 2193 82.4% 17.6% 

交通事故 82 73.2% 26.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85.7% 14.3% 

職業傷害 16 62.5% 37.5% 

其他事故傷害 60 75.0% 25.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50.1% 49.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91.0% 9.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96.6% 3.4% 

二天 76 90.8% 9.2% 

三天 47 85.1% 14.9% 

四天以上 1237 35.2% 64.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76.4% 23.6%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27.8% 72.2%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5.0% 75.0% 

十二小時以上 349 40.1%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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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7 需求評估結果-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5% 98.5% 

性別    

男 2034 1.5% 98.5% 

女 1365 1.5% 98.5%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0% 99.0% 

18-49歲 691 2.2% 97.8% 

50歲以上 2184 1.5% 98.5%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3% 98.7% 

國中 511 1.8% 98.2%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8% 98.2% 

大學以上 162 1.2% 98.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4% 98.6% 

中低收入戶 332 1.8% 98.2% 

低收入戶 322 1.9% 98.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4% 98.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3% 96.7% 

   機構 2174 0.5% 99.5%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6% 98.4% 

中壢區 496 2.8% 97.2%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1.6% 98.4% 

蘆竹區 145 - 100.0%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1.0% 99.0% 

龜山區 284 2.1% 97.9% 

大園區 113 1.8% 98.2%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1.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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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8 需求評估結果-住宿式照顧服務（夜間照顧）（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5% 98.5%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6% 98.4%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2.7% 97.3% 

第七類 596 1.2% 98.8%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5% 98.5%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3% 98.7% 

重度 967 0.9% 99.1% 

中度 872 2.9% 97.1% 

輕度 476 1.3% 98.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0% 98.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1.5% 98.5%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5% 97.5%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5% 99.5%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8% 99.2%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3.2% 96.8%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8% 99.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3.2% 96.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2.7% 97.3% 

十二小時以上 349 5.2%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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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9 需求評估結果-課後照顧（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3.4% 96.6% 

性別    

男 2034 3.4% 96.6% 

女 1365 3.4% 96.6%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30.4% 69.6% 

18-49歲 691 - 100.0% 

50歲以上 2184 - 100.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5.8% 94.2% 

國中 511 2.0% 98.0%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 100.0% 

大學以上 162 - 100.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6% 97.4% 

中低收入戶 332 4.2% 95.8% 

低收入戶 322 4.0% 96.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6.9% 93.1%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9.4% 90.6%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9% 97.1% 

中壢區 496 5.6% 94.4% 

平鎮區 286 1.7% 98.3% 

八德區 245 6.1% 93.9% 

楊梅區 247 2.0% 98.0% 

蘆竹區 145 10.3% 89.7% 

大溪區 213 1.4% 98.6% 

龍潭區 408 1.0% 99.0% 

龜山區 284 1.8% 98.2% 

大園區 113 9.7% 90.3% 

觀音區 71 2.8% 97.2%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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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0 需求評估結果-課後照顧（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3.4% 96.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6.7% 93.3% 

第二類 100 4.0% 96.0% 

第三類 7 28.6% 71.4%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100.0% 

第六類 37  100.0% 

第七類 596  100.0% 

第八類 1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2% 98.8%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0% 99.0% 

重度 967 1.0% 99.0% 

中度 872 3.7% 96.3% 

輕度 476 12.6% 87.4%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3.0% 87.0%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0.7% 99.3%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6.8% 93.2%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8% 99.2%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8.9% 91.1%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7% 98.3%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2.5% 87.5%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4.6% 85.4% 

十二小時以上 349 5.7%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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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1 需求評估結果-自立生活支持服務（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4% 98.6% 

性別    

男 2034 1.5% 98.5% 

女 1365 1.2% 98.8%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 100.0% 

18-49歲 691 4.6% 95.4% 

50歲以上 2184 0.7% 99.3%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4% 99.6% 

國中 511 2.7% 97.3%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7% 97.3% 

大學以上 162 3.7% 96.3%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1% 98.9% 

中低收入戶 332 2.7% 97.3% 

低收入戶 322 3.1% 96.9%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5% 99.5%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6% 96.4% 

   機構 2174 0.1% 99.9%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2% 98.8% 

中壢區 496 1.6% 98.4% 

平鎮區 286 1.4% 98.6% 

八德區 245 2.4% 97.6% 

楊梅區 247 - 100.0% 

蘆竹區 145 2.8% 97.2% 

大溪區 213 - 100.0%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2.5% 97.5% 

大園區 113 3.5% 96.5%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1.6% 98.4%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2.2%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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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2 需求評估結果-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4% 98.6%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1.8% 98.2% 

第二類 100 3.0% 97.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3% 98.7%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8% 99.2%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1% 99.9% 

重度 967 1.2% 98.8% 

中度 872 2.3% 97.7% 

輕度 476 2.9% 97.1%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3% 98.7%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1.5% 98.5%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2% 97.8%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6% 99.4%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2.1% 97.9% 

四天以上 1237 2.7% 97.3%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1% 98.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5.2% 94.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2% 98.8%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3%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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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3 需求評估結果-情緒支持（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2.2% 97.8% 

性別    

男 2034 2.1% 97.9% 

女 1365 2.3% 97.7%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3.1% 96.9% 

18-49歲 691 5.1% 94.9% 

50歲以上 2184 1.2% 98.8%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0% 99.0% 

國中 511 3.9% 96.1%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4.5% 95.5% 

大學以上 162 3.1% 96.9%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2.0% 98.0% 

中低收入戶 332 3.6% 96.4% 

低收入戶 322 2.2% 97.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1% 97.9%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5.5% 94.5% 

   機構 2174 0.3% 99.7%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7% 97.3% 

中壢區 496 2.4% 97.6% 

平鎮區 286 1.4% 98.6% 

八德區 245 1.2% 98.8% 

楊梅區 247 0.4% 99.6% 

蘆竹區 145 4.8% 95.2% 

大溪區 213 1.9% 98.1% 

龍潭區 408 1.5% 98.5% 

龜山區 284 3.5% 96.5%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2.8% 97.2%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2.2%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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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4 需求評估結果-情緒支持（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2.2% 97.8%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3.4% 96.6% 

第二類 100 2.0% 98.0% 

第三類 7 14.3% 85.7%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5.3% 94.7% 

第六類 37 5.4% 94.6% 

第七類 596 1.3% 98.7%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0% 99.0%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7% 99.3% 

重度 967 0.8% 99.2% 

中度 872 3.1% 96.9% 

輕度 476 6.5% 93.5%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3% 97.7%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2.2% 97.8% 

交通事故 82 3.7% 96.3%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1% 96.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3% 98.7%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1.4% 98.6%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4.3% 95.7% 

四天以上 1237 3.6% 96.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2.1% 97.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9% 95.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9% 98.1% 

十二小時以上 349 4.0%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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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5 需求評估結果-行為輔導（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6% 98.4% 

性別    

男 2034 2.2% 97.8% 

女 1365 0.8% 99.2%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6.3% 93.7% 

18-49歲 691 3.5% 96.5% 

50歲以上 2184 0.3% 99.7%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0.9% 99.1% 

國中 511 2.9% 97.1%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9% 97.1% 

大學以上 162 2.5% 97.5%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5% 98.5% 

中低收入戶 332 1.2% 98.8% 

低收入戶 322 1.2% 98.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8% 97.2%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4% 95.6% 

   機構 2174 0.0% 100.0%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8% 98.2% 

中壢區 496 2.2% 97.8% 

平鎮區 286 2.8% 97.2%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0.8% 99.2% 

蘆竹區 145 3.4% 96.6% 

大溪區 213 0.9% 99.1% 

龍潭區 408 0.5% 99.5% 

龜山區 284 1.1% 98.9%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1.4% 98.6% 

新屋區 61 - 100.0%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3.3%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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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6 需求評估結果-行為輔導（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6% 98.4%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3.3% 96.7% 

第二類 100 - 100.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 100.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0.2% 99.8%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6% 99.4%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0.2% 99.8% 

重度 967 0.7% 99.3% 

中度 872 2.3% 97.7% 

輕度 476 4.8% 95.2%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4% 95.6% 

老年退化 59 1.7% 98.3% 

後天疾病 2193 1.0% 99.0% 

交通事故 82 - 100.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 100.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1% 96.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2% 99.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100.0% 

三天 47 6.4% 93.6% 

四天以上 1237 3.7% 96.3%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1.8% 98.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9% 95.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4.2% 95.8% 

十二小時以上 349 2.6%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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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7 需求評估結果-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2712 57.3% 42.7% 

性別    

男 1640 56.7% 43.3% 

女 1072 58.2% 41.8%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26 54.8% 45.2% 

6-17歲 330 30.3% 69.7% 

18-49歲 473 35.1% 64.9% 

50歲以上 1783 68.4% 31.6%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459 58.7% 41.3% 

國中 404 54.7% 45.3%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436 46.3% 53.7% 

大學以上 133 57.1% 42.9%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1859 60.0% 40.0% 

中低收入戶 277 62.1% 37.9% 

低收入戶 249 50.2% 49.8%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321 43.3% 56.7%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008 44.7% 55.3% 

   機構 1697 64.6% 35.4% 

行政區    

桃園區 607 67.2% 32.8% 

中壢區 380 46.3% 53.7% 

平鎮區 228 51.3% 48.7% 

八德區 193 53.9% 46.1% 

楊梅區 161 54.0% 46.0% 

蘆竹區 114 66.7% 33.3% 

大溪區 156 70.5% 29.5% 

龍潭區 352 50.6% 49.4% 

龜山區 230 73.0% 27.0% 

大園區 108 54.6% 45.4% 

觀音區 54 48.1% 51.9% 

新屋區 45 35.6% 64.4% 

復興區 5 40.0% 60.0% 

非桃園市 79 34.2% 65.8% 

 

283



表 4-4-38 需求評估結果-輔具服務（舊版評估表）（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2712 57.3% 42.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098 34.5% 65.5% 

第二類 85 78.8% 21.2% 

第三類 4 25.0% 75.0% 

第四類 40 62.5% 37.5% 

第五類 18 55.6% 44.4% 

第六類 32 68.8% 31.3% 

第七類 500 72.8% 27.2%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934 73.4% 26.6%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0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754 65.9% 34.1% 

重度 802 67.1% 32.9% 

中度 722 48.3% 51.7% 

輕度 409 38.1% 61.9% 

致障原因    

先天 524 29.2% 70.8% 

老年退化 53 54.7% 45.3% 

後天疾病 1802 66.2% 33.8% 

交通事故 68 66.2% 33.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4 50.0% 50.0% 

職業傷害 15 66.7% 33.3% 

其他事故傷害 39 61.5% 38.5%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449 43.8% 56.2% 

無主要照顧者 1252 72.8% 27.2%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24 34.9% 65.1% 

二天 67 32.8% 67.2% 

三天 46 37.0% 63.0% 

四天以上 1068 50.0% 50.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653 37.2% 62.8%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288 42.4% 57.6%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34 48.3% 51.7% 

十二小時以上 327 62.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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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9 需求評估結果-臨時及短期照顧（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8.3% 81.7% 

性別    

男 2034 19.3% 80.7% 

女 1365 16.8% 83.2%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63.4% 36.6% 

6-17歲 382 59.4% 40.6% 

18-49歲 691 16.2% 83.8% 

50歲以上 2184 8.8% 91.2%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21.5% 78.5% 

國中 511 15.1% 84.9%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16.6% 83.4% 

大學以上 162 19.1% 80.9%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7.6% 82.4% 

中低收入戶 332 16.9% 83.1% 

低收入戶 322 12.7% 87.3%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27.3% 72.7%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48.1% 51.9% 

   機構 2174 1.5% 98.5%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24.9% 75.1% 

中壢區 496 20.8% 79.2% 

平鎮區 286 16.1% 83.9% 

八德區 245 31.0% 69.0% 

楊梅區 247 10.5% 89.5% 

蘆竹區 145 28.3% 71.7% 

大溪區 213 8.0% 92.0% 

龍潭區 408 7.1% 92.9% 

龜山區 284 21.1% 78.9% 

大園區 113 18.6% 81.4% 

觀音區 71 12.7% 87.3% 

新屋區 61 4.9% 95.1% 

復興區 7 42.9% 57.1% 

非桃園市 92 5.4%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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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0 需求評估結果-臨時及短期照顧（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8.3% 81.7%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2.8% 77.2% 

第二類 100 26.0% 74.0% 

第三類 7 28.6% 71.4% 

第四類 51 15.7% 84.3% 

第五類 19 5.3% 94.7% 

第六類 37 16.2% 83.8% 

第七類 596 13.8% 86.2% 

第八類 1 100.0%  

多重障礙 1176 14.7% 85.3%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1.1% 88.9% 

重度 967 16.1% 83.9% 

中度 872 23.6% 76.4% 

輕度 476 31.1% 68.9%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44.4% 55.6% 

老年退化 59 20.3% 79.7% 

後天疾病 2193 10.2% 89.8% 

交通事故 82 11.0% 89.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14.3% 85.7% 

職業傷害 16 18.8% 81.3% 

其他事故傷害 60 15.0% 85.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34.9% 65.1%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2.2% 97.8%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1.7% 98.3% 

二天 76 6.6% 93.4% 

三天 47 6.4% 93.6% 

四天以上 1237 45.6% 54.4%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9.5% 90.5%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49.9% 50.1%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60.4% 39.6% 

十二小時以上 349 51.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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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1 需求評估結果-家庭托顧（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7% 98.3 

性別    

男 2034 1.5% 98.5% 

女 1365 1.9% 98.1%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 100.0% 

6-17歲 382 1.0% 99.0% 

18-49歲 691 2.2% 97.8% 

50歲以上 2184 1.7% 98.3%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1.5% 98.5% 

國中 511 1.4% 98.6%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2.6% 97.4% 

大學以上 162 0.6% 99.4%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1.9% 98.1% 

中低收入戶 332 1.8% 98.2% 

低收入戶 322 0.9% 99.1%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0.7% 99.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3.7% 96.3% 

   機構 2174 0.6% 99.4%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1.1% 98.9% 

中壢區 496 1.8% 98.2% 

平鎮區 286 2.8% 97.2% 

八德區 245 0.8% 99.2% 

楊梅區 247 1.6% 98.4% 

蘆竹區 145 1.4% 98.6% 

大溪區 213 0.5% 99.5% 

龍潭區 408 2.5% 97.5% 

龜山區 284 2.8% 97.2% 

大園區 113 2.7% 97.3% 

觀音區 71 - 100.0% 

新屋區 61 3.3% 96.7% 

復興區 7 - 100.0% 

非桃園市 92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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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2 需求評估結果-家庭托顧（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1.7% 98.3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2.4% 97.6% 

第二類 100 1.0% 99.0% 

第三類 7 - 100.0% 

第四類 51 3.9% 96.1%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 100.0% 

第七類 596 1.7% 98.3%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0.9% 99.1%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1.6% 98.4% 

重度 967 1.7% 98.3% 

中度 872 2.3% 97.7% 

輕度 476 1.5% 98.5%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2.3% 97.7% 

老年退化 59 - 100.0% 

後天疾病 2193 1.4% 98.6%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 100.0% 

其他事故傷害 60 3.3% 96.7%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2.9% 97.1%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0.5% 99.5%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0.6% 99.4%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 100.0% 

四天以上 1237 3.7% 96.3%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0.8% 99.2%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3.2% 96.8%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3.5% 96.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6.3%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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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3 需求評估結果-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5.9% 94.1% 

性別    

男 2034 6.6% 93.4% 

女 1365 5.0% 95.0%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7.7% 92.3% 

6-17歲 382 13.6% 86.4% 

18-49歲 691 8.0% 92.0% 

50歲以上 2184 3.8% 96.2%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5.4% 94.6% 

國中 511 6.3% 93.7%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8.2% 91.8% 

大學以上 162 8.0% 92.0%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6.1% 93.9% 

中低收入戶 332 7.2% 92.8% 

低收入戶 322 2.8% 97.2%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6.4% 93.6%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5.4% 84.6% 

   機構 2174 0.6% 99.4%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4.8% 95.2% 

中壢區 496 8.5% 91.5% 

平鎮區 286 6.6% 93.4% 

八德區 245 7.3% 92.7% 

楊梅區 247 3.2% 96.8% 

蘆竹區 145 11.7% 88.3% 

大溪區 213 4.2% 95.8% 

龍潭區 408 4.4% 95.6% 

龜山區 284 6.0% 94.0% 

大園區 113 8.8% 91.2% 

觀音區 71 4.2% 95.8% 

新屋區 61 3.3% 96.7% 

復興區 7 14.3% 85.7% 

非桃園市 92 3.3%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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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4 需求評估結果-照顧者支持暨訓練與研習（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5.9% 94.1%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9.2% 90.8% 

第二類 100 6.0% 94.0% 

第三類 7 14.3% 85.7%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 100.0% 

第六類 37 5.4% 94.6% 

第七類 596 4.4% 95.6% 

第八類 1 - 100.0% 

多重障礙 1176 3.1% 96.9%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3.3% 96.7% 

重度 967 2.8% 97.2% 

中度 872 8.6% 91.4% 

輕度 476 14.3% 85.7%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10.6% 89.4% 

老年退化 59 11.9% 88.1% 

後天疾病 2193 4.7% 95.3% 

交通事故 82 1.2% 98.8%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1.7% 98.3%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1.1% 88.9%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1.0% 99.0%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3.1% 96.9%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14.9% 85.1% 

四天以上 1237 13.5% 86.5%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4.7% 95.3%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5.1% 84.9%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3.5% 86.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7.8%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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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5 需求評估結果-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7.1% 92.9% 

性別    

男 2034 7.5% 92.5% 

女 1365 6.7% 93.3% 

年齡(鑑定時)    

未滿6歲 142 3.5% 96.5% 

6-17歲 382 11.0% 89.0% 

18-49歲 691 12.4% 87.6% 

50歲以上 2184 5.0% 95.0% 

教育程度    

國小及以下 1817 5.7% 94.3% 

國中 511 11.2% 88.8% 

高中(職)與專科學校 622 9.0% 91.0% 

大學以上 162 6.2% 93.8% 

家庭經濟狀況    

一般戶 2311 6.1% 93.9% 

中低收入戶 332 8.4% 91.6% 

低收入戶 322 9.0% 91.0% 

家庭總所得未達每人2.5倍生活標準 422 10.7% 89.3% 

居住處所    

   一般住家 1215 16.9% 83.1% 

   機構 2174 1.7% 98.3% 

行政區    

桃園區 731 5.9% 94.1% 

中壢區 496 9.1% 90.9% 

平鎮區 286 9.8% 90.2% 

八德區 245 9.4% 90.6% 

楊梅區 247 3.2% 96.8% 

蘆竹區 145 5.5% 94.5% 

大溪區 213 6.1% 93.9% 

龍潭區 408 6.9% 93.1% 

龜山區 284 8.1% 91.9% 

大園區 113 8.0% 92.0% 

觀音區 71 7.0% 93.0% 

新屋區 61 8.2% 91.8% 

復興區 7 42.9% 57.1% 

非桃園市 92 2.2%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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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6 需求評估結果-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續）（人次；％） 

 次數 有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無使用該服務的需求 

 3399 7.1% 92.9% 

障礙類別    

第一類 1411 9.0% 91.0% 

第二類 100 12.0% 88.0% 

第三類 7 42.9% 57.1% 

第四類 51 2.0% 98.0% 

第五類 19 15.8% 84.2% 

第六類 37 5.4% 94.6% 

第七類 596 6.7% 93.3% 

第八類 1  100.0% 

多重障礙 1176 4.7% 95.3% 

舊制無法對應新制 1  100.0% 

障礙等級    

極重度 872 4.0% 96.0% 

重度 967 4.9% 95.1% 

中度 872 9.7% 90.3% 

輕度 476 14.5% 85.5% 

致障原因    

先天 748 9.6% 90.4% 

老年退化 59 3.4% 96.6% 

後天疾病 2193 6.5% 93.5% 

交通事故 82 11.0% 89.0% 

家庭或社會環境因素 7  100.0% 

職業傷害 16 6.3% 93.8% 

其他事故傷害 60 5.0% 95.0% 

是否有照顧者    

有主要照顧者 1664 10.5% 89.5% 

無主要照顧者 1718 3.9% 96.1% 

每週照顧天數    

一天以內 354 2.3% 97.7% 

二天 76 - 100.0% 

三天 47 12.8% 87.2% 

四天以上 1237 13.0% 87.0% 

每天照顧時間    

四小時以下 759 6.1% 93.9% 

四小時未滿八小時 345 14.5% 85.5% 

八小時未滿十二小時 260 11.5% 88.5% 

十二小時以上 349 14.9%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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